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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實習」並非是一個新的觀念，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歐洲中古世
紀行會的學徒制度；甚至可以遠溯到亞理士多德與孔子的教學方法。長
久以來，「學以致用」，一直是一個深植於國人心中的教育信念。教育
部近幾年頒布的《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
參考手冊》與《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海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等相關
文件，除了希望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更希望藉此，在全球性激烈
競爭，以及工業4.0科技迅速發展創新的時代，能建立完整的實習制度
與實習課程機制，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縮短職涯探索，建立正確工作
態度與職場倫理，裨使學生能順利就業。然而，校外實習的安排與規畫
，有諸多問題須慎重思考及解決，例如：與雇主觀念溝通的問題？對實
習學生的要求與待遇問題？實習與學生生涯規畫的問題？校外實習安全
的問題？校外實習機構選擇的問題？等等，都是在規畫校外實習時，須
要考慮清楚或加以解決的。本期的評論主題「大學校外實習」，主要期
待教育界及相關領域之組織團體的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從不同利害關
係人的角度，針對高等教育機構辦理校外實習的性質、條件、制度和實
況進行探討分析，檢討評論當前大學辦理校外實習的相關議題，以及面
臨的挑戰，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期能制定周備的校外
實習政策，發展健全的校外實習機制，以及建構更為安全和良善的校外
實習機構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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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實習」之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歐洲中古世紀行會的學徒制度；甚至可以遠溯到亞理士多

德與孔子的教學方法。長久以來，「學以致用」一直是一個深植於國人心中的教育信念。然而，

因為受到近千年科舉制度的影響，加上現代文憑主義、知識主義、以及形式主義的作用，導致

為數不少的家長只重文憑知識的追求，視藝能技術的養成為末流。這些種種不僅使得我國專業

技術人力資源素質無法進一步提升，更導致我國教育面臨了嚴重的「學用落差」現象。教育部

近幾年頒布《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

《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與《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海外實習課程作業參

考手冊》等相關文件。此等舉措除了希望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更希望藉此，在全球性激

烈競爭以及工業4.0科技迅速發展創新的時代，能建立完整的實習制度與實習課程機制，讓學

生提早體驗職場，縮短職涯探索，建立正確工作態度與職場倫理，裨使學生能順利就業。然而，

校外實習的安排與規畫，有諸多問題須慎重思考及解決，例如：與雇主觀念溝通的問題、對實

習學生的要求與待遇問題、實習與學生生涯規畫的問題、校外實習安全的問題、校外實習機構

選擇的問題等等，都是在規畫校外實習時，須要考慮清楚或加以解決的。本期的評論主題「大

學校外實習」，主要期待教育界及相關領域之組織團體的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從不同利害關

係人的角度，針對高等教育機構辦理校外實習的性質、條件、制度和實況進行探討分析，檢討

評論當前大學辦理校外實習的相關議題，以及面臨的挑戰，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

徑，期能制定周備的校外實習政策，發展健全的校外實習機制，以及建構更為安全和良善的校

外實習機構與環境。 

基於此，本期以「大學校外實習」為主題，廣邀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賜稿，針對大

學校外實習現況與議題進行分析和檢討，探討目前影響大學校外實習的原因，以及應興應革之

處，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本期稿件均經雙向匿名審查，「主題評論」部分共

收錄7篇，針對「大學校外實習」相關議題進行問題針砭；「自由評論」部分收錄14篇，議題

範圍相關廣泛，包括幼兒教育、教師教育、技職教育、雙語教育、藝術教育、音樂教育、閱讀

教學、國小行政、PISA測驗等；以及專論4篇。這些文章從不同面向探析當前國內的教育議題，

並提出精闢的見解與評論，豐富本期內涵。 

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賜稿者對本刊物的支持，對於審稿者、執行編輯連秀玉校長、

所有編務同仁和學會助理的付出，在此也一併致上深摯的感謝，因為有大家的共同參與和辛苦

付出，本期方能順利完成。 

第九卷第十二期 輪值主編 

翁福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陳易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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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養實作技能、縮短學用落差？— 
大學校外實習的可能問題與品保機制 

潘世尊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特聘教授兼副校長 

蔡旻璇 
弘光科技大學教務處秘書 

 
一、前言：校外實習能有效涵養學生實作技能、縮短學用落差？ 

校外實習，是涵養學生專業實務知能必要途徑。「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與「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理論，強調學習者若要習得能於實

際情境運用的知識，必須透過真實情境中的觀察模仿、嘗試探索、實作反思及修

正調整的歷程，方有可能達成（Brown, Collins & Duguid,1989; Lave &Wenger, 
1991; Rogoff, 1995）。古希臘學者 Aristotle（2000）所倡導的「實踐哲學」（practical 
philosophy）更說明在實務活動的領域，實踐知識、智慧與行動乃三位一體的概

念。擁有某一實務領域之知識者，能在複雜多變的實際情境展現實踐智慧與適當

有效的行動。要能如此，實際情境中的實作、反思與調整乃必要途徑。此點意謂

校外實習對以技術及職業教育為辦學重點的技專校院而言，實乃不可或缺。 

校外實習的順利進行與實施成效，影響因素至少包含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實

習合作機構的擇定媒合、實習輔導與訪視、實習機構業師的安排與指導、實習內

容的逐步開展與深化、實習學生安全維護、實習學生不適應輔導轉介、實習爭議

的協商處理、實習合約的簽訂執行及實習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等向度。在每個面

向，可能又有許多環節會產生影響。舉例來說，實習課程整體規劃，涉及的問題

如：實習機構工作內容是否對應系的人才培育目標？實習內容與進程是否以專業

知能的學習為主，而非僅在協助實習機構處理雜務？實習是否以循序漸近的方式

展開，如 Lave 與 Wenger（1991）所說，由「邊緣參與」（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逐漸進展到核心工作的接觸和學習。又如實習機構是否指派具備必要實務知能、

經驗與位階的人員擔任業師，有效扮演如「師徒制」中的「師傅」角色，提供學

生有效指導和協助？ 

凡此種種，都會對校外實習課程實施成效產生影響。胡茹萍與陳明印（2012）
指出技專校院校外實習存在許多問題，包含學校與實習機構對實習目標和內涵的

認知有落差（技專校院視校外實習是課程的一部份，實習者為學生，實習機構卻

可能以正式員工的角度進行要求）、實習機構的性質與工作內容未必符合實習課

程目標、實習學生認為未必能將學校所學知識應用於實習場域，且校外實習課程

未必有助於職場經驗。假實習、真打工的問題（包含實習內容及實習學分數和工

作時間的對應問題），也常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李高英，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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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於 106 年 3 月公告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強調技職校院的

辦學成果雖然逐漸受到重視，但增強學生實作能力以縮短學用落差，仍為必須面

對的課題（行政院，2017）。校外實習雖為有效涵養學生實作能力的重要管道，

但實施過程可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而未必有良好成效。確保校外實習課程能有

效涵養學生實作技能，是教育主管機關及推動校外實習的各大專校院，必須審慎

思考與面對的問題。 

二、運用有效品保機制確保校外實習課程實施品質與成效 

既然校外實習如此重要，實施過程與成效又可能受到許多因素影響，教育主

管機關及各大學校院是否就此推動相關品保措施？ 

(一) 政策鬆綁，學校自主管理與品質管控機制必須扮演重要角色 

為管控及確保實習課程實施品質，104 年 1 月公布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第 13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就學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其評量之內容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因應此一規定，教育部於 104
年 10 月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除針對學校辦理實習課程

績效評量的範圍與項目進行規範，亦規定學校應就實習課程辦理情形進行績效自

評，並於該辦法施行後一年內（105 年 10 月前），檢附自評報告書送教育部備查。 

105 學年度，也就是《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頒布一年後，

各技專校院已完成實習課程績效自評。教育部委託臺評會實施技專校院實習課程

績效評量，共 86 校接受評量，僅 16 校通過，通過率為 18.6%。此種情況顯示多

數學校雖已實施自評，並可能依自評結果推動改善措施，但整體實習機制與成效

並未達到應有標準。或許這是技專校院校外實習已推動這麼多年，許多學生仍無

從中有效涵養實作能力的一項原因。 

值得提出的是《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公告施行已超過一

年，各校並不需要再將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書送教育部備查。再者，前述辦法

第 4 條規定教育部得將實習課程評量納入學校校務評鑑。目前，教育部亦採取此

種方式。過往，各校須將自評報告送教育部備查，且教育部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的

評量結果若為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改進。因為這些規定與要

求，各校理應會投入較多心力辦理相關事項。惟即使如此，通過評量比率僅為

18.6%。 

目前，各校已不需將實習課程績效自評報告送教育部備查，許多學校可能已

不再辦理或未確實進行自評。校務評鑑時，受限於評鑑委員的經驗背景與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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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鑑指標及應檢視項目資料繁多，時間又有限，未必會對各校實習課程實施

情況與成效進行檢視，更遑論檢視範圍是否完整涵蓋《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

效評量辦法》所規範評量項目。有鑑於此，各校更應本著自主管理的精神，強化

實習課程品保機制。 

(二) 實習委員會的功能偏向機制面的把關，且難以有效釐清實習歷程與成效中的

問題 

針對校外實習課程實施品質與成效的管控，各校若未實施自評，僅存的管控

機制可能只是系、院、校實習委員會。透過三級實習委員會進行管控，乍聽之下

似乎是一種合理的做法，惟實際上難以有效達成目標。因學生校外實習歷程中的

重要事項至少包含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實習機構擇定媒合、實習學生輔導訪視、

實習機構業師指導及實習內容的逐漸開展與深化，院、校級實習委員會其實難以

針對各個部份詳細瞭解和審議。因這涉及各個重要環節執行情況的資料蒐集與評

估，院、校級實習委員會並不容易做到。  

系、院、校三級實習委員會的設計，應是希望透過系以外的外部檢核機制的

管控，避免系因「球員兼裁判｣而無法發現自身實習機制與成效上的問題。然而，

既使是成員可能僅包含數個系的院級實習委員會，都難以針對各系實習歷程重要

環節執行情況，進行深入查核和審議。筆者所任職學校（以下有時簡稱本校）含

4 個專業學院，以其中一個下設接近 10 個系的 H 學院為例：107 學年，共召開 6
次院實習委員會，議題計 12 個，其中 10 個是針對各系實習準則與辦法（含離退

轉介與紛爭處理辦法）進行檢視，另 2 個則是就各系實習機構評估結果進行審

議。顯然，該學院實習委員會的關注焦點為「實習機制｣。各系實習課程實際實

施情況，並未列入議題。學生和實習機構的滿意度等和實習成效有關的重要事

項，也未被關注。 

不過，有些學院的實習委員會確實會關注實習課程實際執行情況。本校另一

個下設不到 5 個系的 I 學院，院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明確規範其任務包含：校外

實習課程的規劃與推動、實習機構評估結果確認、實習合作契約與實習計畫審

議、學生實習紛爭或意外事件的協調與處理、學生終止實習的處理、學生實習輔

導訪視結果的追蹤處理與檢討，以及其他學生相關權益事項的審議。針對這些任

務，該學院將它們分為實習前、中、後三個階段，具體列明各系應提交審議與報

告之項目：實習前，必須提交實習機構評估表與名冊、實習合約書（非運用學校

公版格式者）及個別實習計畫書等資料以供審議。實習中，必須將輔導教師訪視

記錄表、學生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及申訴單等資料彙總，以統計表的方式進行報

告。實習後，須將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結果彙整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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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I 學院實習委員會的做法對實習課程品質和成效的提升，有所助益。

各校可透過校級辦法的訂定，明確規範各院、系實習委員會應審議事項。筆者所

任職學校各學院都會針對各系實習機構評估結果進行審議，即是因為校級辦法明

確規範必須如此。不過，上述 I 學院實習委員會雖然關注各系輔導教師訪視情況，

但實際執行情況是由各系以彙總統計表的方式進行報告，同樣會有「球員兼裁判

｣的問題。再者，該學院所規範實習前、中、後各系應提交審議與報告之事項，

也未完整涵蓋《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所規範的評量項目。這些

情況顯示各校仍宜建立完備與有效的實習課程自評機制，不能僅仰賴各級實習委

員會的把關。 

三、運用多元評估方式進行實習課程績效自評，並建立有效追蹤管考

與輔考機制 

筆者所任職學校甚為重視實習課程實施品質與成效，配合行之多年的內控制

度，自 102 學年開始將各系實習課程辦理情況列為稽核對象，由稽核室和教務處

共同辦理。本校可說在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之前，

就開始實施實習課程自我評量。103 學年，同樣還是在上述辦法公告之前，為增

進稽核成效，本校依照課程發展原理、實習課程特性及過往所發現的問題，編製

包含 33 個指標的檢核表，依其屬性分由稽核室代表、教務業務主管代表及校內

專家（含系實習課程成效良好，曾擔任系主任或負責系實習課程的教師）三組人

員，至各系進行書面資料的查核。 

104 學年，本校持續精進實習稽核機制與成效。首先，將實習課程大綱列為

檢核項目。其次，因為檢核表僅是書面資料檢核，可能仍與實際情況不一（如輔

導教師僅以電話訪視，仍能完成訪視輔導記錄表的填寫，但書面資料查核並無法

加以發現），因而參考「三角檢測｣（triangulation）的原理，導入學生、輔導老

師及實習機構問卷調查，並對學生訪談（每班隨機抽取 5-6 名做為訪談對象）。

問卷的編製及訪談題綱的內容，參考當時已公布的《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

評量辦法》所規範的評量項目及教育部過往曾提供各校參考運用的問卷版本進行

設計，並導入專家效度及參考各系意見進行修訂。本校也參考《專科以上學校實

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所規範的實習評量項目，修改檢核表的內容。 

該學年，本校針對校內、校外與海外實習分別編製 9、37、27 題的檢核題項，

參與檢核的稽核室代表、教務業務主管代表及校內專家分別有 2、4、5 名。為增

進檢核結果的效度，透過行前會議逐一針對各題項的內涵與檢核重點逐一討論，

並參考檢核人員意見進行修改。此外，每一檢核題目依完成程度分別採計 1 至 5
分（1 至 5 分的完成程度分別為 0%-20%、21%-40%、41%-60%、61%-80%、

81%-100%）。為提升檢核結果的信度，於題目內涵具體標示檢核項數，以增進檢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2），頁 01-07 大學校外實習 主題評論 

 

第 5 頁 

核人員勾選結果的一致性。舉例來說，「是否蒐集實習機構代表意見(1)，進行分

析(2)及依分析結果透過會議檢討實習課程實施事宜？(3)｣此一檢核題目具體標

示包含 3 個檢核項目，若僅完成其中兩項（如僅完成實習機構代表意見的蒐集和

分析這兩項，卻未將分析結果透過會議檢討實習課程實施內涵），可計算出「完

成／符合程度」為 2/3（即 66.7%）而應勾選「4｣（60%-80%）。參與檢核人員還

以 E 系前一年資料進行評分者一致性檢驗。一致性未達 80%以上者，檢討後再

以 N 系前一年資料進行第二次一致性檢驗，直到皆符合 80%以上的一致性。 

問卷調查方面：針對學生對校內實習（2 系）和校外實習（18 系）的滿意度

調查，分別編製 8 題和 41 題問卷，各發放 217、1,478 份，回收率分為 56.79%、

65.63%。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方面，針對實習課程及實習學生表現滿意度編製

10 題問卷，共發出 483 份問卷，回收 346 份，回收率為 72%。實習輔導教師問

卷方面，旨在瞭解各系輔導老師對實習機構的滿意度，問卷題目有 12 題，共發

出 555 份問卷，回收 474 份，回收率為 85.41%。前述各項問卷，最後都包含讓

填寫者可提供開放式意見的設計。 

回收上述資料並進行深入的分析後，本校業管單位（教務處）將分析報告提

交實習課程稽核總結會議進行審議，議題包含後續覆核與追蹤對象的確認，以及

相關輔導及改善方案的推動。104 學年實習課程稽核後的總結會議，就決議檢核

表檢核結果勾選 4（「完成／符合程度」為 61%-80%）以下題項（含 4）皆需開

單列管，實習機構及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則供各系參考檢討，各系須就得分 4 以下

的題項進行分析與討論，並做成決議。前述各項執行情況，列為下次實習課程評

量稽核項目。此外，也決議 5 個有較大改善空間的系，透過教師教學精進社群的

方式，由實習課程實施成效較為良好的系主任帶領，進行反思性的探究與改善。

本校之後也召集各系院主管、實習課程業務協助教師與單位助理，針對實習評量

結果及後續改善措施的推動進行報告及研議。各項自評結果與措施，最後都提交

校實習委員會審議及確認。 

針對校外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本校運用多元資料蒐集人員（稽核室代表、教

務業務主管代表與校內專家）、多元資料蒐集途徑（檢核表書面資料檢核、問卷

調查、訪談）與多元資料蒐集對象（各系負責人員、實習學生、實習機構代表及

實習輔導教師），並對有待改善之處確實進行改善情況的追蹤覆核，且透過說明

會的召開與輔導措施的推動，協助各系強化實習課程實施品質與成效。此外，本

校也持續針對實習評量工具進行檢討與調整。經此過程，學生校外實習歷程中的

問題逐漸減少，實習機制與成效的書面檢核、學生滿意度及習機構滿意度等各項

成績逐年提升（如表 1），且通過教育部實習課程績效評量。這些作為，單憑實

習委員會並無法有效推動。秉持專業分享的高教公共性精神，本校過往曾將執行

情況以學術論文的型式發表於期刊（潘世尊等，2015，2016，2017）。各校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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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近年受到重視的校務研究機制，開展紮實有效的實習課程評量與改善機制。 

表 1  本校 103-108 學年實習課程自評相關資料彙總表 
項目 
學年 

實習機制與成效

檢核表 實習學生滿意度 實習機構滿意度 總平均 

103 3.54 （未實施） 
104 4.41 4.11 4.07 4.20 
105 4.78 4.17 4.24 4.40 
106 4.84 4.24 4.25 4.44 
107 4.92 4.25 4.29 4.49 
108 4.94 4.31 4.32 4.52 

資料來源：筆者自編。 

四、結語：落實品保機制，讓校外實習確實有效涵養學生實作技能以

縮短學用落差 

校外實習是培養學生必要實作技能的重要途徑，但學生實習歷程可能受到許

多因素影響，導致實習學生無法確實習得必要實作技能，因而也就無法藉以消減

學用落差上的問題。因為教育部不再單獨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評量，將它納入校務

評鑑的一環，惟其實施成效可能不佳。除此之外，各校實習課程管控機制可能為

各級實習委員會，但實習委員會可能主要針對機制面的問題進行把關，且不易察

覺實習歷程各項實際執行層面上的問題。各校仍宜建立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機制，

透過多元方式針對實習機制與成效進行評估，並推動有效的追蹤覆核及改善輔導

方案，再將評量機制、計畫與實際執行結果的確認與運用，提交實習委員會審議。

各校若能如此不斷進行，實習課程實施品質與成效，應能獲得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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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優質化：縮短理論到實務的最後一哩路 
林明煌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陳文瑜 

嘉義市立興安國民小學校長 
 

一、前言 

教師素質決定了教育品質。近年來，臺灣中小學的師資培育制度有了不少的

變革與調整。自 1994 年《師資培育法》上路以來，我國師資培育大門廣開，只

要有相關學歷皆可擔任教師，加上一年制的教育實習效果不彰，造成教師專業的

社會地位不復存在（黃冠翔 2016）。其後，為了避免師培生參與教育實習半年後，

因未通過教檢而浪費時間與金錢，所以師資養成制度從過去的「先實習後教檢」

改為現在的「先教檢後實習」。且，經歷 2002 年和 2018 年兩次修法，教育實習

的年限從一年縮減為半年。 

學生的實習經驗是社會化成為教師的重要階段（Hoy & Woolfolk,1990）。師

培生要從青澀的新手教師成為穩重的專家教師，猶如一隻毛毛蟲要經歷破繭的階

段，才能羽化成美麗的蝴蝶。所以，師培生必須在大學師資培育機構完成教育專

業課程，並通過教檢後，再到實際的學校現場進行半年的教育實習，藉此讓大學

習得的理論和實際的教育現場相結合，方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教師。故，教育實習

是提供師培生檢驗學校所學，並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的重要過程。 

二、教育實習的困境與挑戰 

教育實習是資培育的必經過程，旨在透過實務現場的學習中，促進師培生的

專業成長，使之具備課堂教學、班級經營與學校行政的專業素養，並成為一位專

業且有職業道德的經師。對於剛完成師資培育課程訓練並通過國教師資格檢定的

師培生而言，半年的教育實習雖是理論結合實務的重要歷程，但不可諱言的是，

這一套師資培育的規劃、設計與執行並非完全無縫接軌的，甚至可能流於形式。

師資培育來源多元之後，人才是多元了，但是專業倫理有提升嗎？我們培育出來

的老師是將教職當作職業？還是志業呢？如今教育實習面臨許多困境，有待吾人

一一克服，才能確實有效地為臺灣培育優質的教師。 

(一) 師培生個人角色定位模糊 

在實習的過程當中，師培生位於整個學校體系的底層，無論是行政實習、教

學實習或級務實習等，師培生能做決定的空間有限，通常是由學校行政人員以及

實習輔導老師做決定，師培生的自主權不大，且缺乏實權。於是，在角色定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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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情況下，師培生缺少自主性，面對「有作為」或是「無作為」的選擇時，便

成了教育實習的困擾來源。 

(二) 行政實習負荷過重 

依據《師資培育法》，師培生之教育實習事項包含教學實習、導師（級務）

實習、行政實習與研習活動等四大內容，受限於教育實習期間只有半年，其實習

理應以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而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但國內

中小學的行政大都是由教師兼任，尤其小型學校更是如此，以致於師培生到校實

習後，不僅淪為「廉價勞工」，且不能獨當一面。在種種壓力下，實習教師會傾

向於保守方式，盡可能去順應學校的各種要求。於是，在行政工作負擔過重情況

下，教育實習變成以行政實習為主、教學實習為輔之本末倒置的現象發生。 

(三) 缺少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實務經驗 

早期國內的師資培育，教師主要是依據課程標準和教師手冊，運用部編版的

教科書來進行教學，並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因此缺少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實務經

驗；然而，1998 年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後，教師的專業工作不只會教學而已，

也必須要有課程發展與設計的經驗，如：每年在開學前必須完成學校本位課程的

規劃與設計。然，現今的教育實習只剩半年，而學校現場的課程設計都在開學前

就已經完成，許多師培生到學校進行教育實習的時候，已失去參與學校本位課程

規劃與設計的機會。也就是說，師資培育機構所學的課程發展理論，並沒有機會

在教育實習的時候有所體現或驗證。如此一來，師培生恐淪為「教書匠」的一員，

其專業水平僅停留於教學活動的編排與實施上，欠缺規劃、設計與執行學校本位

課程發展所需的教育專業素養。 

(四) 師徒理念不合 

師培生可以依其意願選擇學校進行教育實習，但卻不能挑選實習輔導老師。

現實上，許多學校乃隨機分派校內教師來擔任實習輔導教師的工作，運氣好的實

習生能遇到有能力且有意願的專業實習輔導教師，然而，吾人常見：有能力的教

師不見得有意願擔任實習輔導教師外，無能力或無責任感的實習輔導教師常讓實

習生在實習上一無所獲。這樣的師徒制或許是一種冒險，萬一師徒之間教學理念

不合時，實習生如何透過有效的人際溝通，調適並改變自己的理念來符合實習輔

導教師的初衷，將是教育實習的另一大挑戰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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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適任的師培生難以淘汰 

師培生在師資培育機構的學習主要是以課程與教學為主，對於職業精神的養

成未如其他領域一般地被重視。師培生一旦進入學校實習後，若其態度是消極不

作為、或苟且、或散漫者，學校該如何因應呢？或許是因為目前的師資需求市場

供過於求，導致師培生有了虛應實習的心態。但是良師興國，這些師培生將來都

有可能成為正式的老師，吾人不可輕忽之。雖然實習學校有責對實習生進行教育

實習的評分，但此舉仍無法有效地淘汰不適任的師培生。其關鍵點在於師資培育

機構沒有做好源頭的篩選、管理與監控，對於人格特質不適合成為人師者應嚴加

把關，不應將未準備好的師培生送到學校現場實習，這樣反而成為實習學校的一

大困擾。 

三、教育實習的困境突破之道 

(一) 確立師培生的角色定位 

《師資培育法》上路之後，師培生乃是以學生身分進入學校現場實習，接受

校內實習輔導老師的指導，師培生雖沒有實權，但也不必妄自菲薄。除了虛心向

輔導教師求教外，也可以採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
融入教育實習課程中，藉以培養師培生的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二) 強化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教育實習包含的許多面向，其中教學及導師（級務）工作是教職之要務，因

先做好了教學工作，實習生才有可能從事行政實習的工作。所以師培生在接洽實

習學校時，除了要接受實習學校的面試外，更需要透過師資培育機構來和實習學

校進行配對與媒合。藉此來建立師資培育機構與實習學校之間的共識，如：行政

實習必須在寒暑假進行較為恰當，而開學後則以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為

要務，如此才能有效地讓師培生體驗並學習到教育實習的精華。 

(三) 增加課程發展與設計的實作機會 

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方面，師資培育機構可以提供實務本位的模式，針對某

種課程發展理論或模式，進行課程設計與發展的模擬，藉此把課程發展與設計的

專業素養能力培養出來；在教育實習方面，師培生到校實習時雖然校本課程已設

計完成，但可以採用任務本位的滾動模式來培育課程發展與設計的能力。即分派

一些校本課程發展的任務給實習生負責，讓他們在整體校本課程的實施中，進行

動態性的滾動式學習；藉由參與課程實施來累積課程發展與設計的相關經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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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不僅有助於校本課程實施的效果，更可運用所學於教學現場。 

(四) 涵養人際溝通互動的素養 

一位適任教師的培育需要「師培生」、「學校教師」及「指導教授」三者共舞，

不斷進行「理論」與「實務」的對話，以確保優質師資的培育（鄭景澤，2010）。
不論是師培生還是實習輔導老師，都應該放棄「本位主義」或者「自我優越」的

意識形態，必須以教育品質的維護做為思考起點。在此前提下，師徒進行良性的

互動溝通，進而共存、共好。因此，師資培育機構要提供師培生專業精神的孕育

課程，更應慎選具有教育熱情的專家教師來擔任師培生的學習楷模。在教育實習

階段，實習輔導教師是實習生接觸最為頻繁的人，若能系統化地傳承其豐富的教

學經驗，薪火傳承經師與人師所需的信念和熱忱，便能讓師培生在教育實習的階

段，累積面對未來挑戰的能量，成為有效能的未來教師（林梅琴，2007）。 

(五) 建立淘汰不適任的師培生機制 

不適任教師是教育現場的夢靨，而一個好的老師會成為學生一輩子的貴人，

因此教師素質的良莠對學生的學習與成長影響頗深，吾人不可不慎。為了積極維

護學生的受教權，淘汰不適任老師是毋庸自疑的；但是，我國師資培育制度是否

能淘汰身心狀態不佳或尚未做好準備的師培生呢？這實值得深思熟慮的課題。教

育乃是人影響人的希望工程，對於人格特質不適合當老師的人，建議主其事者應

要及早建立淘汰機制，避免將來進入學校任教，影響學生的受教權，貽誤教育。 

四、結語 

教育實習在整個教育發展歷程中，具有決定性的關鍵階段。在教育實習階段

中，師培生應用、練習、驗證與統整所學，進而建立自身的教育專業理念的成長

歷程（王素芸、賴光真，2004），其目的在於提升師培生在班級經營、教學、學

校行政以及專業精神的知能。當今教職缺額極度短少的現在，要謀得正式教師一

職似乎是一條困難重重的道路，而在教育實習的過程中，師培生對於未來職涯的

發展或許藏著不安，一旦進入學校現場實習，師培生必須面臨許多的困境，等待

自我的突破。若能歷經適應與探索、衝擊與茁壯，不斷自我蛻變與成長，想必成

為一位稱職的專業教師就在不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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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 
黃琇屏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前言 

2017 年教育部於「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提出「培養具備實作力、創新

力及就業力之專業技術人才」的願景，培養技職教育對未來產業發展具關鍵能力、

創新思考與實踐以及跨領域整合能力的人才（教育部技職司，2017）。大專校院的

「校外實習課程」是提升畢業生未來就業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對學生而言，可以

提早了解職場，縮短學用落差，具備正確工作態度，拓展未來就業的機會。具體

而言，校外實習是因應全球環境變遷與挑戰，讓學生可以運用所學的理論，到產

業界體驗，能夠學以致用的制度。 

因應各大專校院參與校外實習課程的學生逐年增加，以及為了保障實習學生

的權益，教育部研擬「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不僅提升專科以上

學校辦理實習課程規範的法律位階，也能強化校外實習機制，減少校外實習產生

的紛爭。為使校外實習政策與機制更妥善健全，校外實習機構環境更安全，本文

除討論校外實習的效益外，也提出對現行校外實習制度運作的建議，期能提供未

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之參考。 

二、校外實習的效益 

校外實習經歷可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投身該行業更有積極的態度，加強學

生對職業的決定，縮短職涯探索期，並對投入該行業的選擇，達到預期效果（教

育部技職司，2017；Binder, Baguley, Crook & Miller, 2015）。對學生而言，校外實

習可將所學理論與實務互相結合與驗證，並藉由職場環境所學習的實務經驗，減

少未來進入職場的衝擊（Sides & Mrvica, 2017）。校外實習可以幫助學生釐清就業

的意向與提早體驗職場工作，並能增加學生的適應力與競爭力，對其未來工作產

生正面的影響。 

在學校層面，校外實習提供學校實務教學的資源，了解業界現況，加強與業

界的聯繫，透過有效運用企業的資源，藉以發展學校特色，並能拓展與業界產業

合作與連結的機會（教育部技職司，2017）。對於企產業而言，校外實習能為企業

公司行號提供招募、評估潛在員工的良好管道，選擇符合企業需求之學生，減少

人員的培訓成本，而透過宣傳，進而提高企業在社區與校園的知名度（Carlson & 
Halbrooks, 2003）。 

綜上所述，目前大專校院實施之校外實習，其效益在協助學生運用專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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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學，學中做」提昇自我專業能力，提前獲取工作的機會；在學校方面，能

有效運用企業實務教學資源；在企業方面，透過培訓教導學生過程，選擇適合企

業需求的學生（教育部技職司，2017）。總之，校外實習其最大目的與效益，在使

學生能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與職業倫理；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

與學生就業的機會；協助企業儲備就業人才，減少企業職前訓練花費的成本，創

造三贏的機會（教育部技職司，2017）。 

三、校外實習運作之建議 

由於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校外實習樣態相當多元，學校辦理校外實習機制以及

對實習生權益的保障，應有更明確的法律規範。為了建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校外

實習之機制以及明確保障實習生實習其間的學習品質與權益，教育部技職司研擬

「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期能讓學校校外實習教育的辦理趨向法制

化，並希冀促進產企業共同培育人才以及健全參與實習教育的機制（教育部技職

司，2018）。 

「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強調辦理校外實習教育的原則能法制

化，主要重點包括以下各層面： 

1. 保障實習生實習權益，將實習分為校外實習一般型與校外實習工作型； 
2. 明定學校辦理校外實習應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對於實習期間有損及學生

權益情形，應有處理爭議或申訴之機制； 
3. 加強境外實習生之權益保障； 
4. 建立處罰機制，針對學校及實習機構違反相關規定，明示處罰條款等（教育部

技職司，2018）。 

除了草案外，學校端與企業方面也應協助學生了解實習的規範與未來職涯選

擇規劃，而實習學生自己也應強化本身的能力，讓校外實習發揮最大功效。針對

目前「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的規劃以及現行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制

度的安排，提出以下建議，提供校外實習實施的參考： 

(一) 明確規範校外實習生的身份 

在校外實習過程中，實習學生對於身份定位容易產生混淆。而「專科以上學

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將實習分為： 

1. 校外實習一般型，僅具學生身份，不進行額外勞務或工作事實。 
2. 校外實習工作型，兼具學生及勞工身分，學習外並有勞務提供，也受勞動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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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 

但對於一般型與工作型的校外實習，草案仍需再明確作規範，並明定各類型

學生適用的權益與保障，以避免對實習生產生差別待遇，徒生困擾。 

(二) 實習生應對實習法規熟悉，以便保障自身權益 

實習生個人方面應強化實習前的心理準備，在校外實習前，應自行尋找相關

的資訊、選修相關課程，熟讀學校提供的校外實習手冊，增加對實習法規的熟悉

程度與應有的權利與義務。例如，因實習期間的學習訓練或實習工作而導致相關

傷害，學生應能熟悉相關法規，以保障自身校外實習的權益。 

(三) 實習生應強化實習前的準備 

學生進行校外實習前，應能充分了解校外實習的意義，具備正確觀念與態度，

培養職場的工作倫理。強化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實務技能，以便能在校外實習時，

展現自我的優勢與長才，也能盡快適應實習場域。 

(四) 學校應加強對實習生輔導機制 

在實習期間，面對全然陌生的環境、接觸不同的人群、作息習慣以及工作壓

力，可能讓學生難以適應。學校應了解與徹底掌握實習生的問題，並針對問題進

行分析，提出改進策略，針對校外實習適應不良學生，學校應落實輔導機制，確

實執行，以便保障實習生實習期間的各項權益。 

(五) 學校應落實校外實習考核與訪視 

大多數大專校院在實習手冊中，說明考核與監督辦法，但許多學校均以紙本、

繳交報告、輔導紀錄表方式，來進行校外實習考核，易流於形式。為落實校外實

習制度與保障學生權益，學校端需派員定期現場督導與訪視，實習期間有損及學

生權益的情形，學校應立即發現問題以及協助學生。 

四、結語 

校外實習課程屬於學校課程教學的延伸，為縮短學用落差，每年有十多萬學

生進行校外實習。對學生而言，進行校外學習，實務教育能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

工作，以便建立正確工作態度；結合學校理論教學與實務，學用合一，培養其專

業實務之技能，增強職場競爭力，對學生未來生涯發展規劃有一定的助益；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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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而言，建構學校與產業連結的特色，有效運用企業資源；對企業而言，可以選

擇符合企業需求的學生，也能擴大學校與產業間產學合作的研發成果。 

校外實習有許多的優點，但也由於校外實習形式過於多元化，實習學生、學

校以及企業三方面，倘若未能有緊密聯繫，容易造成校外實習產生許多負面缺失，

有待學生本身、學校與企業能針對缺失面進行調整與改善。此外，也希冀教育部

針對各界對於「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疑義部份，提出更妥適的作

法與修正，並儘速完成立法程序，讓校外實習制度更加完善。總之，校外實習相

當重要，希冀學生、學校以及業界都能一起提升校外實習的成效，讓校外實習發

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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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認同？ 
中小學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困境與解決策略 

許籐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我國《師資培育法》第 3 條「師資培育：指專業教師之培養，包括師資職前

教育、教育實習及教師在職進修。」可見，在培養專業教師的歷程中，教育實習

處於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我國從師範教育時代到師資培育時代，儘管在培育師

資的內涵上不斷發展，但是教育實習始終都是關注的焦點，只因其負有轉化實習

學生的重要任務（黃嘉莉，2013；Feiman-Nemser, 2003）。 

教育實習既是如此的重要，為發揮教育實習的功能，便需要各方的參與和協

助。《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2 條便界定了重要的

參與方，包括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指導教師、實習學生，這些參

與方分別歸屬於大學師資培育機構和中小學機構。另外，從最新修正後的《師資

培育法》相關條文來看，其強化了大學師資培育機構、中小學實習機構與教育主

管機關合作辦理教育實習的精神（黃嘉莉，2013）。換言之，在教育主管機關的法

令規範之下，師資培育大學依據法令與中小學簽訂教育實習契約，載明了機構彼

此之間的合作關係。 

然而，不可諱言，僅僅簽訂契約並無法保證實習學生獲得高品質的實習輔導，

其中的關鍵還在於實習輔導教師（周水珍，2012）。從張學善、鄭青青、林宛瑩（2005）
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實習學生對實習輔導教師的需求程度遠高於其他，更可看出

實習輔導教師對於實習學生的重要性。張芬芬（1995）指出，實習輔導教師扮演

將教育理論具體化、教育知識活動化、教育智能熟練化、教育活動藝術化的轉化

與協助實習學生角色。實習輔導教師能否滿足人們對這些角色的期待，與其所遭

遇的角色困境與解決程度有關。 

二、角色困境 

中小學實習輔導教師在輔導實習學生的過程中，常有以下的角色困境： 

(一) 缺乏角色權利與義務的法律規範，易產生角色認同危機 

有關實習輔導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在《師資培育法》中並沒有具體條文的明

確規範。即使是《師資培育法》第 10、22 條授權所訂定的《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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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以下簡稱實習辦法），同樣未見具體的條文，惟

在該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範「實習輔導教師應依實習契約及實習計畫進行實習輔

導；每人每學期以輔導實習學生一人為限。但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為稀

有類科……不在此限。」可見，不但在法律上缺乏實習輔導教師權利義務的規範，

即使是教育部所訂定的實習辦法，也僅規範實習輔導教師的大致條件與義務，卻

不見有關權利的具體條文。 

僅在實習辦法第 7 條規範「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訂定教育實習實施規定，經學

校行政會議或教育實習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前項實施規定，應包括下列事

項：……七、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之資格、遴聘、職責及權利與義務。……」

同辦法第 8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其內容應包括

下列事項：一、前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八款事項……。」很明顯該條文是藉由行

政命令，將實習輔導教師的權利與義務授權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分別列入其教育

實習實施規定以及和教育實習機構的實習契約之中。 

如此一來，實習輔導教師在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不但缺乏明文保障（張英傑

等人，2004；鍾宜君，2015），而且授權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列入所訂定的教育實習

實施規定和實習契約中，彼此的內容規範也並不完全相同，使得實習輔導教師的

權利無法獲得一致性的穩定保障。杜昌霖（2012）就指出，由於實習輔導教師的

實習指導費非常之少，因此幾乎是義務幫忙，所獲得的僅是由師資培育之大學所

頒發的聘書或感謝狀。此種缺乏角色權利與義務的法律規範，不但降低了學校教

師擔任該角色的意願，也會造成教師對該角色的認同危機。正如孫志麟（2006）
指出，在臺灣尚未賦予「實習輔導教師」特殊的明確角色或職業定位，使得實習

輔導教師面臨角色的混淆，因而可能影響其角色實踐與成效。 

(二) 面臨師資培育者/學校教師雙重角色的挑戰，易引發角色衝突 

隨著師資培育新典範以及《師資培育法》頒布與實施，我國師資培育的教育

實習也採取了由師資培育機構和中小學合作的夥伴模式（孫志麟，2006）。實習辦

法第 8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第 12 條第 2 項：

「實習輔導教師應依實習契約及實習計畫進行實習輔導」前述條文，顯示實習輔

導教師在機構夥伴的契約之下，接受聘任而承擔輔導實習學生的師資培育者角色

與職責。然而，實際上實習輔導教師的本職仍是中小學生的老師，有其既有的學

校專任教師角色與職責。 

因此，當實習輔導教師接受聘書的那一刻起，就必須根據實習契約承擔起輔

導實習學生的責任。然而，同樣的時空又必須扮演既有的學校教師角色。對實習

輔導教師而言，將面臨既是師資培育者，又是學校教師的雙重角色挑戰（孫志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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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一旦實習輔導教師曾因無法調和而產生角色衝突經驗時，往往會在未來實

習輔導教師的徵聘中選擇打退堂鼓。張英傑等人（2004）便指出，學校所推薦的

優秀導師不願意擔任實習輔導教師的理由之一，便是「我希望專心經營目前的班

級，不想再多帶一位大學生。」 

可見，實習輔導教師所面臨的雙重角色挑戰，極易引發角色衝突而使實習輔

導教師面臨更大的工作壓力而選擇離去，這也是學校不易遴聘實習輔導教師的原

因之一。 

(三) 缺乏系統性的角色培力與認證，易產生角色素養不足 

實習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範實習輔導教師的條件：「應為具有三年以上教學

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一、能結合理論及教學實務經驗，

示範有效教學技巧。二、對實習學生具有輔導能力，適時給予協助及指導。三、

了解教育實習機構行政事務。」前述條文，對於擔任實習輔導教師的條件門檻並

不高，對於實習輔導教師的能力要求也略顯籠統，很難加以認證。如果在推薦過

程又受到學校特殊教師文化的影響，使得校內優秀教師不願意承擔時，那就更難

保證實習輔導教師的專業能力與品質。 

再者，國內相關研究（孫志麟，2009：黃嘉莉，2013）指出，部分實習輔導

教師對自己的教育實習輔導角色與職責並不十分清楚，有時在面對實習學生也不

知道要如何進行有效的輔導。過去，甚至還有部分實習輔導教師將實習學生視為

教師的義務助手，以分擔其原有的工作事務（張學善、鄭青青、林宛瑩，2005）。
之所以如此，誠如孫志麟（2006）所指出，多數實習輔導教師並未接受系統的實

習輔導教師培訓，因而欠缺足夠的輔導專業知能。可見，僅憑實習辦法中所規範

的條件，並無法確保遴聘出高品質的實習輔導教師。加之長期以來，缺乏提供實

習輔導教師系統性的角色培力與認證，使得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素養常有不足，

實習學生的輔導品質也因而受到影響。 

(四) 面對與實習指導教師之間不明確的關係，易引發角色焦慮 

從實習辦法第 8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來看，

機構之間是一種合作的夥伴關係。不過，從師資培育大學教育實習實施規定以及

實習契約中載明的任務來看，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指導教師之間，其任務關係與

定位並不明確，但可以確定的是，彼此並非直接隸屬關係。所以，實習指導教師

很難要求實習輔導教師應該採取何種輔導方式或糾正其所採取的輔導措施，除非

法令有明文規範，否則只能透過座談或溝通來發揮專業的影響力（周水珍，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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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不同的實習輔導教師，在面對師資培育大學的實習指導教師時，會

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彼此關係。有可能是指導關係、合作關

係或者是自主關係等。如果彼此之間是相互尊重的自主關係，實習輔導教師擁有

比較高的自主性，實習指導教師基於尊重彼此，即使面臨實習學生對所謂不合理

要求的抱怨，也僅能勉勵其在實習機構要多做多學。雖然彼此發展的是自主關係，

但卻也在乎彼此的感受，總是小心翼翼的互動（杜昌霖，2012）。如果彼此之間是

一種指導關係時，實習輔導教師面對實習指導教師的實習機構巡迴訪視，便會感

受到很大的壓力，唯恐被指輔導成效不彰。可見，實習輔導教師面對與實習指導

教師之間不明確的角色關係，常易引發其角色焦慮而影響其輔導表現。 

三、解決策略 

有關上述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困境，提出以下解決策略： 

(一) 師資培育法明定角色的權利與義務，以提升承擔角色的意願 

實習輔導教師一職在缺乏角色權利與義務的法律保障之下，影響了中小學教

師對其角色的認同。再者，實務上實習輔導教師所面臨的雙重角色挑戰，一旦發

生角色衝突，不但會降低其繼續擔任的意願，也會影響其輔導成效。針對前述問

題，應在法律上明訂實習輔導教師角色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師資培育法》中除

了 17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配合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全時教育實習者，主管機關應督導辦理教育實習相關事宜，並給予必要之經

費及協助。」之外，應增加有關實習輔導教師權利與義務的明確條文，給予實習

輔導教師在權利與義務上明確的法律保障。特別是在解決雙重角色所引發的衝突

上，應明文賦予主管機關，提供必要的經費與資源加以解決。例如：在法律上賦

予實習輔導教師明確的師資培育者角色，一方面可以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聘任實習

輔導教師為兼任教師，以提高其角色認同；另一方面，主管機關應提供相對的資

源，讓實習輔導教師得以減授時數，減輕其雙重角色的工作負擔，提高其擔任實

習輔導教師角色的意願（杜昌霖，2012）。 

(二) 師資培育大學協助角色培力與認證，以確保角色的專業素養 

一段時間以來，由於缺乏對於實習輔導教師的系統性角色培力與認證，使得

實習輔導教師的專業素養受到質疑，實習學生的輔導品質也無法加以確保。針對

前述問題，關鍵在於實習輔導教師專業能力的培養以及高品質實習輔導教師的儲

備。前者，可以透過提供實習輔導教師系統性培訓課程來達成，而後者則需要認

證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根據《師資培育法》所體現的師資培育機構、實習學校、

教育主管機關合辦教育實習的精神，可以由實習學校推薦優質教師參與培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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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大學負責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培力，再由教育主管機關努力於實習輔導教

師認證制度的建立（孫志麟，2006）。期待在三者合作之下，所規劃執行的實習輔

導教師培力方案，能有效培訓實習輔導教師以確保其角色的專業素養，解決輔導

專業知能不足的問題（周水珍，2012）。另外，藉由認證制度的建置與實施，以儲

備更多優質實習輔導教師，並進一步形成人才庫（黃嘉莉、魏秀珍，2016）。教育

實習機構可以從中遴聘實習輔導教師，以確保其專業素養，避免過去因能力條件

解讀與認定不一，所導致的能力落差問題。 

(三) 大學明確化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同儕協作關係，以發揮團隊輔導的功能 

實習輔導教師與師資培育大學實習指導教師之間的不明確角色關係，易使實

習輔導教師承受無形的壓力。針對前述問題，應明確化彼此的關係，才能有助於

發揮彼此合作的效能。《師資培育法》第 6 條「師資職前教育及教育實習，由師資

培育之大學為之」、第 16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有實習就業輔導單位，辦理教育

實習」、及第 17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配合師資

培育之大學辦理全時教育實習者，主管機關應督導辦理教育實習相關事宜，並給

予必要之經費及協助。」另外，實習辦法第 7 條「師資培育之大學應訂定教育實

習實施規定，經學校行政會議或教育 實習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根據前述

條文顯示，教育實習應由師資培育之大學來主導。因此，師資培育之大學可以聘

任實習輔導教師為大學兼任教師，平時即可參與師資培育中心，有關各學習領域

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的協同教學。當參與教育實習課程的輔導時，則可由大

學實習指導教師與其組成實習輔導的教師協作團隊，明確化彼此為一種同儕協作

關係（周水珍，2012；黃嘉莉，2013；張英傑等人，2004），針對相關實習輔導事

項進行分工合作，以發揮團隊輔導的功能。 

四、結語 

教育實習是培育專業師資的重要階段，而實習輔導教師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

色，負有協助實習學生連結與轉化理論，以培養其專業實踐能力的重要任務。然而，

實習輔導教師所遭遇的角色困境，常會影響其角色認同、擔任意願與輔導的成效。

這些困境包括缺乏角色權利與義務的法律規範，易產生角色認同危機；其次是面臨

師資培育者和學校教師雙重角色的挑戰，易引發角色衝突；第三是缺乏系統性的角

色培力與認證，易產生角色素養不足；最後則是面對與大學實習指導教師之間不明

確的關係，易引發角色焦慮。有鑑於此，本文提出三項解決策略，分別是師資培育

法明定實習輔導教師角色的權利與義務，以提升中小學教師承擔角色的意願；師資

培育大學協助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培力與認證，以確保角色的專業素養；大學明確

化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的同儕協作關係，以發揮團隊輔導的功能。期盼所

提出的策略有助於實習輔導教師角色困境的解決，共同合作培育未來的卓越師資。 

http://ericdata.com/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7222&type=AC&show_name=%e9%bb%83%e5%98%89%e8%8e%89
http://ericdata.com/tw/search_list.aspx?SearchKey=15446&type=AC&show_name=%e9%ad%8f%e7%a7%80%e7%8f%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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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原民公費師資生的部落實習之「綜」與「重」 
李真文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為縮短學用落差，近年來各大學院校眾多學門領域皆開始重視與未來職場的

連結，以期在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習能貼近於現場之用。實習，無非是希望能將所

學的理論知識加以轉化落實於職業現場。 

本文主要聚焦於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的部落實習，其依據係以《師資培育公費

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民國 109 年 07 月 30 日）為主，該法第八條第九款提

及：「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務實習未達八週」則喪失公費資格。此項規

範雖立意良好，但部落實習的難處與可行性如何評估？師資培育機構如何提供適

切的協助等課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維繫公費師資生資格 

在談原住民公費師資生部落實習的問題前，筆者先交代公費師資生的相關規

範做為探討的參考脈絡。《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109 年 07 月

30 日）第八條的規範可視為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的淘汰門檻：  

一、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或專門課程學分數未達二學分。 

二、學業總平均成績，連續二學期未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但成績達八

十分以上，不在此限。 

三、曾受申誡處分三次以上或記過以上處分。 

四、畢業前未取得符合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B1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離島地區公費生取得 A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二） 原住民公費生。 

五、每學年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未達七十二小時。 

六、畢業前未通過教學演示。 

七、畢業前未符合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教育專業知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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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未取得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九、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於部落服務實習未達八週。 

十、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未修畢原住民族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二十學

分。 

若是未符合上述條件之要求，則喪失公費資格。該法條乃針對所有公費師資

生，其項目涵蓋了修課學分、學業成績、品格要求、英語能力、義務輔導、教學

演示、專業知能等，原住民公費生則另有三項要求：族語、民族文化課程以及部

落實習。 

雖然法條也訂定了一些彈性，例如：原住民籍公費生在第一學年為調適期，

成績可不列入考評。之後的各學年，若成績未達標準，但在一定的範圍內可交由

師資培育單位進行適性評估，以確認其能否保留公費資格。但相較於一般公費

生，原住民公費生的負擔可說是更重。 

三、「綜」與「重」的部落實習 

(一) 「綜」－理想的原住民師資養成 

如何培養具有專業熱忱與知能的原民籍教師，一直以來都是國家教育政策所

思考方向。原住民族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倘若能培育既能設計出符合原住民族

學生學習需求的課程教學又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原住民籍教師，並兼顧

民族語言與文化的傳承與指導，這樣最好不過。 

近年來有關我國理想的原住民師資培育的整體架構，可見於陳枝烈、周惠民

（2012）「原住民籍公費師資培育與聘用模式」的專案計畫，該項計畫成果報告

提出了培養具有原住民族靈魂的教師的目標，主要設定以碩士學位或學士後的集

中培育模式，建議修習原住民族教育與文化課程的學分至少 20 學分以上，強調

原住民族語之習得，並利用暑假至部落實習 6 週等等整套的規劃，這樣的建議也

相繼被納入法令與政策之中。 

1. 族語學習的場域 

「文化復振」（cultural revitalization）是原住民族多年以來致力的工作，而族

語的學習為其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臺灣原住民族有 42 種方言，有 9 種語言被

列為「瀕危語言」（陳玲芳，2012），族語教育即是保護瀕危語言的重要措施，其

功能不但可以增加語言的地位與聲望，提升民族的自信心與凝聚力，更利於促使

族語成為現代社會的溝通工具與文化瞭解的管道（王雅萍，2020：59）。2001 年，

原住民族語言納入九年一貫課程語文學習領域，成為學校正式課程。12 年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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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亦持續推動中小學原住民學生的族語學習。 

儘管學校的族語教育對族語的維護有所助益，但並不能單靠學校的族語教育

來挽救語言流失，家庭與部落的族語傳承也需要強化（王雅萍，2020：59）。因

此，政府相關部門也一直尋覓正規教育體制外的其他族語學習管道，如：語言巢

設置、部落大學族語課程開設、師徒制教學、族語保母托育獎助、幼兒園族語沉

浸式教學等（黃美金，2014）。顯見，學校、家庭、部落及相關機構均為重要的

伙伴單位。目前依原住民同胞族語使用情形，原住民年齡越低，族語使用比率越

低，一般地區的族語使用比率又低於原鄉地區（原民會，2016）。因此，期待原

住民公費師資生至部落實習，即是考量原鄉部落使用族語的比率較高，浸淫其中

學習族語，有其重要意義。 

2. 民族文化的學習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 條定義：「民族教育：指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對

原住民學生所實施之民族知識教育」。同法第 18 條亦提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於原住民學生就讀時，應對其實施民族教育」。近 20 餘年來，政府機關（原民會

與教育部）在中小學校園推動如：文化成長班、學校本位民族教育課程、設立原

住民資源教室、 族語課程、教育優先區原住民文化特色項目等等的計畫，積極

落實民族教育課程（陳枝烈、張純淑，2015：1）。 

但就中小學民族教育課程的實行面來說，卻存在不少困境（周水珍，2007）
像是： 

(1) 民族教育課程目標不明確，各校發展課程沒有確實可以跟隨的具體目標。 
(2) 缺乏民族知識體系的課程，形成「各自表述」的課程，意即民族教育課程的

發展由學校領導者規畫，領導者更換後導致課程無法維持連續性、統整性。 
(3) 缺乏民族教育文化教材，教師無法相關背景可以發展相關教材，教學者心有

餘而力不足。 
(4) 民族教育的概念不清楚，民族教育課程偏重技藝性課程，忽略人文、歷史和

文化內涵層面。 
(5) 專案式、附加式民族教育課程缺乏整體性的課程計畫，也擠壓課程實施時間。 
(6) 缺乏民族教育課程師資，影響教學品質。 
(7) 社區環境缺乏文化情境，無法提供深化學習的氛圍。 
(8) 家長態度受主流文化升學主義影響，忽視孩子學習族群文化課程的機會和表

現。 

這些困境多年以來改善還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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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項關鍵即是民族教育的師資，以及教師的民族教育知能素養。因此，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出要強化師資培育之原住民族教育課程，鼓勵師

資培育之大學增加多元文化等相關課程之開設等等的建議。2015 年於《師資培

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則增加了：「原住民公費生畢業前修畢原住民族

文化、語言及教育相關課程二十學分」的要求，以確實提升原住民未來教師的民

族教育素養。 

教育部為回應《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3 條規定，2019 年 4 月 24 日臺教師

（二）字第 1080059606 字號文「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原住民師資培育專班實施

計畫」中提出了 ABC 三種課程參考模組，A 模組為 42 學分的中等階段本土語文

原住民族語文專門課程；B 模組為約 24 學分的國小加註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文

專長。C 模組為 20 學分的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做

為師資培育機構，要提出三種課程模組中的一種，才能培育原住民公費生。這三

種課程也有所差異，前二項課程都是設定為族語教師養成的一環，都必須完成課

程、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並完

成教育實習後，再核發本土語文教師證書。第三種則是目前多數學校提供給原住

民公費師資生修習的民族文化課程。 

參採國外經驗，以加拿大第一國族大學為例，小學師資部分，師資生必需修

習原住民語，並在四年的修習過程中的第三、第四年，到當地的原住民學校實習，

時間約 16 週。中學師資部分亦雷同，即至當地原住民地區實習達 16 週。

Newfoundland 紀念大學，則在 20 門的教育學程中，有 14 門必需在部落社區中

學習（陳枝烈、周惠民，2012）。因此，不是只於在學期間修習相關的民族教育

課程就足夠，必須到部落或原住民學校實習，才有助於原住民未來教師對自身文

化的深刻理解。畢竟民族知識不能只是理論的攝取，更應該是與部落、社區有生

命的密切連結。 

(二) 「重」－現行原民公費生的負擔 

要求原住民公費師資生至部落實習八週，在實務上除了專班模式（中教大）

較可能執行外，其餘的公費師資培育機構皆不容易做到。以下分就影響原住民公

費生部落實習的相關問題加以討論： 

1. 修習學分之重 

我國近年來在師資培育制度上亦推出許多變革，尤其在強化學生的實務能力

方面，先前規劃實地學習 54~72 小時（教育部，2013）。108 學年度後又特別將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的教育實踐課程學分占比提高到總學分數的 1/3 左右（教育

部，2018a,2018b），顯見與現場接軌的重要性。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2），頁 23-30 

 

大學校外實習 主題評論 

 

第 27 頁 

企圖提高理論應用於實務的作法固然值得肯定，但依筆者之研究發現，原住

民公費師資生修習學分甚多，大學部約 200 學分左右，研究所約 50~60 學分左右，

加上各縣市提報公費需求時往往附帶多專長，致使公費生於培育階段為了保住其

資格而疲於奔命（李真文，2019）。若有公費生需要利用暑假來補修學分、加修

學分、撰寫學位論文等，部落實習的規劃難免會相衝突，以致影響其完成各項公

費要求。 

2. 實習成效疑慮 

實習，對教師養成而言是重要的一環。理想的實習，往往需要有合適的實習

場域，良好的實習輔導機構，密切的實習合作關係，有經驗的實習輔導人員…等

等。舉教育實習為例，若是缺乏這些環節的規劃，很可能產生的情形是：學生對

實習不投入導致沒有學習，或是表面的學習，甚至是不知如何學習，乃至於缺乏

督導或省思的學習也容易淺化（劉世雄，2016：74-76）。這些情形都可能在部落

實習中出現。 

部落實習，就目前來看，困難至少有三。困難一，部落是否適合做為實習的

場域，師培單位無從評估，因為無可供參酌的遴選條件依據。困難二，實習輔導

人員（師培端與實習端）難以尋覓，以致也無法研擬適合的實習輔導計畫。困難

三，族語及文化的學習成效難以評估，若非搭配課程來進行，實習的成果並不容

易顯現。以族語來說，公費生族語的程度縱有提升，未必反映在族語認證通過中

高級與否。文化的學習則需要時間的浸潤，恐非八週能達成。一味地增加時數，

不如妥善規劃運用至部落實習的機會，提升其實習效能。可惜的是，目前師培機

構大多採寬鬆認定的方式來檢核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的部落實習，只要學生填報時

數，分段累積達八週，即視為完成法令的要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2020 年 2 月 10 日），雖不能說這種累積時數的作法毫無成效，但進一步的成效

是難以評估的。 

3. 額外的經費負擔 

並不是每個原住民公費生都有其熟悉的原鄉部落，有些都會原住民學生或已

失去和部落的連結，故在尋覓實習場域時會顯得困難。若是至較為偏遠的部落或

原住民地區的學校實習，當地是否有合適的住宿設施（是否衍生住宿費用），以

及往返其間的交通旅費等等，目前相關單位（教育部或師培單位）均無經費可以

支應。對照於其他醫護類公費生列有返鄉旅費的受領項目，金額即便不多也不無

小補，原住民公費師資生則完全要自行負擔。加上教育實習半年，亦無法受領公

費，所有生活費用要公費生全數張羅，難免對於經濟弱勢的原住民公費生不利。 

再者，辦理實習若需要輔導或訪視，目前也無相關計畫或經費可以支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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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單位的輔導老師，或是部落的接待與輔導人員，都是義務協助。在這種

情況下，很難要求有密切的合作，進而共同輔導部落實習的公費生。 

四、部落實習宜有的配套 

為完備原住民師資培育制度，使公費生至部落實習能達成其預設之目標，在

法令、合作模式與經費補助等面向都宜再修正： 

(一) 法令宜設彈性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因應原住民教育法的修訂，而調高

了對原住民公費師資生的各項要求，部落實習 8 週，對於不同入學管道的公費生

受領公費年限不同，也有不同的時間壓力，建議未來可以改以比例制定期限要

求。例如：受領四年公費者須達 8 週，三年者 6 週，二年以下者至少 4 週，避免

部落實習週數未滿足而影響到公費生畢業服務期程。 

附帶一提，原住民公費師資生要取得中高級以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的條

件，也宜再行斟酌。一者難度頗高，二者考試一年一次，也亦影響到公費生預計

畢業期程。原住民公費師資生本身若是做為一名普通教師或某一專長教師，宜先

以完成這項條件為優先，這類學生或可考慮修習一定時數之族語課程與族語能力

達中級水準即可。按現今的期待，原民公費師資生似乎被設定為接近原住民族語

師資的語言等級，恐怕不少原住民學子會因這項條件未達成而喪失公費資格。 

(二) 建立合作模式 

部落實習，最好參採教育實習模式，由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商遴選實習場域的

條件，或提供參考單位的名單，以利師培機構可以和其合作，規劃較合適的實習

方案，避免走馬看花或浮報抵充時數等行為產生。目前，除了原住民族的部落外，

針對國中小學生實施民族教育者的場域，計有二大類：一是部落學校，一是原住

民重點學校（陳枝烈、張純淑，2015：1）。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

布後，原住民族實驗學校也已成長至 10 個族群、32 所學校（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0 年 10 月 12 日）。這些學校場域或可納入部落實習的範疇，以利實習計畫之

落實。當然，其他像是部落大學、一些部落法人機構等，只要能符合實習場域遴

選的條件，都可放寬納入，擴大師培單位與原民部落合作培育未來教師的機會。 

(三) 補助相關費用 

政府對部落實習宜編列相關經費予以補助，以支持這項有益原民師資養成的

任務。對原住民公費師資生而言，若到其他部落或原住民族學校實習，依其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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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情形，考量酌予補助交通及住宿費用。對師資培育單位而言，由於訪視、指

導等工作有助於原住民學生深化民族文化與語言的能力，相關輔導人員的實習輔

導費用希望政府也要挹注，以便使部落人士及師培教授在實習輔導上有相應的報

酬，減少採犧牲奉獻的模式來成就現行原住民公費生部落實習的輔導制度。 

此外，建議規劃相關補助計畫可供部落或原民學校申請，使之成為提供實習

機會的合適處所，讓公費師資生或是原住民師資生對於原住民民族文化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更可以激發部落與原民學校的自主能量，對於實習成效也將有更多的

幫助。 

五、結語 

我們期待原住民公費師資培育制度能夠培育出原住民族期待的老師，但也應

考量養成教育階段種種實施的困難。部落實習，做為民族教育與文化課程的實踐

處所，做為提升族語使用機會與能力的學習場域，都值得師培單位與部落單位好

好規劃。部落實習者，雖然是少數中的少數，但不該僅止於公費生自行尋覓實習

機構，服務單位與公費生自行採計時數等鬆散作法，相關單位宜針對此在法令

上、培育學校與實習部落合作關係，以及相關實習輔導經費的補助上，有所調整

配搭，才不致使部落實習的美意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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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制度之我見我思 
邱紹一 

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師資培育法於 1979 年 11 月 21 日制定公布至今，經歷十幾次修正，林慧雯

（2020）於師資培育大變革一文中，將我國師陪制度沿革區分為：師範教育法

（1979-1994）、師資培育法（1994-2003）、師資培育法（2003-2018）及師資培育

法（2018-迄今）等階段。各階段期間，師資培育法之變革中蘊含多項改革，包

括師資培育落實以素養導向及學生學習為中心、教師資格考試之調整與教育實習

期間之順序調整、由教育部訂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與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師

資培育大學得自主規劃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以及開放偏遠地區代理教師與海外學

校教師得以兩年年資折抵教育實習等（林慧雯，2020），以上為近年師資培育制

度的重大改革事項。 

邱志鵬、劉佳潔（2020）從歷經約 40 年的法律演進歷程認為，師範教育法

（1979-1994）此階段的制訂目的為確立師範教育體系，以利師範教育發展。而

師資培育法（1994-2003）階段為第一代《師資培育法》，對師資培育的基本構想

與制度設計卻翻轉了原來的一元化、封閉體系，轉向多元開放，可說是一種制度

上的「派典轉移」（邱志鵬、劉佳潔，2020）。然而，將近九年半的實際運轉期間，

教育部針對第一代《師資培育法》的不足，以及政策執行上所遭遇的問題進行修

法，修訂後之師資培育法（2003-2018）為第二代《師資培育法》。在經過近 15
年的實施運行後，意味著師培制度總檢討的第三代《師資培育法》（2018-迄今）

孕育而生及施行。 

為順應國際趨勢及時代潮流，世界各國家近年陸續發布教師專業標準，引領

師資培育及教師進修發展，例如：丹麥於 2015 年全面提升技職老師教育水平中，

要求技職老師要有至少五年以上實務經驗，在此之前已經擔任教師者，需於 2020
年前進修完成學士教育學位。另外，新進老師必須具備學院以上教育程度，並於

獲聘後 1-4 年內完成教學法學程（周傳久，2020）。國內教育部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則訂定發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基準」（以下簡稱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林慧雯（2020）認為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基準，旨將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及課程基準二者相互連結，健全整體師資培

育課程，落實理想的教師圖像及提升師資素質。 

邱志鵬、劉佳潔（2020）指出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方面，除了第二代《師資

培育法》時代把育實習課程納入外，其它階段都分為，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和教

育專業課程。而在教育實習方面，在第二代《師資培育法》之後都為半年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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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之前則為一年。在教育實習費用方面，《師範教育法》時代以公費為原則，

之後各階段都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式。 

近年教育部則推動多項師資培育補助計畫如「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

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要點」，給予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機構及實習學

生更多的資源，期能緊密結合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實習機構及實習學生三聯關

係，並協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教育實習制度乃是提升師資

培育品質之重要利器（丁一顧、梁東民，2020；張德銳、丁一顧，2005） 

教育實習階段，教育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實習對於師資培育的成效影響，有著

極為關鍵的角色（Hascher、Cocard & Moser, 2004），其不但可提供實習學生將理

論與實務作最佳的融合場域（Tülüce & Çeçen, 2016），而且，也是實習學生建構

知識、瞭解教學現場和發展專業教育素養的核心時期（Drolette, 2020）。 

二、師資培育的挑戰與困境 

臺灣國民教育的課程改革可分為三階段（李淳臻，2016），呂秀蓮（2016）
將此三階段分為，第一波課程改革起於 1968 年的九年國教、第二波課程改革則

是1995年開始的九年一貫國民教育及第三波課程改革為2014年啟動的十二年國

教。第一波課程以教科書為課程，教師訴諸於最低認知層級的教學方式（灌輸模

式），促成基本讀算技能的快速習得（呂秀蓮，2016）。第二波課程改革則是面對

社會與國際進化需求、國家經濟發展的迫切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08），故課程以培育基本能力為目標，期望幫助學生獲得基本生活能力（呂秀

蓮，2016）。第三波課程改革為 2019 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以培養具備三面九項

的未來國民核心素養為課程目標（國教院，2015），而核心素養課程的理想實踐，

必須落實在有效的教學歷程中，此教學歷程包括知識的認知、技能的學習、意義

的理解及遷移的能力（Wiggins & McTighe, 2011）。 

有鑑於課程的改革將會影響師資培育的課程規劃、師培供需的調控及師資類

別供需評估。黃政傑（2020）認為師資培育所面對的新挑戰有 9 大方面，其更進

一步指出，師資培育常為因應新課綱的產生而產生挑戰，主因為課綱總綱確定後

才開始規劃職前培育及在職教育怎麼做，因此師資培育一直處於被動處境，造成

來不及充分回應新設領域或科目之授課需要之師資培育，可見課程改革與師資培

育法修訂的關連性及對應性非常重要（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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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94
第一波課程改革

1995-2013
第二波課程改革

2014-2019
第三波課程改革

1979-1994
師範教育法

1994-
2003
第一代

2003-2018
第二代

2018-迄今
第三代

 
圖 1 課程改革與師資培育法修訂的關連性及對應性 

面對課程改革與師資培育法修訂之落差，丁一顧、梁東民（2020）分析臺灣

幼教教育實習制度提出五大問題，包括：(1)實習內容各自解讀；(2)實習輔導欠

缺系統性；(3)實習學校不當選擇；(4)實習期程不完整；(5)人際互動待強化。杜

昌霖（2020）在臺灣教育實習制度改革之我見一文中，指出臺灣教育實習制度面

臨的困境包括，(1)教育實習的時間不足；(2)教育實習的事項不均；(3)實習學校

輔導能力不足；(4)實習輔導教師意願不高；(5)實習指導教師力不從心；(6)實習

返校座談形式化；(7)教育實習經費不到位。 

綜合上述之落差、問題及困境，黃政傑（2020）提出課綱修訂過程中，若要

增減或調整領域、學科和群科，宜經長期研究發展來規劃，同時師資培育主政單

位宜參與決策過程，若政策一旦確定，課綱總綱和領綱之規劃和師資職前教育應

同步進行。 

三、教育實習的實踐反思 

研究者整理指導師資生教育實習之反思經驗，並綜合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 教育實習期間的收穫 

1. 行政實習 

行政實習以認識、協助學校行政事務及全校性活動為主。而在行政實習期間

感受學校行政運作非一人或一個單位就能完成，是需要教、學、總、輔四個行政

單位各司其職，除了直向的行政流程外，更重要需要橫向的溝通及協調。在工作

的過程中，也時常的問自己，如果這樣的工作任務從天而降到自己身上，以沒有

經驗的我能有這樣的能力嗎？珍惜每一次的行政工作執行經驗，在做事情的過程

中，能找到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法，這樣能成功地為未來墊下基石。實習期間感

受到「教育從來就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一群人為理想付出的志業」，更可

以看到真實的學校作業及辦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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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實習 

教學實習期間透過實習月誌、個案輔導、學習單、教案、實習歷程紀錄等歷

練及彙整，能自我省思與探討，以精進教師專業素養中專業知能、專業實踐、專

業態度等。教學演示前，與實習輔導老師討論教案中，歷練課程如何結合生活應

用與擴大思考的創作概念，在觀課與示範差異化教學的模式中，增進上台教學的

經驗，獲得鼓勵跳脫框架與進行跨科領域的課程活動設計，都是教學實習期間給

予實習師資生最大的教學歷練協助與鼓舞，並藉此實習可以聽取老師們的教學經

驗。 

3. 導師實習 

導師實習以班級經營、輔導學生及親師溝通為主。而古云：「養兵千日，用

於一時」，實習師資生認為班級經營觀摩是成為未來教師歷程中的馬步練功，也

是最重要的戰役，更是自我實現的高峰經驗體現。良好的班級經營能成為有效教

學的先決條件，擔任導師需具備敏銳的觀察力，洞悉學生之間的互動關係。更是

培育解決事情的能力，面對班級事務的繁雜，因此在處理相關事務上需具有效率

及效能。在親師溝通互動中，觀察到許多家長是第一次面臨孩子的成長問題，常

感手足無措，因此當家長需要協助時，導師給予的建議就非常重要；另外，當親

子互動產生壓力需要情緒出口時，導師就可能成為家長傾訴的重要對象之一，變

身為一位好的聆聽者。 

(二) 教育實習需提升改善的事宜 

從實習生的實習回饋中發現，實習生認為以下幾點可以更具有改善彈性： 

1. 成果資料可以不用規定事項 

因為並不是每個實習生都有機會接觸到相關事項，目前教育實習可以選擇

上、下學期時間進行實習。因此，實習生在實習學校所經驗、歷練及參與的工作

略有差異，例如學校運動會、親師座談等活動，實習機構大多在上學期舉辦。 

2. 讓教育實習機構有機會到師資培育機構介紹各校特色 

透過實習機構的介紹，讓實習學生可從中認識教育實習機構，選擇符合自己

期望的教育實習機構，並由師資培育中心擔任媒合，方能讓師資培育實習生適才

適性、各得其所。 

3. 透過不斷檢核來促進實習學生達成目標 

雖然近年來，主管機關積極鼓勵集中實習，但實習機構考量工作量及各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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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下，集中實習確實有其難度。因此，給予師資培育中心更多經費支援，分配教

師或是第三方視導人員至各實習機構駐點檢核、定期考察或座談來促進實習學生

達成目標，避免教育實習淪為實習機構免費人力。 

4. 提供一定的教育實習經費 

支持教育實習機構與師資培中心的培育機制、研習與行政補助事宜。 

(三) 對教育實習的建議 

依據上述對實習所提出之提升改善要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實習生於每月回校返校除分享實習心得及繳交相關資料外，可以針對實習生

多做相關教檢題型練習，以提升教檢通過率。 

2. 部份實習機構輔導教師因為教學輔導知能不足或流於教學的固著性，甚至班

級經營方面出現不當的管教行為，讓實習學生無法獲得有效的專業成長，甚

至讓實習學生感到實習的無奈及時間的浪費，建議辦理擔任輔導教師的專業

職能研習來增加教育實習機構輔導教師輔導師資實習生。 

3. 積極建立第三方實習視導機構；落實檢核教育實習目標；避免實習生淪為免

費人力。 

4. 實習機構的集中實習能量需要強化，並給予實習機構輔導老師相對減免鐘點

回應。 

5. 落實先教檢後實習的制度改革，建議統一教育實習期間，落實教育實習工作

及實習目標之達成。 

(四) 小結 

從上述師資生教育實習的反思中，與丁一顧、梁東民（2020）對教育實習制

度提出的五大問題及杜昌霖（2020）研究教育實習制度所面臨困境中提出的七大

困境有其不謀而合之處，此意謂教育實習制度的困境與問題確實存在於各師資培

育中心。 

然而，在教育現場實務上尚存在一個問題現象，主要問題源自《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三條，其規定學校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

課、代理教師，應依下列資格順序公開甄選，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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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聘任之：一、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二、無前款人

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

證明書者。三、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大學以上

畢業者。符合第三款條件者在學校代理或代課一段時間後，因個人因素考量選擇

重回大學並修讀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一旦修必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後，將依現行《師

資培育法》參加為期 6 個月的教育實習。 

研究者觀察發現，往往這類師資生選擇重回原先代理或代課學校進行教育實

習，考量原因眾多，但有鑑於先前的代理或代課經驗、人際關係與環境熟悉度等

因素，對於師資培育而言，教育實習這項重要工作環節與培育成效是否能收其效

益，值得深入觀察與研究。或許能體察真實教育實習現場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提出解決方針，方能落實教育實習的需求性、培育性及成效性，避免淪入虛晃、

浪費時間、減少收入等師資生之耳語。 

四、結語 

潘慧玲、洪秋瑋（2020）研究發現要造就一位專業表現良好的師資生，除了

要有統整的課程設計外，尚須致力於提升師資生創新教學與觀察反省能力，方有

助於專業表現效果的強化。另外，其研究歸納文獻分析後，發現師培學程若欲培

養師資生具備教師標準所規範的專業表現，必須審慎規劃具統整性、臨床性，且

能與教育現場扣連的課程，以激發學生在行動中觀察、思考與反芻，協力探究，

且能嘗試教學創新（潘慧玲、洪秋瑋，2020）。過往的研究或是教學實習往往聚

焦於師資生的教學能力，而忽略了實習生與教育現場的扣連及具有臨床性的教育

實習。最後，教育實習機構的一學期實習，對於師資生的專業成長、反思能力、

創新研究、合作學習及領導統御的能力增長該如何落實培育及評估，值得教育主

管機關、師資培育中心及教育實習機構的再思考、再反省，避免教育實習淪為形

式。 

雖然，多數師資生於實習結束時，皆感謝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導教師的用

心栽培、細心提點及溫暖鼓勵，也期許自我能夠莫忘初衷將優良的教育理念傳承

下去。但是教育實習制度下的不足、缺失及漏洞還是需要檢討現階段師資培育的

課程設計、教學安排及實習運轉機制，以提供更完善的師資培育模式，為臺灣未

來教育培育未來教師提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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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異鄉：新加坡幼兒園實習樣貌 
巫永森 

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講師 
鄭婉妮 

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學前部主任 
 

一、前言 

新加坡位於亞洲大陸的最南端，於 1965 年獨立，擁有五百多萬人口，為年

輕活力的已開發國家。新加坡在經濟發展取得傲人的成就，使其成為東南亞國民

所得最高的國家，也成為許多國家爭相效仿的模範生。由於其政治穩定，經濟繁

榮，從小扎根的雙語教育政策，相對地也提供了工作機會給予其他華語為第一語

言的國家。由於語言的親近性，到新加坡海外實習，是許多大專校院學子的南向

首選。 

本文以進入實習工作現場的學生為主體，就新加坡幼兒園實習實務面進行探

討，透過與臺灣到新加坡實習的幼兒園老師對談以及筆者的工作經驗，分別以跨

文化適應過程的五個向度，對新加坡幼兒園實習的生活適應、工作適應與跨文化

適應進行分析，為有志至新加坡幼兒園實習的學生，提供新加坡脈絡及圖像。 

二、新加坡幼兒園實習 

校外實習是學校與實務機構之間共同合作的一種職業教育計畫，學生一方面

在學校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在機構現場接受職業訓練（Evans，1979）。實習能將

學校所學的專業知識帶到機構實地體現，並同時能瞭解工作文化、組織關係，體

會實踐場域的工作樣貌，在專業與實際之間進行磨合、體會、類化及融合，這樣

的訓練將可讓學生減輕進入職場的焦躁與不安，使其更快適應職場生涯。 

新加坡與臺灣環境性質的相近性，以及國家本身所具的經濟與法治優勢，加

上近年來星臺幼教圈的快速交流；許多大學幼教、幼保系與新加坡幼兒園合作，

透過學海築夢國外專業實習補助，選送優秀學生遠赴新加坡幼兒園進行職場實

習。這過程中，臺灣的幼教訓練頗獲肯定，也因此透過實習管道進而晉升正式新

加坡幼兒園教師的人數亦每年增長。 

在新加坡成為幼教實習熱門地點的同時，遠離家鄉的實習生於此不免也面臨

到新奇與陌生的並累，以及跨文化適應的挑戰。關於新加坡幼兒園實習的相關問

題討論，本文以 Black、Mendenhall 與 Oddou（1991）所提出跨文化適應過程的

五個向度，對應到新加坡幼兒園實習的實務面，分別進行以下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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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發前培訓（Predeparture Training） 

出發前培訓對海外實習非常重要，包括跨文化培訓、跨文化適應、跨文化工

作技能等，諸多研究結果都發現，出發前的跨文化培訓能產生積極有效的影響

（Black & Mendenhall, 1990; Fiedler, Mitchell, & Triandis, 1971）。到新加坡實習的

出發前培訓，必須要先對新加坡的國情做最基本的理解，尤其是雙語環境的特殊

性，以及華語為第二語言的景況。新加坡雖然有超過七成的華人，但主要語言為

英文；除教學工作外，其他幼兒園行政或是生活運行上，仍須具備一定的英語能

力。在華語運用上，新加坡使用的字體為簡體字，許多字詞語彙的使用與臺灣也

不相同，因此教師對於語言使用的觀察也必須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另外一點則是

新加坡幼兒園的工作型態與文化，包括衣著服飾、課堂型態、教材使用等，都與

臺灣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則是教師必須在課程及教學期待上將華語調整為第二語

言並去臺灣化。 

(二) 過去的海外經驗（Previous Overseas Experience） 

若學生有出國旅行或暫居海外的經驗多少有助於海外實習的適應順遂，但並

非絕對相關（Torbiorn，1982）。在海外實習，必須學習在國外生活，面對不一樣

的環境、語言及生活樣態，日常生活中更應培養問題解決能力，對於突如其來的

問題有能力面對及處理，才能更容易調整適應其複雜又陌生的過程。 

(三) 機構選擇機制（Organizational Selection Criteria and Mechanisms） 

Black 等人（1991）回顧海外派遣選擇機制的相關文獻指出，要在海外工作

中取得成功必須具備多種技能，但機構最重視的關鍵選擇標準，就是技術能力

（technical competence）（Miller，1973）。到新加坡幼兒園實習，必須具備能夠

理解並執行新加坡幼兒園華語教學工作的教師專業能力，學生必須將在校所學轉

換為適合新加坡幼兒園情境的課程活動、教材教法、協助其他種族教師執行課程

活動、協助教室情境佈置等技術能力。另外學生也必須具備機構與政策的辨認能

力，包括實習機構、實習制度是否合法合適等議題，避免自己在實習制度上成為

鑽法律漏洞的一份子，像是以觀光簽證進行實習、或非法打工等等，進而誤觸他

國法律。 

(四) 個人技能（Individual Skills） 

許多研究提出在跨文化環境中所必需具備的個人技能，包括在海外能夠保持

身心健康、克服壓力、有效能的自我管理、與當地人維持良好的關係、能正確理

解當地的職場工作模式等（Mendenhall & Oddou，1985）。海外實習要先學習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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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邊所有的事情都要能自己處理、自己解決；要有面對孤獨、承擔壓力的決

心；包括居住交通以及日常生活都必須尊重當地法律，適應消費的經濟水平，求

得最適合自己的平衡。在工作上則是要培養面對不同種族同事的組織文化適應能

力，以及在工作上不同國情的側重點、與家長的溝通方式等等。 

(五) 非工作因素（Nonwork Factors） 

非工作因素的相關因子很多，也包括文化差異的調整、個人家庭與感情生活

的調整。到另一個國家實習，生活環境與自己家鄉肯定有差異，每個人都必須依

據自己的狀況做出跨文化的調整。新加坡種族多元，不同種族各有其風俗習慣與

禁忌。例如，新加坡的馬來人多為回教徒，不吃豬肉，印度人大部分不吃牛肉，

為了尊重彼此的信仰規定，所有新加坡幼兒園提供的餐點都必須符合回教教義的

清真驗證（HALAL CERTIFICATION），因此幼兒園餐點的肉類就只有雞肉和魚

肉。此外，出發到新加坡實習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這個準備也包括人際關係

與家庭關係的聯繫與保持。 

以上探討的五個向度，前三項是在出國前個人可以自我增強，事先做好準備

的部分。可先閱讀一些與新加坡相關的報導，或透過有經驗實習學長姊的交流，

為接下來的實習生活做準備。個人也可以開始試著廣泛地閱讀簡體字的書籍，學

習使用簡體字的拼音輸入法。當然對於本職專業的幼兒教育理論與實務的轉化與

去臺灣化，則須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後二項的向度是到達實習國家後，必須面對

的調整與適應。到達新加坡之後，整體生活上的跨文化適應、心理素質的培養、

溝通與調整，都是學習的過程。畢竟大部分海外實習的同學都是第一次踏上陌生

的國度，這時候個人心態上的調整就非常重要了。學習帶著開放、接納、正向樂

觀的心情，迎接每一天的新挑戰。 

三、結語 

新加坡海外實習是一趟充滿挑戰的旅程，在新加坡的幼兒園中，可以看到

歐、華、印、巫四大種族的幼兒，在同一間教室裡，使用英文上課溝通，華文在

這裡只是第二語言，因此教學與溝通所面臨的樣態與臺灣有極大的不同。在新加

坡，幼兒教師必須學習適應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中採用不同的

方法和不同的策略。 

除此之外，新加坡的生活方式、物價水準以及生活百態都有其特殊之處，學

生實習必須對於這些有基本的了解，做好充足的準備。像是物價的差異，用餐方

式與習慣的不同等。例如小販中心與食閣用餐會比餐廳便宜，新加坡用餐紙巾需

自行準備等。工作適應的部分，臺灣的大學校院幼教、幼保系畢業生，通過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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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幼兒培育署（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gency, ECDA）的書面審定之後，

大部分都可以直接取得新加坡幼兒園教師資格，但是必須面臨華語教學的挑戰與

教室樣態的轉變。跨文化適應的部分，必須調整自己在雙語國家的基本語言能

力，具有觀察與學習的精神，並且學習在新加坡職場所需的技能，像是學習簡體

字，熟悉新加坡幼教政策、與同事交流、理解種族差異，尊重、學習、欣賞他人

的文化與風俗與習慣，試著融入當地的環境與生活。這樣的大學校外實習不僅是

人生的重要經歷，更能為自己的未來植基多元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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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的現況與展望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從 2001 年開始實施「教學輔導教師」（mentor teacher）
制度，已有近 20 年的光陰了。另自 2018 年起在教學輔導教師的基礎上，設置「研

究教師」（research teacher），凡擔任教學輔導教師二學年以上，至少輔導二位教師

以上者，得申請擔任研究教師。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的建立，對我國教

師的專業發展與教師領導實有其理論與實務上的應用價值。 

回顧過去，保握現在，展望未來，實有必要將該制度的源起、實施現況、未

來展望等做一個說明，以為關心此一制度的國人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二、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的源起 

概觀國內師資培育的發展，長期以來初任教師、新進教師因為經驗不足以致

教學壓力過大、教學成果難以展現的困境，未有完善解決的機制。在資深教師方

面，教學表現不利的教師存在各校園，並未獲得其應有的輔導與處理，而教學表

現優良的教師不但鮮有被正式肯定的機會，而且其教學經驗亦少有正式化、計畫

性的薪火相傳管道。 

就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國內誠然有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時代意義與重

要性。國內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發展以臺北市為最早。臺北市為了促進中小學教

師彼此的合作、溝通、交流，也為了中小學教師加速行動研究的工作，馬前市長

英九乃在其《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宣示建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為了推動該制度，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在 1999 年 4 月 2 日召集臺北市中小學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

學者專家舉行「研商設置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事宜會議」，會中決議：「為期加速進

行及完成設置事宜，本案原則上將委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今臺北市立大學）進

行規劃研究，請臺北市教師會協助辦理」（張德銳等人，2001）。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便依上述會議記錄，協同臺北市教師會組成規劃研究小

組。小組成員包括臺北市教師會所指定之代表三名，以及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所聘

請的學者專家三名和校長二名，共八位成員。在本文作者主持下，該小組先以文

獻分析教學輔導教師的歷史沿革、角色職責、遴選程序、訓練、工作條件、輔導

方式、績效評鑑等，再依據文獻探討及專家審查意見，研擬問卷初稿，進行問卷

調查，並進行分批座談，以廣收臺北市教育人員對於實施教學輔導教師之各項規

劃細節之看法與具體意見，據以研擬出「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設立教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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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制度試辦要點草案」（張德銳等人，2001）。 

根據該試辦要點草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一科（現綜合企畫科）於 2001 學

年度選定臺北市立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小學（今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開始

第一年的試辦工作，並委請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組成一個訪視評鑑小組，同步進行

制度的修正和改善工作（張德銳，2004）。 

經過一年的非正式試辦，雖然發現原試辦要點仍有許多地方需加以修正，但

是因為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有正式試辦的價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仍於 2002 年 3 月

20 日第 911 次局務會議討論通過「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

試辦方案」。復經制度的宣導之後，有西松高中、芳和國中、國語實小等 11 所臺

北市中小學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願申請試辦工作，這 11 所學校經過教育局專案會

議審核通過 10 所學校，於 2002 學年度參與試辦工作。而在這 10 所學校中，教育

局委託國語實小做為制度推動的總召集學校（張德銳，2004）。 

之後再經三學年的試辦之後，乃於 2006 年 11 月 29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務

會議通過「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自此臺北市教

學輔導教師方案已成正式方案，開始擴大辦理規模，並將高中職以及幼稚教育也

納入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辦理範疇，自此臺北市初任教師導入輔導及教師專業發

展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而此方案自從 2001 學年度開始推動至 2017 學年度，已

有 17 年之光景，2017 學年度參加學校數達 146 所之多，其中國小 84 所、國中 46
所、高中職 16 所，可見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推動日漸成熟且受各級學校所歡

迎與重視。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提供中小學教師有更多教師領導之機會，並擴大教學輔

導教師之服務效益，乃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北市教綜

字第 10732873300 號函，修訂公布「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及

研究教師作業要點」，開始於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既有基礎下，增加「研究教師」

（research teacher）體制的推動，讓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推展又邁向另一個

里程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8）。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在研究教師的設置上，係符應了教育部（2012）《中華民國

師資培育白皮書－發揚師道、百年樹人》中，「結合教師專業發展，提供教師行政

與教學分軌進階途徑」以及「規劃推動教師生涯進階制度」等教師專業發展激勵

方案的精神。在教學分軌的進階途徑上，研究教師的設置，可讓有教學專長但無

意願擔任學校行政人員的中小學教師有一個被認可以及發揮所學的管道。在教師

生涯進階制度中，讓中小學教師有一個依能力以及自願申請的方式，從教師、教

學輔導教師，進階到研究教師的渠道，突破「無教師生涯發展」的傳統困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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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師工作不再是一個扁平、無升遷發展的事業。 

研究教師的設置，固然有利於教學分軌以及教師生涯進階的推動，但本文作

者深覺以教學輔導教師和研究教師來推動學校的革新與發展，進而有益於學生的

學習，才是此次制度改變所傳達的時代意義與精神。這一點從該作業要點第十一

點所揭示，各校研究教師之職責如下：(1)針對現場教育議題進行研究，藉由長期

教室觀察、教師輔導、共同研討、調查訪談、教學輔導等過程，利用科學方法蒐

集資料並評估教育的各個面向，包括課程發展、教學創新、教育實驗、學生學習、

教學方法、教師培訓和課堂動態等，最後提出建議與發展；(2)擔任教學輔導教師

召集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召集人等教師領導角色，協助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8）。 

三、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的現況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民國 88 年便著手規劃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並於 90 學年

度開始進行試辦，目前（109 學年度）業已進入第 20 年的辦理工作。茲將臺北市

90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參與辦理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學校數整理如表 1、107-109
學年度研究教師人數表如表 2： 

表 1 90-109 學年度臺北市各級學校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學校數統計表 

學年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特殊教育 總計 

90 1    1 

91 7 2 1  10 

92 13 10 2  25 

93 20 13 2  35 

94 26 15 1  42 

95 41 14   55 

96 42（含實幼） 21 4  67 

97 50 21 7 1 79 

98 65 35 11 2 113 

99 65（含實幼） 32 11 3 111 

100 64 42 13 2 121 

101 71（含實幼） 44 14 2 131 

102 71 42 18 1 132 

103 79 49 20 2 150 

104 68 37 15 3 123 

105 84 46 13 3 146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2），頁 43-50 

 

自由評論 

 

第 46 頁 

106 92 42 9 3 146 

107 80 42 10 2 134 

108 63 34 8 3 108 

109 66 28 9 2 105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提供 

表 2 107-109 學年度臺北市各級學校教學輔導教師擔任研究教師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特殊教育 總計 

107 4 2 4 0 10 

108 9 5 6 0 20 

109 4 5 9 0 18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提供 

由表 1 可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逐步漸進的方式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從 90 學年度有 1 所小學開始試辦，第 2 年開始加入了國中及高中職的試辦，之後

試辦學校逐年增加，到了 95 學度正式辦理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時，已有 55 所中小

學獲得教育局核準辦理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特殊教育學校則於 97 學年度開始參與

制度的辦理。98 學年度參與辦理的學校數超過 100 所，到了 103 學年度到達最高

峰，共有 150 所中小學參與制度的辦理工作。之後，104-107 學度每年的辦理學校

則維持在 130 所之譜。惟在 108 及 109 學年度辦理學校則下降至 100 所之譜，這

是制度推動的一個警訊。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補助款減少或者受到教育部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現已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系統）推動後續乏力的連帶影響。 

就各階段學校別之參與度而言，以 109 學年度為例，臺北市立國小共有 140
所，參與學校有 66 所，參與比例為 47.14%。臺北市立國中共有 59 所，參與學校

有 28 所，參與比例為 47.46%。臺北市立高中職共有 33 所，參與學校有 9 所，參

與比例為 27.27%。臺北市立特殊教育學校共有 4 所，參與學校有 2 所，參與比例

為 50.00%。總計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數（不含幼兒園）共 236 所，參與學

校有 105 所，參與比例為 44.49%。由此可見，整體高中職以下學校的參與狀況尚

佳，其中參與狀況較好的是國中和國小，而比較需要加強推廣的是高中職以及特

殊教育學校，尤其是公立的幼兒園（非附屬於小學的幼兒園所）歷年皆掛零，是

亟需開拓的領域。 

表 2 顯示，107 學年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核準通過臺北市建國中學等 10 所中小學，每

校設一名研究教師，共計 10 名研究教師。108 學年度及 109 學年度則分別核準通

過 20 名與 18 名研究教師。就各階段學校別而言，以高中職最多，國中其次，國

小再次，特殊教育學校及幼兒園仍掛零，是有待開拓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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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的實施展望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的用意固然良善，但是制度的正向效果

並不會自動發生的，實有賴於一個品質良好、運作順暢的方案加以推動。為利該

制度的推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級學校在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必須注意下

列九個事項：(1)加強宣導溝通，(2)慎選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人選，(3)落實教

學輔導教師減課的規定，(4)減輕夥伴教師工作負擔，(5)妥善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

教師的合適配對，(6)鼓勵互動模式與互動方式多元化，(7)注意輔導倫理問題，(8)
與校內教師專業活動的結合，(9)加強行政的支持。 

至於在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推動的未來發展方面，本文作者提出下列

七點，供參酌： 

(一) 提供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的實施法源 

歐美先進國家對於推動初任教師導入輔導制度均有清楚的法令依據，皆以全

國性（或全州性）的立法方式為之，以做為制度推展的有力支持。我國不論在理

論上，從初任教師導入方案在「師資職前教育—導入輔導—在職專業成長」歷程

上的重要性，乃至在實務上，國內初任教師苦無早期協助系統以及資深教師缺乏

經驗傳承的正式管道，都不難發現初任教師導入方案的實施與推動，應該是未來

我國教育部規劃施行師資培育的重要任務之一。 

有鑑於此，建議我國教育部宜早日修訂師資培育法或教師法部分條文，提供

初任教師導入輔導、同儕輔導、教學困難教師輔導的推動法源。誠如丁一顧（2003）
所言，法律條文才是政策推動的最大後盾，尤以現今民主化、多元化的社會來看，

在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情況下，尚不足以撼動成員的執行力，此時，法令規定

就成為教育活動的最重要推手了。另外，在教育部仍未有推動教學輔導教師與研

究教師的法源下，臺北市政府則可依地方制度法，就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的

設置，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教育政策。 

(二) 加強研究教師的推動 

研究教師係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2018 學年度所開始推動的新體制。「創業惟

艱，守成不易。」是故對於研究教師的推動宜是目前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推動重

點工作。除了在品質上，期盼研究教師能發揮帶領全校性或領域性的教育研究之

外，並落實協助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工作之外，研究教師的數量也要再擴充的必要，

短期內希望每年以增加五至十名的速度穩定成長，長期上，則以承辦教學輔導教

師的學校每校至少有一名研究教師的設置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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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在某些學校階段別的推廣工作 

誠如前述，在教學輔導教師部份，比較需要加強推廣的是高中職以及特殊教

育學校，尤其是公立的幼兒園（非附屬於小學的幼兒園所）歷年皆掛零，是亟需

開拓的領域。在研究教師部份，比較需要加強推廣的是國小、特殊教育學校及幼

兒園。有鑑於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在各學校階段別皆有設立的必要性，如何

讓各學校階段別皆能均衡發展，也是未來的重點工作之一。 

(四) 與薪傳教師制度的整合 

「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之現象，不僅限於國內的教學輔導實務，在教

育政策上亦層出不窮。以初任教師的導入輔導而言，教育部既已從民國 95 年起推

動以初任教師輔導為主要政策標的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然一方面又在 102 學年

度起辦理初任教師輔導制度，進行初任教師入職前的專業知能研習，並安排所謂

的「薪傳教師」（僅受二小時的培訓且未有認證制度）擔任初任教師的導入輔導工

作（丁一顧，2016），這樣政出多門，不僅備多力分，也混淆了教學輔導教師的角

色職責，所以實在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政策。有鑑於臺北市業已大量培育和認證教

學輔導教師，是故可以使薪傳教師的職稱和任務退場，完全由教學輔導教師承擔

所有初任教師的導入輔導工作。亦即，各校的初任教師的輔導工作必須由教學輔

導教師承擔；未具備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者不得承擔初任教師導入輔導工作。 

(五) 與國民教育輔導團的結合 

我國中小學的教學輔導工作，不僅在橫向缺乏聯結，在縱向方面亦聯結不足，

也就是說擔任校內教學輔導工作的教學輔導教師，和擔任校外教學輔導任務的國

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和中央輔導團亦沒有政策上與實務推動上的聯結。我國教學輔

導體制遲遲未能建立，確是我國在推動課程與教學改革上的一個失落的環節。為

早日補足這個環節，以利我國中小學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推動，建議未來的課程

與教學輔導的分工上，在教育部以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為主體，在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以國民教育輔導團為主體，在各級學校則以教學輔導教師為主體。

為確立三級教學輔導體制，具備教學輔導教師資格與經驗者才可申請參與國民教

育輔導團團員的遴選；具備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資格與經驗才可申請擔任中央課

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丁一顧，2016）。 

(六) 實施教學與行政分軌制度的設計 

當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與實習輔導教師制度能做橫向聯結，又能與地方與中央

國教輔導團做縱向的聯結，則以教學輔導教師為基礎的我國教學與行政分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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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則可水到渠成了。「教學分軌進階途徑｣係指在現行的學校行政軌道外，另

行建立一個與行政軌平行但可相互轉換的教學軌。這種教學與行政雙軌進階途

徑，各軌有其對應的專業標準與表現指標、專業培訓課程與認證流程，以及各自

擔負的職責，是非常有利於我國中小學教師的專業化（張德銳，2016）。 

(七) 與教師生涯進階制度的結合 

我國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長期以來缺乏生涯晉升的機制，將嚴重影響教師持

續專業發展的動機和意願（張德銳，2006；教育部，2012）。由於缺乏生涯晉升，

教師在其任教第一天所承擔的工作和責任，和其退休前一天所承擔的完全相同，

而導致那些久任教職且教學成效十分良好的教師，並沒有獲得適當的肯定和激勵。 

如果上述「教學分軌進階途徑｣能夠順利實施，則可為我國教師生涯進階制度

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也就是說，可以考慮在教學輔導教師的基礎下，上設「研

究教師」（如臺北市在 2018 學年度所開始推動實施的制度），成為「（一般）教師、

教學輔導教師、研發教師」三級制。若三級制可行，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或教育

部或可進一步規劃推動「初任教師、中堅教師、教學輔導教師、研究教師」之四

級制、自願申請式之教師生涯進階制度（張德銳，2006；教育部，2012）。 

五、結語 

誠如張芬芬（2020）在〈課綱體檢，成功關鍵／教師分享文化激發專業

成長〉一文中所揭示的：  

教師分享文化在台灣其實已有，各縣市高中職、國中小校園裡並不罕見。

而臺北市推動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是最制度化、持續落實最久的。此制

度由臺北市中小學自由申請，臺北市有些國小實施已廿年，筆者在廿年來的

訪視中，以及諸多學者對該制度的研究裡，看見教師打開教室，走出個人城

堡；看見不藏私、樂分享的教師文化，及其對教師成長與校園文化的幫助。 

在我國教育改革此起彼落的風潮下，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仍能夠屹立不搖

近二十年，實有其時代的意義與價值。唯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與研究教師制度如

何能普及臺北市各學校階段，進而推廣至臺灣地區各縣市，實有漫漫長路要走。

盼望此一制度能有早日普及至各縣市各學校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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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4.0 教師圖像之我見 
施淑棉 

南投縣敦和國小主任 

翁福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一、前言 

目前已是工業 4.0，臺灣全聯福利中心的觀音物流中心，運用智慧機器人

集貨、揀貨、分貨，一秒鐘可以處理超過 4 萬箱的貨物，且錯誤率低，物流中心

的效率及週轉率大幅提升，加上物流路線有效的規劃，使運送車次減少，降低了

碳排放量，不但能夠提高效率，更是肩負起維護環境的責任。因此，運用 ICT

科學的方法，做成一個 SOP 操作基本流程。後來的學習者就可以很快的模擬學

習，就好似開飛行模擬機一樣學習如何飛行。所謂的虛擬製造，便是藉由觀察、

模擬、比對、調整、解決，讓學生能夠更快上手。德國雇主協會總主席克萊默（Ingo 

Kramer, 2016）迎接工業 4.0 的挑戰，需要打造學生最符合未來學習環境，並透

由社會 4.0 的理想分享數位化生活，而透過教育是最佳的途徑。科技產業資訊社

會教育隨著工業發展與科技的轉變，從 ICT 到 AI 人工智慧帶來的沖擊與應用，

學校所提供的學習内容，應該抛棄以教師為中心思維的學習概念，而是將教室回

歸給學生，教師在教育 4.0 的創新科技領導技術運用下，將人工智慧植基於於基

礎教育，進而培養具有以學生為中心實踐一對一的教學理想的專業教師。在教育

4.0 的氛圍下，我們的教師圖像應該是怎樣?才能教出應用所學解決問題及挑戰未

來的學生。 

二、教育 4.0 的時代脈絡分析 

    首先，於 2008 年哈金斯博士於其文章中進一步闡述，教育 4.0 是以創新産

出為核心的教育，強調跨界連結、協同創造。從智識建構而言，教育 1.0 條學生

在底下聽講記憶而來；教育 2.0 係指網路驅動學習；教育 3.0 係學生透過技術，

產生知識；教育 4.0 係學生能創新知識（Harkins, 2008）。 

其次，華東師範大學現代教育技術研究所思維視覺化研究院，院長劉濯源在

2015 年「亞太品牌教育模式發展高峰論壇」（APEF 論壇）上，首次對教育 4.0

的概念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迹說明。他認為教育 4.0 是以互聯網為資訊載體及傳

遞管道，以智慧終端機與移動智慧終端機為人機交互介面，以滿足學習者心智體

驗及促進其心智發展為目標，以他組織（權威組織）結合自組織（學習社群），

成為組織形式的教育形態。同時，劉濯源（2015） 也將教育 4.0 定義根據此概

念，包含三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教育目標的變革，即指從向學習者傳授知識

和技術轉變為發展學習的變革，即指資訊數位化，傳載主體由傳統媒介（紙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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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讓渡給互聯網；第三個維度：是教育組織形式的變革，即指從他組

織轉變成自組織，二者將長期共存。從這三個概念可以推論，教育 4.0 不是創新

技術，而是在資訊通訊科技（ICT）基礎上進行學科的統整與連結，也就是跨科

連結，這種除了深化學科縱向的學習之外，更要強化橫向的建結。近來，對於教

育 4.0 的論述，吳清山（2018）、鄭崇趁（2018），均認為教育 4.0 與社會、經濟

與科技發展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工業 1.0 從瓦特發明蒸汽機起：教育 1.0 則教

育型態私塾：教育目標為脫文盲求功名工業 2.0 從電燈電氣化新文明；教育 2.0

則教育型態進步到學校教育公共化：教育目標是成為知識人。工業 3.0 則是機電

自動化時代：教育 3.0 創造特色品牌學校；教育目標在於獨特用續之人。教育 4.0

則是指 AI 智慧教育化；教育 4.0 則是核心素養的創客學校，強調做創客的智慧

人。從工業 4.0 為人類帶來未來人才需求丕變，而擔綱教育人才培訓的教育單位，

更需與時俱進，肩負教育 4.0 的重責大任。溫明麗（2018）更指出教育 4.0 在數

位科技時代的教師未必在於「人」，而是從「教學學」的專業教師的認知-任務導

向或途徑轉變成讓學生學習、探索、體驗的自主行動與合作學習解決問題的轉化。 

三、教育 4.0 的意涵 

承上，從哈金斯（2008）說明教育 4.0 是結合師生不斷的互動交流創新；劉

濯源（2015）強調資訊數位化跨域連結深化學習；吳清山（2018）、鄭崇趁（2018） 

與溫明麗（2018）談及教育 4.0 都與數位化科技連結，是指新課綱素養導向所重

視之「核心素養」。「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

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

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上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

部，2014）。不管是橫向連結、跨科統整或者是「T 型能力」與智慧教師都在啟

發學生主動學習，而老師只是於觀察學生透過即時反應系統，確實掌握到學生的

學習狀態，隨時能依照學生去轉換學習內容，或是透過網路「磨課師」學習方式

善用學習社群向外擴展。 

綜合言之，教育 4.0 之意涵，從師生互動而言，教育 1.0 條指教師是領有專

業證書的老師，主要是老師對學生講述智識學生在底下聽講。教育 2.0 條指老師

是與學生、父母和其他人一起合作，創造更多有趣的課堂經驗的持牌專業人員。

教育 3.0 係指老師與學生透過技術，提供學生學習知識的無所不在的學習支持。

教育 4.0 係指老師透過軟體為合作夥伴（人工智慧）網路學習以及提供學生無所

不在的學習及創新建構知識。 

四、教育 4.0 教師圖像 

   首先，張奕華、吳權威（2014）推動以數位科技打造智慧教育，其強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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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是指教師具備適切的 ICT 知識，於教學過程中能運用 ICT 適時輔助，營造

「生動、互動、主動」的教學能力，促進學生合作學習。於課前、課中及課後，

能善用 ICT 智慧功能分析，達成「精確、精緻、精進」的學習洞察力，展現智

慧教學，並兼顧「適性、適時、適量」（何福田，2010）課堂調和力。其中教師

要透過反思教學反思的過程淬鍊出智慧模式，以獲取無價的實踐智慧。因此，智

慧教師在教學中要具備四項元素，即指實踐智慧、ICT 智識、智慧教學、合作學

習。教師運用此四項元素，達到「生動、互動、主動」的教學展現力、「精確、

精緻、精進」的學習洞察力以及「適性、適時、適量」的課堂調和力，進而實現

適性揚才與公平均質的教育目標。 

其次，新課綱所強調教師公開授課，公開授課之功能在於聚焦學生之學習成

就之檢視。教師要將知識、技能、態度整合在一起，學習是完整的，不偏廢在知

識上面；要符合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就是讓學習具有意義及讓學生真正的理

解；在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須把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結合

在一起，陪養學生擁有自學力，成為終身學習者。在學生實踐力行表現的空間，

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實際活用在生活裡，更可對其所知所行進行外顯化的思

考，而再持續精進的可能。所以身為未來教師應該要能設計規劃符合素養導向之

課程與教學，透過多元評量檢視學生學習診斷，要重視學生學習之學習重點、學

習態度與歷程，不僅要引導學習自主學習力，更要如何觀察學生學習及互動合作

等（教育部，2014）在鮑瑤鋒、施淑棉、翁福元（2016）三人以〈臺中市六寶國

小智慧教室運用之評析-以教師專業發展的觀點〉從實證研究中提出，智慧教師

專業形象，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具備智慧教室的專業能力專業職能及教學展現

力、課程調和力、學習洞察力為主體，以共同備課為合作學習及智慧教學之推動

力，有效引導學生學習力提升，透過教師反思及修正實踐智慧再精進。（如圖 1

所示） 

 

 

 

 

 

 

圖 1 教師圖像 

資料來源：鮑瑤鋒、施淑棉、翁福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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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溫明麗 （2018） 從未來教育可行思維-談「思」、「覺」、「行」、「盼」

的後設思維及其所彰顯時間智慧中強調教育 4.0 的教師，除了可知教育創新外更

要把持教育本質，不能漠視學生潛在發展，要容許學生進行自主思辯，透過同儕

理性辯論達成互為主體的共識。故，教育 4.0 之教師要具有批判思考、將理性融

入實踐智慧，應兼顧線性及非線性之教育變革以及瞬息萬變的未來教育。 

五、結語 

    時代的更迭，身繋於教育 4.0 的時代教師們，教學更要與時俱進，教學模式

更應隨時創新，尤其數位教學已蔚為風潮，更是教學現場的趨勢，教學的核心由

以往的「教師為中心」轉移到「學生為中心」。教師必須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打破以往教師為教室王國的巢臼，將教室還給學生，引導孩子在思考金三角上啟

發學習讓學生思考被看見、啟發學生主動思考、進而轉化再應用。教師不再是單

打獨鬥，在明日學校的氛圍中，每一位教師將是團隊合作學習的一員，打破以往

僵化的教室藩籬，走出以教師為中心教學模式。誠如，溫明麗 （2018） 強調教

育 4.0 教師角色是知識的共創者、情境問題的設計者。教師的專業角色是未來教

育自救的關鍵，此與在鮑瑤鋒、施淑棉、翁福元 （2016） 三人以〈臺中市六寶

國小智慧教室運用之評析-以教師專業發展的觀點〉強調未來教育，教師專業的

重要性是相同的。最近，新聞媒體近期報導 （聯合報，2020）「把素養變成教學

內容，教師難跟上」這更顯現出於教師專業能力展現，尤其教師精進社群要落實，

有利於教師公開授課三部曲共之落實，更應看見教師對於素養導向教學迷失與困

境。 

    所以，對於未來教師展望，期盼現場教師，融入教學時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之

教學設計，兼顧理性專業實踐智慧與教師專業社群的落實，在彼此合作學習探究

的歷程中，顧及學生潛能發展與批判創思之辨證，迎向以素養導向的未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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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技職師資政策與問題 
莊家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國家的未來，關鍵在教育；教育的品質，奠基於良師」，根據學校教育改

革經驗，教師素質是奠定學生成就的最重要基礎，師資培育是很重要的教育工

程，更是教育品質發展的重要核心。民國 83 年以來，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因應多

元價值的社會變遷，產生跨時代的變革，從師範教育體系為主的計畫式、公費制、

政府分發的師資培育制度，改以儲備式、自費制、檢定甄試制的多元師資培育制

度（教育部，2012）。 

而後為回應社會大眾對技術及職業教育（下稱技職教育）改革之期待，研擬

近 30 年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下稱技職法）終在 104 年 1 月 14 訂定發布，規範

了許多有助於結構性改善的措施。比方該法要求國中小展開職業試探，幫助不同

階段學生有多方探索機會；規範技職專業教師須具備業界經驗，加強產學連結；

或是中央設立行政院層級技職教育審議會，跨部會制定技職政策發展。依據技職

法，行政院隨即在 106 年訂定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作為引領技職教育突破

現況問題，以及因應全球化時代與未知產業樣貌之重要發展方向。以下茲就技職

教育師資面臨之挑戰、政策因應及未來展望分述之。 

二、本文 

(一) 產業型態快速變遷 

技職教育肩負培育各行各業所需專業技術人才之責，與產業發展連動必須極

為密切（教育部，2019a），當前國內外環境急遽變遷，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帶動

產業需求瞬息萬變，現今許多已知的職業或工作，未來可能都已不存在，美國前

教育部長 Richard Riley 曾說：「我們必須教導現在的學生，在畢業後投入目前還

不存在的工作、使用根本還未發明的科技、解決我們從未想像過的問題。」（黃

子櫻，2010），簡而言之，教育其實應該就是要教學生能在未來生存的能力。 

(二) 少子化衝擊 

我國從 97 年以來出生人口及逐年降低，導致學校學生數降低，108 學年我

國各級學校學生總人數 426 萬人，較上學年續減 6.5 萬人，為 30 年來新低，其

中高級中等學校減 5.4 萬人最多，大專校院亦減 3.2 萬人，教育部並進一步預測

124 學年高級中等教育學生數將減至 53.4 萬人，而未來 16 學年間平均年減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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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或 1.6%；如按學程觀察，由於生源減少，升學管道暢通，導致普通科占比

逐年上揚，就讀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部等學程之人數則快速萎縮，這

個現象也反映在高中、職占比的變動上，108 學年高中、職學生數比為 49:51，
已近乎一比一（教育部統計處，2020）。 

(三) 技職學術化 

近 20 年來，在民間教改團體要求政府應廣設大學的政策下，許多原來的專

科學校紛紛改制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而為了升格改制，聘任具博士學位教師、

開設一般學術理論性或知識屬性課程，追逐國際量化指標，過度向學術靠攏，形

成「去技術化」的現象，偏離技職教育的目標係為培育高級專門技術人才，造成

技職校院畢業生一般能力素質比不上一般大學生，而原應具備的實用技術能力又

不足，與業界要求的工作職能落差太大（周燦德，2018）。依據教育部統計，各

級學校具研究所學歷之教師占比持續上升，108 學年國小、國中及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具研究所學歷者佔比介於 60%~65%，大專校院教師具博士學歷者占 77.8%，

均較上學年增加（教育部統計處，2020a），這對技職教育需要時刻洞悉產業脈動

以帶領學生習得務實致用的知識而言，絕非好現象。 

(四) 政策法規異動 

除此之外，108 年甫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顯示技職教師不僅要能發展

貼近產業的專業及實習科目之課程內涵，同時要瞭解群科之間的關連與跨群科的

專業異同，具備群科之間轉換之能力，更要能自主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協助學生

畢業後順利地與業界無縫接軌。104 年訂定的技職法更是要求技職師資不能與產

業脫節，一定時間內必須回到產業去研習，這對教師來說是很大的變動和挑戰。 

三、技職教育師資培育之政策因應 

有産業的創新，才有機會提升經濟發展與改善人民生活。產業要創新，就必

須擁有產業所需要的科技能力、人力資源及研發生產經費等。其中，人力資源是

最難解決的，因為人力資源需要長時間的培養（黃廷合，2019），而要強化人力

素質，就必須靠教育來達成。有鑑於此，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皆逐步轉向培育學

生 21 世紀關鍵能力，非一味地傳授各學科領域專業知識。所以，十二年國教新

課綱一改過去重視能力導向的教育方式，在知識學習外，更強調素養能力的養

成，強調「自發」的學習，到了高中端，更導入原先大學才有的選修制度，讓孩

子透過跨領域課程的探索，從生活出發培養發掘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未來城

市數位科技頻道，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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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新課綱素養教學的目標，師資的培育必須跟上變動的腳步，教育部對

此提出為期四年的《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又發布《中華民國資培育白皮書》、

《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作為導引師資培育專業發展與精進教師表現之

依據。其中 105 年公布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揭櫫我國理想教師圖像，

以「專業知能」、「專業實踐」及「專業投入」等三大向度，據以研發 10 大教師

專業標準及 29 項教師專業表現指標，敘明教師之職責與範疇，惟此標準指引多

聚焦在教師規範性及發展性內涵，反映的是當下教師應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對教

師應具備之核心素養付之闕如（鍾怡慧，2018）。 

另外，108 年新修定的技職法，在貫徹教育部推動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

科目教師應具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政策之下，放寬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

之教師必須具備 1 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以及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

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每任教滿 6 年應至業

界研習或研究半年之規定，對於 104 年 1 月 14 日技職法訂定施行前已在職的專

任合格教師、108 年 7 月 31 日前已獲合格教師證書者，無須受技職校院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限

制；至於在職的業界實務精進，則考量技專校院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下稱技

高）之師資培育養程制度，及 108 年課綱對於技高教師之技能要求，均與技專校

院有所不同，因此技高與技專校院赴產業研習之機制分流辦理。本次修正應有助

改善現行規定用意良善但窒礙難行之問題，使技職法能兼顧立法理想與實際執行

層面兩者間之衡平性（教育部，2019b） 

四、結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 21 世紀的教育，需要學會求知（learning to know）、

學會做事（learning to do）以及學會改變（learning to change），才能適應社會的

快速變遷。現代教師面臨多變的社會，亦必須認識到終身學習社會的挑戰，扮演

好終身學習者與致力於教師專業發展的生涯規劃，才能成為稱職的教師。（張德

永，2015）。教育部規劃研訂「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藍圖，

為協助不同職涯發展階段的教師，都能有目標且持續而穩健地進行專業發展學

習，續依據「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延伸訂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以九項指引來導引不同職涯發展階段的教師專業發展學習，同時提供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等相關單位，作為規劃專業發展課程與活動之方向參

考（教育部，2020b）。 

技職教育與產業經濟密切相關，須及時回應產業變遷，通過定期業界實務實

習，才不會與產業脫節，技職教師比一般教師要有更多的產業敏感度，應不僅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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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道授業，須以「務實致用」為目標，增強群核心能力及科專業能力的教學，

跨群科的整合和設計課程時刻充實自身專業技能知識，以帶領並教導學生探索面

對未知未來。在政府作為上，技職法回應實務需求在 108 年底做了修正之後，事

實上，技職教師要到業界實習、研習或研究，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及挑戰需克服。

修正後的技職法第 26 條規定，技職教師每任教滿 6 年應至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

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這種短時間、間斷的人

力資源，容易造成企（產）業部門工作權責不清，工作產生重疊或斷層情形，這

也是影響企（產）業是否願意接受讓教師到職場業界實習、研習或研究的主要因

素之一；再者，技職法明定研習或研究期間，技職校院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

給予公假，此舉確實增加了教師的誘因，拉近了企業與學校的距離，但仍有實務

上的問題待解決，首當其衝還是校內教師流動、教師課務排代與鐘點費的問題及

廠商資格審定，教師參與研習或研究之合作之機構之資格該由誰來認定，研究期

間撰寫報告所達到的成效應該由誰來檢核，若無法確實督促，研究期間費用的支

付，爆量的代課鐘點與師資排定，將折損教育部美意也浪費公帑（張仁家，2016）；
其三，當業界工作的薪資待遇、福利條件優於教師薪資時，技職教師是否願意再

回到學校，是否會造成技職師資的流失，皆是技職教師及技職教育未來持續要面

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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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英文詞彙遊戲式語言學習 
王嬿惠 

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黃聖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隨著時代進步，不僅人們使用的資訊科技設備日新月異，在教學實務與學習

方法上也有了與以往不同的改變，舉凡是使用電子白板或數位講桌，甚至是線上

遠距教學及人手一台平板電腦進行授課。課程教學上要如何誘發學生學習興趣或

增加學習動機使學習更加有成效，是現階段很多教師們苦惱之事。英語學習是一

些臺灣學生從小至大的夢魘，這些學生視英語科目為畏途而早早放棄學習。部分

起因於傳統上以教學者為主體的語言教學方式常常是照本宣科地講解，或教學活

動設計也只是紙本形式之單字文法習題演練，如此之教學法便難以誘發學生主動

學習的興趣與動機，而導致容易出現學習成效低下的狀況。 

本系統的研究運用遊戲式學習的學習理論作為出發點，近幾年也有許多與遊

戲式學習導入教學的相關研究，黃國豪與郭庭歡（2015）研究出遊戲式輔導證照

系統能夠提升學習動機、Shi 與 Shih（2015）研究出遊戲式學習模式與遊戲元素

能夠吸引學習者、Hwang 等人（2017）研究出問題導向遊戲式學習與學習焦慮

於英文聽力表現和進步狀況有相互影響。許多遊戲化語言學習系統之運作原則均

著重重複遊戲、反覆練習，及闖關升級。其核心精神即是把原本是一件困難、無

趣的情事，透過趣味化的規則、挑戰和獎勵過程將學習遊戲化。它可以是使用各

式各樣有趣的互動測驗來學習語言的聽說讀寫等不同能力。把學習語言的流程，

變成像是遊戲中練功升級的過程一樣有趣，使學習者重複玩遊戲去獲得更高的經

驗值。透過不斷重複練習，從而能進階升級關卡，並同時提升語言學習成效。 

二、遊戲式學習 

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將遊戲結合於教學概念（Annetta，2008； 
Prensky，2001；Robertson & Howells，2008），比起傳統教學強調知識傳遞與複

製，遊戲式學習更注重於學習的過程與學習結果（Slavin，1995），而學生也能從

遊戲中的嘗試進行思考分析，進而做出有意義的決策（Coller & Scott，2009），
這樣的學習方式目的不只是在訓練學習者，更是增加學習的多樣性，強化對於學

習內容的理解（Kirk & Belovics，2004）。 

遊戲式學習的應用皆會搭配電腦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當作媒介輔佐，因此目前

大多數的研究都將遊戲式學習稱作數位遊戲式學習（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DGBL）（李昊，2018）。程毓明、郭勝煌（2011）表示數位遊戲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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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具有高投入與高學習的活動，並具有十二項特性，包含：娛樂性、遊戲

性、規則性、目標性、人機互動、適性化、結果與回饋、勝利感、競爭與挑戰、

問題解決、社會互動、圖像與情節性（Prensky，2001）。 

遊戲式學習的優點，不僅是因為遊戲有趣及好玩，而是能使學習者處於一個

輕鬆且學習動機較強的有效學習環境（Hsiao，2007），還能促進學習者腦力激盪，

提升批判性思維來發展創新的方式以增進問題解決能力（Hong. et al.，2009）。
相較於傳統學習模式，學生更容易接受遊戲式學習（洪文榮、蔡俊彥、施文玲、

林郁為、林芳白，2014）。Green & Bavelier（2006）、Feng, Spence, & Pratt（2007）、
Chuang & Chen（2009）與詹明峰（2011）比較遊戲教學模式與傳統教學模式後

指出，應用遊戲教學模式於教育的優勢為提供學習者多感官的刺激、學習過程彈

性且教材可重複利用，還能提升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且因為教材的彈性，讓學習

者學習動機較強、轉移較佳，還能達到個人化的學習，增進學習者解決問題能力。 

三、專業英文詞彙遊戲式語言學習應用程式 

Garris 等人（2002）提出數位遊戲學習模式包含輸入、處理、輸出三階段，

首先需設計一個可以整合教學內容和遊戲特性的教育性遊戲，其次是此遊戲能讓

人不斷地面對挑戰引發判斷、執行與系統回饋的循環，最後藉由對遊戲的投入而

達成某一特定的學習目標。本研究建構的專業英文詞彙遊戲式語言學習應用程式

之目標即是寓教於樂，把原本可能枯燥乏味之辨認專業英文詞彙的過程變成解鎖

闖關的小遊戲。遊戲中設置了多元性的詞彙聽讀測驗，並加上自動統計機制，能

呈現學習者答錯的題目及正解，做為強化學習之用，使學生最終能在這樣的過關

挑戰過程中讓自己學會更多專業英文詞彙。此應用程式採用答題賺取遊戲金幣的

獎勵機制，循序解鎖開通各遊戲關卡，以專業英文詞彙檢定裡之六項測驗分為六

個關卡，依序為測驗二（看英文選中文）（如圖 1）、測驗三（聽英文選中文）（如

圖 2）、測驗四（聽英文選英文）（如圖 3）、測驗五（看中文選發音）（如圖 4）、
測驗六（看英文選發音）（如圖 5）、及測驗一（看中文拼寫英文）（如圖 6）。 

圖 7 示例了測驗二之題目介面，包含該關卡的測驗類型、學習者測驗時間、

作答題數及答對與答錯的個別題數。學習者須依此遊戲測驗關卡順序，於每關正

確答題賺取金幣以解鎖開通下一關。每一遊戲測驗關卡所需的開通金幣值會隨著

關卡順序而增加。測驗二開通至測驗三關卡需要 100 枚金幣，測驗三開通至測驗

四關卡需要 200 枚金幣，測驗四開通至測驗五關卡需要 300 枚金幣，依此類推。

而由於測驗一難度最高，所以將其關卡放置最後，且開通條件也更高。值得注意

的是，即使已於排序前面的關卡中獲取足夠解鎖排序較後關卡的金幣值，也無法

跨過某關卡而直接開通後面關卡，此規則是為確保學習者能於每個關卡之測驗題

型中獲取充分練習。學習者須在設定的作答時間內選出正確解答，且依據所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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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分數高低獲取不同數量的金幣獎勵，獎勵級距為 60 至 69 分、70 至 79 分、80
至 89 分、90 至 99 分與滿分 100 分。而隨著測驗類型的不同，能獲得的金幣獎

勵也會有所提高。如測驗結果示意圖（圖 8）所示，學習者於每回遊戲測驗結束

後，即會跳出測驗完畢頁面，除了顯示總花費時間、測驗成績、獲得的金幣數外，

還可從成績單中查看每題作答對錯情形及題目解析（如圖 9），並能選擇只顯示

作答錯誤的題目，使學習者可針對不足之處加強學習，提升自學力，以達個人化

及適性化學習，如圖 10 所示。圖 11 圖示化此專業英文詞彙遊戲式語言學習應用

程式之架構設計。 

 
圖 1 測驗二首頁介面 

 
圖 2 測驗三首頁介面 

 
圖 3 測驗四首頁介面 

 
圖 4 測驗五首頁介面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2），頁 61-68 

 

自由評論 

 

第 64 頁 

 
圖 5 測驗六首頁介面 

 
圖 6 測驗一首頁介面 

 
圖 7 測驗二題目介面 

 
圖 8 測驗結果示意圖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2），頁 61-68 

 

自由評論 

 

第 65 頁 

 
圖 9 題目解析介面 

 
圖 10 僅錯誤詞彙之題目解析介面 

 

 

圖 11 專業英文詞彙遊戲式語言學習應用程式架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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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應用程式開發完成後，研究者實際使用其於課程教學中。研究參與

者是北部某一私立科技大學同學院的 322 位大二學生。其中 161 人參與在遊戲式

語言學習組別裡，其他 161 人則分配於傳統式語言學習組別。此兩組學生於為期

兩個月的研究期間均修讀相同的英文課程，接受專業英文詞彙教學並使用相同教

材學習。然，唯獨遊戲式語言學習組別的參與者使用專業英文詞彙遊戲式語言學

習應用程式於學習活動中。為了瞭解參與者於研究前的英文字彙能力，研究者對

兩組學生進行英文字彙測驗（信度為 Cronbach’s Alpha 0.842，效度則經由兩名

TESOL 領域教授針對測驗題目和題目類型進行審查後驗證其適當性）。此測驗是

從課程中給定的字彙教材裡隨機選取 100 個英文句子，並在每句子裡標出一個欲

測驗之關鍵字彙。參與者需寫下該字彙在該句中的中文字義，每題 1 分，最高總

分為 100 分。測驗結果經獨立樣本 t 檢驗後發現，遊戲式語言學習組學生與傳統

式語言學習組學生在英文字彙的起始能力上無顯著差異（如表 1 所示）。研究結

束後，所有學生均參加專業英文詞彙檢定考試。表 2 呈現出遊戲式語言學習組通

過檢定的人數為 111 人，通過率達 68.94%；而傳統式語言學習組通過檢定人數

為 72 人，未通過人數 89 人，通過率則為 44.72%。此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此遊

戲式語言學習應用程式於建構專業英文詞彙聽讀能力及檢定通過率上有明顯成

效。 

表 1 遊戲式語言學習組與傳統式語言學習組之英文字彙測驗結果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 顯著性 

遊戲式語言學習組 161 34.73 12.889 
-1.003 0.317 

傳統式語言學習組 161 36.13 12.212 

*p < 0.01, **p < 0.001. 

表 2 遊戲式語言學習組與傳統式語言學習組之專業英文詞彙檢定通過率 

 遊戲式語言學習組 傳統式語言學習組 參與人數 

人數 161 161 322 

通過人數 111 72 183 

未通過人數 50 89 139 

各組通過比例 68.94% 44.7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四、結語 

本研究建構了一款結合自我競爭與自我激勵元素之專業英文詞彙遊戲式語

言學習應用程式。其之設計結合了專業英文詞彙檢定模式的互動測驗，將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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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喜好潛移默化成學習的動機，並將遊戲的過程分解轉化成學習的過程，以

此來協助學習者正確認讀與辨聽專業英文詞彙，並於輔助專業英文詞彙檢定考試

上有成效。英文學習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議題，我們很難去定義哪種學習方式才是

對學生最好、最有效率的方法，針對遊戲式學習的學習理論設計雖是頗具教育價

值的研究，但在廣大的英文學習領域還是稍嫌渺小，對於此應用程式設計仍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未來也可將此應用程式擴充加入不同專業領域之英文詞彙，建立

更龐大的詞彙資料庫，使其能應用更廣，增加實務性與應用性，期許以此科技數

位遊戲化應用能協助教師教學事半功倍，輔助學生學習力省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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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語言實踐在國小雙語教學實施的可能性探討 
張秀娟 

臺中市喀哩國小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陳易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因應全球化與國際化的環境與教育生態，全民英語能力的提升成為國家施政

重要方向。2018 年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藍圖」，明確指出

全面提升國人英語力與國家競爭力兩大目標，再依推動結果而研議英語成為第二

官方語言，希望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就教育現場而言，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亦著手規劃公立學校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的雙語教育政策，同時提升在地英語教

師的雙語教學能力並全面思考各學習階段學生學習英語的方法策略與方式。目前

對於雙語教育各方面的討論與研究主要是對雙語教學目的、雙語教學實施的樣態

與模式、雙語教師應具備的能力等進行探討，然而對於雙語教學課堂中跨語言實

踐（translanguaging）的研究則較少著墨。本文擬就國民小學雙語課程中跨語言

實踐應用之可能性加以探討，希冀能對於未來國小雙語課堂中學生學習有所助

益，同時也希望增進雙語教師對於跨語言實踐的了解，以提高雙語教師於課堂中

能靈活運用跨語言實踐，並將它視為一種有系統的及有計畫性的鷹架支持 
（scaffolding）。 

二、本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53 年提出一份非常具影響力的報告，其中特別指出

母語的重要性，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在教育中使用白話語言的專家強調其

重要性（UNESCO, 1953）： 

顯而易見且不言而喻的是用母語教導孩子其實是最佳媒介。從心理學上

來講，母語是有一種意義的信號系統，在孩童的腦海中自動發揮作用，孩童

透過母語來表達和理解這世界。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使用母語是孩童在

所屬社區成員之間的一種識別方式。在教育上，透過母語比起透過不熟悉的

語言，孩童學習得更快。 

以上這段話可點出當時的語言專家肯定母語教育重要性之觀點。 

另 Garcia 引申威爾斯教育家 Cen Williams （1994） 的觀念，提及跨語言

實踐來描述雙語使用者每天使用兩種語言的方法來建構他們的雙語世界，相對於

僅用單語視野（monolingual view）的人們堅持用分開的語言，雙語人較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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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整的、動態的雙語觀來看世界。Williams （1994）、Garcia 與 Wei（2014）
認為跨語言實踐是一種教與學的跨語言教學工具。 

研究指出英語授課的環境裡仍然需要使用母語，其中有許多策略，例如語碼

的轉換（Code switching）即是一種最常見的母語使用策略（沈家琪，2018）。當

學生在第二外語的環境中學習一種不熟悉的語言時，很自然的會使用其本身的母

語，因此語碼轉換的現象於是應然而生。這種語言現象在國小階段的雙語教學環

境課堂中時常浮現。以下就跨語言實踐相關研究提出探討並就國小雙語課堂中時

常出現的幾種跨語言實踐現象提出一些有效的策略以供第一線雙語教師參考。 

(一)  跨語言實踐的起源 

根據 Garcia 與 Wei 於 2014 的研究指出，跨語言實踐一詞最早是由威爾斯教

育家 Cen Williams 提出，可以說是由 Cen Williams 以 Welsh 所創造出的新詞語

（trawsieithu）。同時也為雙語教育開闢另一全新的研究取徑與學習方法。為了深

化當時學生學習及使用威爾斯語和英語，學生在課堂上接收一種語言後，必須根

據們自己對這種語言的暸解然後使用另一種語言重寫。有別於傳統的雙語教學法

讓學生在課堂總是使用威爾斯語而在另外的時間使用英語，Cen Williams 在 1994
年提出的跨語言實踐，提供給當時威爾斯學生在同一課堂中接觸不同語言輸入

（input）和輸出（output）的機會。當時所謂的跨語言實踐應運而生（Baker, 2001）。 

(二)  跨語言實踐與語碼轉換 

從師生互動中的跨語言實踐常常也會帶出如翻譯（ translating）、改述

（paraphrasing）、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語碼混和（code-mixing）以及混和

（mixing）五種跨文化實踐策略（沈家琪，2018）。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
時常讓人與跨語言實踐的概念混在一起，根據 Garcia 的研究語碼轉換其實是跨

語言實踐中的一種，換句話說跨語言實踐的範圍較廣，它包括了語碼轉換。而跨

語言實踐和語碼轉換其實也不完全是各自單獨的概念，有時是有些重疊

（overlaps）的。以下依據列舉 14 種常見的跨語言實踐和語碼轉換的教學目的如

下（Baker & Wright, 2017）： 

1. 強調（Emphasis）：語碼轉換可用來強調會話中別的觀點，其使用的方式可

能是在中其中特別需要被強調的那一個字詞用第二語言而凸顯其重要。 

2. 替代（Substitution）：當說話者不知道某個字詞在第二語言如何表達時，語

碼轉換即會出現，也就是說話者對於這個字詞可能是會使用第一語言來表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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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對等概念（Concepts without equivalences）：當說話者在第一語言和第二

語言無法找到相對應或等值等量的概念時，跨語言和語碼轉換即會出現。 

4. 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學童有時透過問題考的過程遊走於第一語言

和第二語言之間，為了要解決問題學童可能用第一語言重新思考（re-think）
或是重新措辭（re-phrase）。 

5. 加強語氣時（Reinforcement）：語碼轉換可能被用在當學童提出一個請求

（request）時，也有可能是教師提出請求要求學生安靜或是注意維持班級

秩序時，這個時候語碼轉換就有可能會出現。 

6. 澄清（Clarification）：有些教師用一種語言提出一個觀點而用第二種語言來  
解釋或澄清這個新觀點以確保學童能完全了解新觀點的概念。達到澄清的

用意及目的。 

7. 身分識別（Identity）：跨語言實踐和語碼轉換也可用來表示身分認同並縮

短  社會距離，用來交流友誼和家庭聯繫。 

8. 報告已發生的事情時（Reported speech）：孩童回到家可能向母親報告今天

教師在課堂中講過的話，這屬於還原真相，通常會以當時真實的語言呈現。 

9. 插話（Interjections）：語碼轉換通常會用在談話中需要插話的時候，因急於

打斷別人談話內容所以用語碼轉換另一種語言來插話。 

10. 紓解張力或建立幽默感時（Ease tension and/or inject humor）：例如當會議

中出現緊張氣氛時，這時跨語言實踐和語碼轉換可能用得上用以紓解張力  
或建立幽默感。 

11. 改變態度或改變關係時（Change of attitude or relationship）：當兩個人見面

時可能使用第一語言而當彼此得知屬於同一族群時，這時語碼轉換就會出

現用以解除彼此的界線並拉近距離。 

12. 排除（Exclusion）：跨語言實踐有時也可用於排除第三者，例如兩個人在談

私事時可能轉換為他們彼此熟悉的語言以避免讓其他人聽見他們談話的內

容。 

13. 改變話題時（Change in topic）：在雙語的語境當中跨語言實踐常會發生，

尤其當特定的話題需要被介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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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模仿時（Imitation）：在某些情境當中學童純粹是模仿他們所聽到的第二語

言此時跨語言實踐就會被使用。 

(三)  跨語言實踐中的變動性 

跨語言實踐是同時是從多元識讀（multiliteracy）和多模態（multimodality）
的概念而來，其概念強調語言實踐中的變動性。因為我們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常常

混雜著多種語言，並且同時結合多元媒介例如使用手勢、文字、圖像與音樂等來

建構意義並進行溝通（柯宜中、林淑敏，2017）。因此雙語教學的課堂中也要跟

上這樣的轉變，雙語教師的角色將從提供語言技巧等漸漸的有意識並自主性的轉

變為協助與促發學生建立自學英語的能力並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自信心。 

(四)  跨語言實踐做為有計畫有系統性的鷹架支持 

在雙語教學的課堂中探討跨語言及跨符號實踐以做為課堂教學鷹架的過程

與模式其實是對於學生的英語學習相當有幫助的。Yiqi Liu 曾以香港初中英文綜

合人文課堂為例，蒐集並分析課堂中師生互動錄影與學生課後習作研究師生跨語

際與跨符號實踐表情達意，並提出這些即時的自發現象，亦即跨語際與跨符號實

踐可作為有計畫及有系統的鷹架支持（Liu, 2020）。 

(五)  跨語言實踐中的跨文化策略 

早在跨語言實踐概念出現之前，語言學家們即對大家比較擔心的問題 即同

一課堂中使用單語言或雙語言會不會有互相干擾的情形等提出相關理論。

Cummins 提出語言互助假（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指出第二語言

學習是建立在母語的基礎上，母語非但不是學習負擔反而是任何語言學習的資源 
（張學謙，2016）。另有關雙語學習的認知理論較常見的有冰山的比喻；Cummins
在 1980 年時曾提出的雙語共同潛在能力模式（ 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可以被形容比喻為兩座海平面上分離的冰山，這個比喻主要是說

明兩個人在對話時從表面上看來兩種語言看起來是有區別的，但在海平面之下兩

座冰山似乎是連在一起的，意即指兩種語言系統通過同一個加工系統運行（翁燕

珩，2008） 。而在認知方面，雙語兒童的語言習得大致上與單語兒童相似，但

是雙語兒童比單語者更能夠掌握兩種語言中共有的語言結構。以上這些相關研究

皆可做為對於跨語言實踐正向的支持的例證。 

(六)  外加式雙語教育（Additive Bilingual Education） 

雙語課堂中教師應適時為學童提供學習鷹架以協助並促發學童自發性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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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佳的認知能力與創造性思考。而提早接觸雙語也被普遍認為有助於提升一個

人的認知能力。這是因為雙語者比單語者更有能力掌握較抽象的概念。  

Valencia（1997 & 2002）曾於其研究中說明，少數的學生接受雙語教育，有

可能一般的紙筆考試成績，雖然看不出有明顯的進步，但是在質化的研究卻發

現，有機會接受「加式雙語教育」（Additive Bilingual Education）的學童，比起

僅僅接受單一語言教育的學童，有比較好的認知能力與創造性思考 （范莎惠，

2020） 。 

三、結語 

無論是英語教師、雙語教師、學科老師、雙語課程規劃者或學校行政或課程

領導者，認識跨語言實踐並對相關雙語教育議題有正向思考，熟悉跨語言實踐的

功用與實施策略，肯定對學校規劃雙語教育及對學童的語言學習有良好的助益。

最重要的是雙語課堂中的指導者一定要有開放的心胸，吸收跨語言實踐的相關知

能含知識、技能與態度等。容許學童於雙語課堂中遊走於英語與母語之間的與碼

轉換與交互使用，含認知運思過程與口語討論及發表過程等等。期待台灣的雙語

課堂各種學習方式兼容並蓄進而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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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了博物館， 
為什麼建立美學素養的道路還這麼漫長？ 

黃逸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西方博物館在漫長的發展下，衍生出對典藏品的完整知識體系，如英國博物

館學會曾對博物館做出規範性的定義，擬訂「建立二十一世紀卓越博物館宣言」，

其定義出博物館應為具備啟發性、學習與愉悅功能的機構，更強調博物館的典藏

及社會意識等複數型態，並加以指出廣義的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的普及教育及

終身學習的中心。 

108 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落實於課綱中

制訂了「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

四項總體課程目標，來貫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且在各學習階段特性下，結合

核心素養加以發展，而在核心素養內涵三面九項裡，其中一面溝通互動中，便包

含了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二、博物館所體現的公共性對於美學素養 

    Habermas（2001）曾說「任何人都有權利對公開展出的畫作、公開發行的書

籍與舞台戲劇給予評價及意見，博物館像音樂廳和劇院一樣，使關於藝術的業餘

判斷機制化，人們可以通過討論去接近甚至掌握藝術。就藝術而言，它也擺脫了

皇家、貴族的生活裝飾、權威展示、社交表現等功能」。從而得知博物館在公共

性的立場上，不只是營造一個供大眾使用的公共空間，還需著重對空間內部典藏

品的詩學秩序等進行疏理，只有讓藝術品對大眾而言是可觀看並且可理解的情形

下，才能進一步的突顯其教育性特質。 

    博物館雖作為一個提供審美活動的公共機構，但其中亦包含著複雜的話語權

力關係，如策劃展覽、空間規劃等流程皆由策展人與專家委員會所進行，此建構

過程對於大眾來說是不可知的。Stuart Hall（2013）在其著作《表征》中描述「博

物館的詩學機制與政治學權力時常被相互提及，博物館的意識形態其實是蘊含在

展覽的詩學機制之中的」。從而理解博物館展示中，或許有著難以避免的隱性權

力運作，這也是博物館公共性理念的矛盾，然而，若相關人員對此積極地面對並

加以利用，在展出中建構起科學的藝術史敘事，如英國國家美術館常設展的展

出，引導大眾接收博物館的美學文化，進而發展出其公共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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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之文化認同建構對於美學素養 

    國際博物館協會在 1974 年修訂博物館定義，提出「博物館應該成為其所處

在的社會整合中的一部份，是服務於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的機構」。現今，基於

大眾美學素養教育的實行，公私立博物館及藝文活動持續成長，對於進行中或已

結束的獨特民族文化軌跡，博物館提供了一個可保存，並且能展示給大眾感知的

公共領域空間，但博物館如何呈現國家中的不同種族文化，且能夠檢視展示是否

能有效反映當代多元認同與並存的觀點，成為不可忽略的部分。在公共博物館學

裡，涉及了不同社會文化對公眾議題的理解與詮釋方式，透過不同的主體，能建

構出不同的文化社會記憶知識，主要是希望擁有更廣泛的觀看者，一起進行社會

關注並能進一步進行對話。如國際博物館協會所發表的「博物館正在民主化，具

有包容和復調性，可以就過去和未來進行批判性對話，承認並解決當今的衝突和

挑戰，所典藏的文物和標本值得社會信賴，為子孫後代保存各種記憶，並保障所

有人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平等地獲得遺產的權利 」。因此博物館更需思考，如何透

過藏品及展示，記錄並呈現全球多元的文化面貌，反映不同文化群體的歷史記

憶，讓更多元的聲音進入博物館內。 

    十九世紀時，博物館多為國家而服務，然而，在新博物館學出現後，亦開始

了博物館如何能肩負更大的社會責任，這反映了當代博物館，已逐漸從展示收藏

的以物為主，轉變為大眾學習以人為主的實踐模式，化身為以建構社會史為主的

一個場域，因此更能反映更多不同的聲音，在呈現不同歷史觀點與文化時，促進

了大眾對於學習與包容多元文化的機會，博物館能在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能

將歷史的不同表述帶到公領域，與大眾一起發掘甚至創造出新的公眾歷史。 

四、博物館的文化商品價值對於美學素養 

    在博物館文化商品成為中央政府重要施政目標之一的現在，博物館已從開  

發博物館販售的商品，轉變為如何運用商品來傳播博物館文化。McLean（1995）
指出「博物館的行銷應該把握住其與生俱來的特殊文化情感，博物館既無固定的

產品，也無一定的顧客型態或與之溝通的固定方式，因此，須了解自身特色，傳

達給顧客，才能達到一定的行銷品質」。當中「與生俱來的特殊文化情感」，即大

眾與博物館所建構出的博物館自身文化互動後，所產生的獨特感受，然而，傳達

出博物館的文化特色商品，產品設計的設計師極為重要，其需充分且深入了解所

負責的博物館藏品的歷史價值與意義，做出被賦予文化層面意義的商品，才能進

一步讓大眾感受到博物館的文化特色為何。而顯而易見的是，博物館文化商品的

優劣，是產品設計師與博物館雙方共同的責任，縱使博物館非自行開發商品，仍

需嚴格顧及文化商品的教育功能，以確保商品能夠符合博物館的宗旨、特色與教

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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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到了今天在全球化趨勢下，科技軟硬體設備及建設的推陳出新，國際博物館

協會所歸納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四項功能，己難以因應社會的多元發展，

博物館功能涵蓋了更多元的面向，如透過完整的文化政策與執行方針，有系統性

的建立博物館收藏，透過藏品展示，主動對大眾說故事，其次，若展示的藏品為

多元文化面貌時，博物館是否能在展示中，讓不同的聲音被聽見，並做到傳達，

再進一步使大眾能學習與包容，而當博物館在逐漸轉化其角色時，就不再只是為

物件而服務了，在以人為主積極的與大眾做連結時，將可視為博物館的一個新契

機。 

而發掘具地方文化特色的博物館，建構一種通過本土文化視野，來主動詮釋

西方的博物館本質，也許可通過數位科技設置與社群管理的系統平台，在強調多

元文化視野的基礎上進行交流，並增加與專業人員的學術互動，達到對於不同文

化美學的認識，讓大眾將博物館視為跟自己有關的一個場所，互動的關係性對博

物館而言，成為不可忽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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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牆面以他人畫作為裝置藝術， 
是否為合理使用之探討 

蔡淑華 
桃園市大園區溪海國小校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學校建築為潛在課程的一部分，具有「境教」功能，同學們在潛移默化中，

學習到不同的美學與文化概念。校長和居領導職位者的教育理念，可透過物質學

習環境的規劃設計與布置，引領學校空間和教育革新與發展（湯志民，2008）。
很多學校為了彰顯校園特色，在校園牆面上做了獨樹一格的美術設計，諸如水彩

彩繪、馬賽克拼貼、彩色砂圖案設計…等，這些頗具創意又美輪美奐的校園牆面，

常常成為學生拍照或網路行銷打卡的熱門景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稱國教署）自 96 年起積極推動營造空間美學

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陳冠穎 ，2016），十幾年來獲獎學校無數，也引起各校對

校園空間美學的重視，包含學校牆面的設計。研究者為桃園市國小校長，常因公

務到各校活動或參訪，發現有些學校校園牆面設計之圖案是重製他人之美術創

作，甚至是世界知名的名畫，筆者對這樣的校園裝置藝術感到好奇，在當今重視

著作權與智慧財產的社會，校園牆面以重製他人畫作為裝置藝術，是否為合理使

用？值得探究。 

    查閱著作權法，針對「重製他人著作得視為合理使用」之說明，載於第 44
條至 63 條及第 65 條，筆者依其所遇見之校園實際狀況中，提出四個案例來進行

分析，探討其是否與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原則相吻合？ 

二、名詞釋義 

(一) 校園牆面：本研究係指學校校舍內外之天花板、地板、牆壁等處。  

(二) 重製：本研究係指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重製：指以印刷、

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

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

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蕭雄淋，2017）。 

(三) 他人畫作：本研究係指由某人繪製之美術作品。 

(四) 裝置藝術：本研究係指親手彩繪或以機器設備重製他人原美術作品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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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崁入校園牆面，永久公開展示。 

(五) 合理使用：本研究係指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 63 條及第 65 條規定之合理

使用原則（全國法規資料庫）。 

三、著作權法有關合理使用之相關規範 

    我國著作權法的設置是以法律保護著作之創作人格與經濟利益，又不失公眾

利用的需求。著作權法開宗明義第一條：「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益，調和社會公

共利益，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

亦表明著作權法之立法目的，除在保護著作者之著作人權益，同時也肩負社會公

共利益需求（林素幸，2017）。 

    著作權法固以保護著作權人著作權利為本旨，但在特地條件下，仍准許相關

人員於必要時得在合理範圍內重製他人之著作（蕭雄淋，2017），其規範在第 65
條規定如下：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 

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者，得為前項判

斷之參考。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見。」 

四、案例說明與分析 

    本文之案例乃研究者實際至四所國小教育參訪時所見，基於好奇及見賢思齊

之理念，請教校長或承辦人員當初牆面設計之緣由，並查閱相關文獻與法規，進

行探究，主要目的是希望學校在打造校園空間美學時，多一點法規的思維，以確

保利害關係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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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學校廁所牆面以學生刊登於校刊之美術創作為圖案 

(一) 說明 

     A 國小廁所改建，學校將學生刊登於校刊之美術作品交由廠商按比例放

大，以彩色沙重製，崁入於廁所入口處牆面，讓廁所充滿童趣之美。校方雖利用

公開場合頒發獎狀以資鼓勵，但未讓其填寫「智慧財產授權書」，是否屬合理使

用？ 

(二) 分析 

    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規定：「著作人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學生將自己的美

術著作投稿至校刊，在投稿前該生即知道，一旦獲校方錄取即有刊登讓大家欣賞

的機會。爰此，推定著作人同意校方公開其著作於校刊（第 15 條第一項第二款）。 

    校方未讓學生在投稿前填具「智慧財產授權書」，故著作財產權仍屬該生所

有。依著作權法第 22 條之規定：「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學校在未事

先徵詢著作人同意之情況下，擅自將學生美術作品重製於廁所牆面公開展示，已

侵害該生之重製權。 

    雖然校方違反著作權法第 22 條侵害學生之重製權，但從其「於公開場合頒

獎給該生，表示對學生才藝之肯定，可為其他學生學習之標竿。」就此目的而言，

符合著作權法第 46 條：「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

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營利

目的，符合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二項第一款「利用之目的及性質，係為非營利教

育目的」，尚屬合理使用之範圍。     

(三) 建議 

    學校徵稿時，主動提供「智慧財產授權書」給予有意投稿之所有學生填寫，

載明誰為著作人、誰擁有著作財產權，免有爭議。依著作權法第 64 條之規定「…
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因此，學校於校園裝置藝術完成時，應另立

一個說明牌，內容載明作者姓名、創作年分及創作理念…等，作為學生情境學習

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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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學校活動中心整修，請老師設計舞台背板 

(一) 說明 

    B 國小活動中心整修，校方請學校一位老師畫圖設計舞台背板，供廠商按比

例放大，以大圖輸出方式，張貼於舞台背板，完工後，校方雖利用公開場合頒發

感謝狀及設計費以表謝忱，但未讓其填寫「智慧財產授權書」，是否屬合理使用？ 

(二) 分析 

    學校老師屬學校雇員之一，校方依教師專長聘其畫圖設計舞台背板，教師依

職務完成之著作，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之規定，需視校方和該位教師當初有無訂

定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歸屬之契約，如有訂定契約，則從其約定；如無訂定契約，

則著作人為學校老師，但著作財產權歸學校所有。因此，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規

定學校可公開發表，並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其著作。校方將老師設計之美術作品

公開展示於舞台背板，乃符合著作權法之規定，屬合理使用範圍。 

(三) 建議 

    學校在增聘教師時，於教師聘約中增列有關教師受雇期間為因職務之需要，

為學校設計相關場所或牆面之美術創作，依著作權法之規定辦理。 

案例三：重製米勒拾穗的名畫於學校圍牆 

(一) 說明 

    D 國小為提升學生之藝術素養，將教科書上之米勒拾穗的美術作品，請學生

按比例放大，繪製於學校圍牆，永久公開展示，是否屬合理使用？ 

(二) 分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

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46）。 

    米勒畫家為法國畫家，逝世於 1875 年 1 月 20 日，距今已過世 145 年，超過

50 年，符合著作權法第 30-34 條之規定，凡原創作者過世超過 50 年者，其著作

財產權已消滅，因此，學校依第 65 條之規定，在合理範圍內可自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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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 

    美感教育應讓學生了解畫家創作當時之理念及時空背景，校方在製作說明牌

時，可補充說明米勒成長故事，增加師生學習的興趣，也可作為路人終身學習之

教材。 

案例四：外聘專家蒞校彩繪教室外牆 

(一) 說明 

     E 國小教室外牆油漆剝落，校方為美化校園並維護傳統原住民文化，徵得

原住民畫家同意，邀其親歷學校彩繪教室外牆，完工後，校方支付設計與施工費，

卻未請其填寫「智慧財產授權書」，是否為合理使用？ 

(二) 分析 

    依著作權法第 12 條規定如下：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

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

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畫家是學校出資聘其畫圖設計，先檢視雙方契約書對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

認定，從其契約約定。倘無契約約定，則該受聘者為著作人（§12Ⅰ），著作財產

權歸學校所有（§12Ⅱ），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規定學校可公開發表。而畫家受聘

設計，仍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其著作（§15Ⅰ）。 

    校方將出資聘請之畫家所設計之美術作品，公開展示於教室外牆，讓學生在

環境教育的耳濡目染之中，了解原住民文化，符合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

財產權之侵害（§65），屬合理使用之範圍。 

(三) 建議 

    雙方應先訂定勞務契約，並於契約書中檢附「智慧財產授權書」，校園裝置

藝術完成時，另立一個說明牌，內容載明作者姓名、創作年分及創作理念…等作

為學生情境學習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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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學校為教育機關，是學生學習的場域，教育人員除了應指導學生尊重著作權

法、智慧財產權外，更應以身作則為學生表率。學校空間的建置，具有境教的實

質影響力，校園牆面的相關美術設計，其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合理使用，應審酌一切情狀，權衡著作權法第 65 條應注意事

項，以為判斷標準。 

美國最高法院約瑟夫·斯多利（Joseph Story）法官曾說：合理使用原則是一

個複雜而令人困惑的問題，也不容易獲致一個令人滿意的結論，更不容易統合出

一個適用於所有案例的通用規則（涂宗成，2008），校長的法學素養對校園空間

設計及環境規畫有加分作用，針對校園牆面以他人畫作為裝置藝術之合理使用方

式，應遵照著作權法之規定，也從中培養學生應有之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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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音樂教學觀念的翻轉與對策 
吳昭瑢 

泰國格樂大學國際學院藝術系助理教授 
 

世界音樂教育（World Music Education）作為多元文化教育中的一個重要項

目，其價值早已得到承認。1998 年於丹麥舉行的國際音樂理事會（International 
Music Council）針對多元文化社會中的音樂教育提出討論，大會指出音樂教育中

的文化多樣性教學有助於打破現有的文化界限，增加跨國界的社會尊重和理解，

减少學校中的種族緊張關係，建構新的文化認同和社會共識，滿足人類的好奇

心，並為參與者帶來快樂（Traasdahl, 1998）。因此，世界音樂教學的更廣闊目標

除了瞭解音樂本身，更是透過音樂關心人、社會與世界。 

隨著音樂教育的發展，以西方藝術音樂為音樂課程的核心與基礎現今已普遍

受到質疑甚至反對（McPherson, 2006），國際音樂教育協會（ISME）也不斷對舊

有的音樂教育體系與音樂教學模式提出詰問和調整。Goldsworthy（1989）指出，

聽歐洲古典音樂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一種個人的私人體驗，一種出於審美原因

的享受，而世界音樂通常被視為是一種文化中集體體驗的一部分，它基於聽覺/
口頭傳統，服務於日常功能。此外，在教授西方古典音樂時，教師們往往以介紹

各時期的「經典」樂曲為主，樂曲是「凝固」的。與其相對的，世界音樂的文獻

資料顯示，「經典」與 「本真性」（authenticity）受到挑戰，音樂的傳播、流動

和變化則受到重視。   

世界音樂課程的諸多教學觀念和方式不同於西方古典音樂的欣賞與教學模

式，本文針對五個面向提出建言：(1)從靜態的審美模式翻轉至動態的唱作模式；

(2)從介紹經典音樂翻轉至重視音樂的流動與變化；(3)從個別的音樂體驗翻轉至

文化中集體體驗；(4)從培養音樂廳的菁英音樂家翻轉至全民參與；以及(5)從課

堂上的音樂翻轉至與生活連結的音樂，分述如下： 

一、從靜態的審美模式翻轉至動態的唱作模式 

檢視臺灣世界音樂課程的授課方式，大多是以靜態的音樂欣賞模式為主，其

中一個主要原因乃是受西方古典音樂中音樂欣賞的教學方式所影響。回顧 1960
年代，美國民族音樂學者Mantle Hood推廣世界音樂課程時便提倡了 bi-musicality 
（雙重音樂能力），鼓勵學生實際演奏某些民族樂器，並在該地區的歷史文化語

境中去理解該音樂，此教育法影響深遠，促使美國各大學廣設多樣世界音樂實踐

體驗課，非音樂專業學生皆能選修。 

影音資料不如現場音樂會，現場音樂會不如親自學習演奏。世界音樂教學第

一個要克服的是學生對學習陌生音樂的排斥與不安，透過實際唱作，反覆練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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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能消減陌生感，並將音樂內化。正如民族音樂學家鄭蘇（2001）所言，學習

世界音樂最重要是參與，只學習理論或欣賞，無法真正瞭解和深入此種音樂。 

Colwell（1992）同樣提出最好是通過學生的積極參與來教授世界音樂，但

如果在這方面缺乏資源和教師培訓，將是一種挑戰。雖然臺灣擁有異國傳統樂器

的學府大多限於少數幾所音樂系所，沒有資源下的教師一樣可以從打節奏、歌

唱、身體律動著手，若能在課堂中讓學生有實際的音樂唱作體驗活動，更能幫助

學生培養音樂聽力適應性，與多元音樂審美思維，適應陌生的音樂，建立多重音

感，並排除以西方音樂為標準的聽力習慣，也藉此認識歐洲古典音樂只是世界眾

多音樂中的一種。 

二、從介紹經典樂曲翻轉至關注音樂的流動與變化 

教授世界音樂除了介紹經典樂曲外，應避免像博物館一樣，只教授古老的傳

統音樂文化，須加以關注其歷史、社會、文化語境中音樂的流動、變化、涵化、

及混雜。音樂的展示必須避免膚淺化、去背景化，將之過度簡化，在教學過程中

以最大程度正確傳達文化的意義（鄭蘇，2006）。 

以筆者的雅樂教案為例，將韓國雅樂與日本雅樂做一比較，兩者皆源於中國

古代傳統音樂，傳播至兩國後歷經當地的本土化而產生巨大的變化，形成現今無

論在節奏、旋律、拍子、表演形式和社會功能皆不同的藝術形式。而在教授日本

雅樂時，筆者在相關的歷史時代背景下介紹並播放日本雅樂管弦代表曲目《越殿

樂》影音，讓學生接觸公元八世紀就已存在的古老藝術形式，體會穿越時空的感

受。第二階段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先引領學生以日語學唱《越殿樂》旋律，以此熟

悉樂曲旋律和日本雅樂特有的呼吸節奏。第三階段介紹在全球化浪潮下，當代雅

樂西化、跨界的展演，筆者播放東京音樂大學教授宮本文昭以流行音樂方式，保

留主旋律，重新編寫的跨界《越天楽》（2002，第 11 首）。最終帶入 2019 年臺灣

戲曲藝術節—北之台雅樂会《雅正之樂─日本雅樂的音樂風情》音樂會，其間王

乙律重編《越殿樂 Etenraku》，忠於原本的日本雅樂調律 A=430Hz，融合日本雅

樂與國樂，由臺灣國樂團與日本公益社團法人北之台雅樂會聯合匯演，千年後的

時空再次交會。此教案介紹音樂的傳播與流動，四個階段同一曲目/旋律，演譯

了音樂的交融、維持與變化，進一步引導學生對傳統音樂的傳承、現代化與全球

化進行討論。教師需常關注課程期間各國傳統音樂來臺演出的音樂活動，並隨之

調整課程，於課堂先行深入介紹再與學生一同出席當時的音樂會或座談會，成效

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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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培養音樂廳的菁英音樂家翻轉至全民可享 

長期以來菁英主義為音樂教育的主流，學習西方藝術音樂需要金錢和長時間

的投入，一般具相當社會地位或經濟許可的人較有機會接受歐洲古典音樂教育，

可說代表著較高的社經地位。而世界音樂教育挑戰西方音樂教育之正統方法論的

精英主義和考級排名。世界音樂教育並不是要培養演奏家或演唱家（鄭蘇，

2001），也不是像藝術品用來欣賞而已，而是本於公平、社會正義和社會意識的

民主理想，提倡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機會接觸世界各民族的音樂，且經歷並參與。

世界音樂教育體現多元文化教育的多重目標，主要包括：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

幫助弱勢族群學子學習並能貢獻社會、培養自尊尊人的態度、消除種族的歧視與

偏見、教導不同族群的文化內涵和觀點、建立平等和諧的多元文化社會、教導族

群和諧、乃至世界和諧（林清江，1997；劉美惠，1999）。 

臺灣是多元族群社會，如何促進族群間的和諧為長久以來的議題。以臺北藝

術大學的印尼音樂甘美朗課程為例，跨出培養菁英的音樂學院課堂，2013 年起

將教學對象擴展至非音樂專業學生，以東南亞的新移民子女就讀的高、中、小學

為主要邀請對象，師生和陪同的新移民家長一同學習簡單易入門的甘美朗樂曲，

過程感性溫馨，達到尊重多元、社會和諧和全民參與的果效（李婧慧，2015）。 

四、從個別的音樂體驗翻轉至文化對話的集體體驗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筆者建議以族群合作的方式來達成文化交流與文化對話

的集體體驗。以新住民為例，可邀請新住民學生（或家長）教唱母國傳統歌謠，

開展具有意義的合作，輔以介紹當地地理位置、風俗習慣、飲食、服飾…等多元

文化特色（王艷萍，2013）。課程設計重點在於不同族群互為老師，皆有話語權，

彼此的音樂文化皆有被認識與欣賞的意義與價值。課程核心思想以平等、平權、

尊重差異為出發，更進一步建造合作、共存、依存與共榮的社會。  

除了族群的合作，沒有多民族/族群的學校和班級也可採用課堂分組合作體

驗模式來實習操作樂曲。以非洲音樂為例，教師可將非洲特色的多重節拍

（polyrhythm）或連鎖鼓樂節奏（interlocking）拆解，以分組協作來完成，也可

配以啟應式唱和法（call and response）以及身體律動，讓學生親身體驗當地音樂

文化特點（林子晴，2016），學生熟悉節拍規律之後也能進一步引導學生即興創

作（李明晏，2013），留空間給個人音樂靈感表達。 

若所屬教育單位許可或依自身經濟條件可考慮購入相對簡單便宜、容易操作

的群體樂器，像是非洲鼓或印尼搖竹安克隆（Angklung），讓沒有音樂基礎的人

能參與樂團，透過演奏實踐認識世界文化。以安克隆為例，此為東南亞一些國家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2），頁 85-90 

 

自由評論 

 

第 88 頁 

的「國民樂器」以及中小學必學的樂器，其特點是一隻安克隆只發出一個音高，

一首旋律需由多人合作聚精會神完成。可喜的是屏東已成立「安克隆國際親子樂

團」，此為民間企業、社會團體、政府單位和音樂家合作的極佳案例，吸引臺灣

民眾以及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新移民和第二代參加，通過音樂的群

體參與，營造和諧融洽的公民社會，構建新的文化身份和國族認同。 

五、從課堂上的音樂翻轉至與生活連結的音樂 

世界音樂課程真正的價值遠高於音樂本身的瞭解與欣賞，除了課堂上體驗特

定的審美意趣和文化氛圍，旨在學習的過程中與生活連結，以提高對人類社會整

體的關懷。因此，世界音樂不應是只是在課堂上聽的陌生聲響，或局限於學科知

識及技能，而應關注與社會脈動和生活情境連結。世界音樂的教師可鼓勵學生參

與異國文化活動，並要求學生主動與校內外的外籍老師或學生訪談，溝通互動，

分享他們家鄉的音樂經驗（林子晴，2016），藉由了解外邦朋友家鄉的音樂，進

一步促進國際友誼，欣賞肯定彼此存在的價值。 

Rechardson（2007）指出，我們的學生們實際上生活在兩個音樂世界裏：街

頭（流行）音樂和學校經典音樂，兩者之間的分離仍在繼續。近年已有老師試圖

在世界音樂課程中打破這個藩籬，將社會事件議題與其事件有關的街頭（流行）

音樂囊括進教材（林子晴，2016），像是反核、洪仲丘、大埔事件等社會議題，

曲例：《大埔加油》、《入陣曲》、《吳晟詩歌：野餐》、《兇手不只一個》、《島嶼天

光》…。以切身的相關議題引起學生的興趣，討論音樂所反應的社會現實、批判

和關懷，再以思辨方式重新建構學生的聆聽經驗。 

六、結語 

幾十年來，音樂在世界課堂裡的教學方式已經發生非常多的轉變，教師不只

傳授知識和技能，也應脫離以往傳統、陳舊的模式，轉以更靈活的方法啟發學生

思考，以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世界音樂的教學將學生放置於多元文化的語境

中，拓寬學生對音樂世界認識的視野，在觀念上突破歐洲中心主義的制約，但在

實行上卻往往承襲西方古典音樂的欣賞課模式，忽略兩種課程的核心概念和功能

目標上的差異。世界音樂的教學方式雖已有豐富的教科書提供參考，但因施行所

在地區與教授對象的不同，並無一個通用的系統可行，也正因為如此，世界音樂

是一個充滿想像力和創造力、同時也是極具挑戰的課程。本文提出五個翻轉觀念

及對策，盼望藉此拋磚引玉，共同思考世界音樂教學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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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閱讀教學的手：「德州讀寫計畫」推行經驗分享 
羅育齡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一、前言 

面對不斷變動的世界，我們能帶給孩子什麼樣的能力？看似簡單卻複雜的答

案是：教他們如何閱讀的能力。閱讀的重要性已不言可喻，世界各國無論是中央

或地方政府在推動閱讀部分不遺餘力，每年的四月 23 日訂為世界閱讀日可見一

斑（葉淑慧, 2008）。當然，閱讀不只是一年中一個特殊的日子，這天的設立用意

是在提醒我們閱讀是多麽地重要。而如何培養孩子閱讀能力需要家長、老師與學

校基於有強而有力的學習理論基礎而教。筆者曾經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The 
Meadows Center for Preventing Educational Risk（MCPER）的工作，當時 MCPER
承接德州政府的一項專案，名為 Texas Literacy Initiative（TLI, 「德州讀寫計

畫」），由德州教育服務中心與學術研究單位承辦，幫助地方學區內的學校推動閱

讀活動並檢視課程內容。以下分為兩段分享，第一段詳述「德州讀寫計畫」計畫

內容與執行方式，第二段分享筆者在執行計畫時對計畫的利弊評估與觀察。 

二、「德州讀寫計畫」執行內容與方式 

「德州讀寫計畫」於 2010 年時獲得聯邦政府經費挹注（2012-2016 五年經費

約三億美金），目的在預備德州所有的孩子在高中畢業時，無論是繼續升學或是

進入職場工作都能具備必要的讀寫能力（The Meadows Center for Preventing 
Educational Risk, 2020）。當時投入執行的單位有約 20 個地區教育服務中心、以

及閱讀研究中心如 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School Initiativ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 and the 
Vaughn Gross Center for Reading and Language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執行的方式主要是地區教育服務中心與閱讀研究中心與學區中的學校合

作，稱為 Literacy Line。Literacy Line 是指在學區中各級學校串連起來的服務網，

是提供學區內的孩子上學的學校，裡面包含托育中心（Childcare centers）、幼兒

園（Preschools）、國小（K-5）、國中（G6-8）與高中（G9-12），公私立校園皆可

加入。因為地區相近，區域內的學生很有可能就是從幼兒園升學至國小，國小升

學至國中，國中升學至高中。主要希望能夠達成(1)增進學齡前幼兒口語與讀寫

前期的能力，(2)改善幼兒園大班至小學二年級的學童早期閱讀的表現，(3)增進

三年級到十二年級學生的語言能力，在主要測驗上有顯著地進步，(4)增進參與

學校搜集學生學習資訊、資訊分析與使用資訊的能力，以及(5)增進 Literacy Line
有效執行讀寫課程的能力（The Meadows Center for Preventing Educational Risk,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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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德州讀寫計畫 TLI」的終極目標，就是服務州內 0 歲到十二年

級的學生，預備好他們在出社會或是上大學前，能擁有基礎的讀寫能力，並且幫

助學校讓他們能夠在執行的過程中獲得政府的支持與幫助。實際具體的執行方

式，在於串連區域內 Literacy Line 的老師們，讓老師、行政人員（如校長、主任），

發展出符合學校學生程度與興趣的閱讀教學進程，並且透過縱向分享（托育中心

-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與校內的閱讀教師（Reading teachers）。所以，在地區

服務中心或是閱讀研究中心執行的過程中，會有讀寫訪視員（Literacy Liaison）
派到各 Literacy Line 幫助檢視各級學校所使用的教學方式、是否建立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RtI）機制，落後學生的處遇方式，學生考評機制（如 State of Texas 
Assessments of Academic Readiness（STAAR®德州州立考試）、資料搜集（如使

用 DIBELS 早期讀寫測驗）、資料解讀方式，以及如何根據資料改變教學方式等

等。讀寫訪視員定期到各個 Literacy Line 的學校 

除了每學期例行的訪視外，每年暑假「德州讀寫計畫 TLI」召集州內所有的

老師、閱讀教師、學區主管與校長一起召開討論會議，將當年所有參與學校的表

現、實際執行所可能發生的狀況、遇到的問題與困難，以及解決方式好好地討論。

這時候地區教育服務中心與閱讀研究中心便會精心設計許多課程，讓與會老師與

校長主任們可以好好地「充電」，並且討論目前遇到主要的問題與找尋解決方式。

課程主題的設計涵蓋六大部分：領導（Leadership）、評量（Assessment） 、基

於課綱的教學法（Standards-based Instruction）、有效的教學架構（Effective 
Instructional Framework）、呈報與負責（Reporting & Accountability）以及持續性

（Sustainability）。與會老師的交流與討論也是相當有收穫的一環。 

課程主題除了涵蓋這六大部分外，也會依照 Literacy Line 的不同年級分層討

論，例如，在評量（Assessment）部分，會一段時間將大家聚集在一起討論縱向

的評量問題，也會有一段時間讓同一個年段（例如：國小低年級、高年級、國中、

高中）分開討論各年段不同的狀況與問題。除了問題討論外，籌辦的閱讀研究中

心會邀請講師針對不同議題做教師訓練，例如在閱讀部分分享閱讀教學技巧、閱

讀發展的理論與實務，並討論對學生有利學習的一套學習策略與方法。筆者印象

最深刻的是有一年 TLI 年會，有位老師分享她如何使用去年在 TLI 年會學到的

學習策略教學，她班上一位學習有狀況的孩子，遲遲等不到學習障礙鑑定，卻因

為學到了方法後進步許多，雖然還需要很多努力，但是老師的欣慰眼神讓人感

動。透過這樣的交流，由上而下的政策宣導以及有彈性的修正調整，並且加上老

師們現場實務的分享，每年的年會顯得相當珍貴。尤其是提供各個年段之間的交

流與溝通管道，讓學校校長、主任與老師們在教學上能夠有一致的想法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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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州讀寫計畫」的優點與不足處 

每個計劃都有優點與不足的地方，以下就筆者參與「德州讀寫計畫」的經驗，

與近身觀察政策與執行過程所得的分析評析「德州讀寫計畫」優缺點。 

(一) 優點 

1. 以課綱與 RtI 為架構，既有大方向也有彈性 

    「德州讀寫計畫」以 RtI 的架構與整個州的課綱為出發點，透過地區教育服

務中心以及閱讀研究中心提供的讀寫訪視員服務，可即時檢視政策方向、教學方

向、測驗準備度，以及分析與使用資料改善教學的能力。當然，此為大架構，在

各個學校、Literacy Lines 與學區中樣貌都不同，所以這個計畫仰賴讀寫訪視員在

訪視過程中檢視，如遇到對於架構不熟悉或是執行不力的學區，也可以適時提供

教師訓練。 

2. 透過 Literacy Lines 內的合作，讓直向的跨校溝通更為順暢 

    例如：在 Language Arts（語文教學）中，老師們就可以討論哪個年級開始

教故事結構（例如：K 至二年級），哪個年級可以學習說明文的結構（例如：三

年級至七年級），以及教學內容的深淺…等。透過直向的跨校溝通與校內訓練，

讓老師們熟知課程的架構與實施方式，提高了執行的效率。 

3. 量化分析評量數據，提供教師調整教學策略的方向 

    學習評量是檢視學生學習效果的工具，更是老師們能使用來調整教學的工

具。其重要性可由每年的 TLI 年會中，評量（Assessment）與呈報與負責（Reporting 
& Accountability）這兩個主項可以看出端倪。讀寫訪視員在訪視各校或是與各學

區 Literacy Lines 開會時，都必須將學校的評量數據與資料提出來討論。在訪視

學校時，也會與老師們討論如何使用學生的評量數據調整教學，來調整教學策略

與方向。 

(二) 不足之處 

1. 觸及不易，各校訪視與指導的資源不均 

    雖然有看起來完善的機制，但是計算下來每個輔導區內的讀寫訪視員訪視的

頻率相當少，一年只有三次的會談會議（Texas Education Agency, 2014）。雖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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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主管會安排比較需要指導的學校，但是無法每個學校都照顧到。訪視時停留

的時間也無法太久，通常只有一個上午或是一個下午。在課程內觀察的時間不

多，每次大約都只有一兩堂課，其餘時間會與校長、閱讀教師或是導師討論，因

此訪視時間不足也是一大問題。 

2. 預算與經費花費甚多，擴散效益不佳 

    「TLI 德州讀寫計畫」預算一年約六千萬美金，在德州參與的學區有 30 個

（德州一共有 1227 個學區），除了支付地區教育服務中心與閱讀研究中心的人員

薪資、出差費用，教育訓練費用以及學區內執行的費用，還有州政府針對此計畫

的行政費用（5%），整體算下來是相當大的開銷，成果與效益是否與付出付出的

經費相等實在值得政府好好檢視。 

3. 申請條件為表現較落後的學區，可能成為無法看出整體效益提升的因素 

    在申請要件中規定學區內三至十一年級學生在州立考試中通過率必須低於

九成，並且有 59%以上經濟弱勢的學生、至少有 16.9%是英語非母語的學生，還

有 9%以上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TLI Leadership Summit, 2016）。將錢用在較為

弱勢與需要幫助的學區上用意的確是好的，但是一方面也可能對整體效益提升有

困難，老師們在教學上要處理太多與課業無關的學生事務，例如：行為問題、家

庭關係…等等。在訪視過程中，也出現過老師們感嘆學生的學習動機低落，難以

在短時間內收到成效。 

四、結語與反思 

透過 TLI「德州讀寫計畫」，德州發展出根據課程綱要的大架構，引領參與

計劃的學區老師、主管與校長們思考、規劃並檢視在學區內的讀寫與閱讀教學是

否能切合學生的需要，並且能夠透過學生資料分析修正教學。透過學區內 Literacy 
Lines 的運作，使學區在規劃時，不再是單一地看待不同年段的學校，而是能夠

更全面地考慮學生的學習需求。可惜的是，此計畫已在 2016 年時結束，建構起

來的架構與使用的成果雖然正向，但卻無延續性相當可惜。 

反觀台灣在閱讀推動的基礎與上述描述的德州讀寫計畫的推動方法與起源

不相同，但都希望培養學生成為富有閱讀素養的學生以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國在

98 學年度開始，透過圖書館資源與招募圖書閱讀教師，在國中國小校園內推動

閱讀教師（陳昭珍、趙子萱，2010），至今已過十年，對學校推動閱讀教學與圖

書分級分類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讓圖書館不再只是學生借閱、歸還圖書的地

方，而能銳變為閱讀教學的重要利器，引導導師與科任教師將圖書資源與閱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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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策略融入教學中。然而，閱讀推動的重要責任不該僅落於圖書教師，更應該像

德州在推動閱讀時從課綱架構、跨學習階段合作、投入以數據方式驗證成效…等

全體動員，並且融入每位老師的課程當中。期望我國的閱讀推廣能更深入、更有

結構化、更落實。僅用本文致敬學校推動閱讀教學教師，並期待透過筆者經驗，

為我國推動閱讀教學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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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學前教育階段的特殊幼兒類別及閱讀障礙的預防 
宋明君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從一場學前特教教師甄試說起 

筆者於暑假期間受聘為某縣市教育局教師甄試的複試委員，擔任學前特殊教

育教師類組試教考場的評審委員。目睹許多優秀的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在當場抽題

的情境下，不論在教材的準備、教學的口條、互動的技巧等，都掌握了學前特殊

教育教師的優良特質，競爭相當激烈，差距都在微小範圍內。大多這些優秀的甄

試者都能於教學過程中表現出對學前特殊幼兒關注，且個別化進行指導。例如一

位甄試者一進考場來就用五個紙偶分別寫上小視、小聽、小智、小麻、小自、小

緩，來分別代表視覺損傷、聽覺損傷、語言障礙、認知缺損、自閉症及發展遲緩

的幼兒。甄試者幫小視調整一下厚重的眼鏡、和小聽對一下 FM 助聽器的麥克風

頻率、教小智認識二樣物品的名稱、帶著小麻唸一個其有困難的構音、幫小緩檢

查生活自理的用具、誇獎一下小自的情緒狀態並鼓勵他保持下去等。關懷這六位

特殊幼兒後，接著根據所抽到學前特殊教育課程副領域主題，開展其所設計的教

學活動。 

應試的老師以這六種障礙類別的幼兒進行模擬試教，其實乃該縣政府教師甄

試的考試規定，至於為何限制採用這六種障礙類別，則是件耐人尋味的議題。本

文擬就障礙類別的人數分布狀況、障礙類別與定義的關係、不分類造成的兩難處

境、學習障礙與類別的微妙關係等分別進行探討。 

二、障礙類別大變身 

當幼兒特殊教育資格確定後，就可依照其資格身分申請相關的特殊教育資源

及補助，並開展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與提供對應的相關服務。因此身心障礙的

類別在特殊教育服務的傳遞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學前特殊教育老師在實

際教學情境會遇到那些類別的特殊幼兒呢？依照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資

料，特殊教育法第三條中的十三種類別幼兒都有可能遇到。表 1 呈現了 2020 年

5 月的特殊教育通報資料中各個教育階段之特殊學生類別的比率。雖然這些比率

逐年逐季有些許的變動，但若非有定義上的巨大改變，各類別的比率在跨時上仍

維持著大致穩定的狀態，此由小學階段與中學階段之間的各類特殊學生比率大致

相同便可看出。 

往往巨大幅度的變動都來自障礙的定義及鑑定基準上的解釋。例如發展遲緩

的定義，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十三條：「……發展遲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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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在知覺、認知、動作、溝通、

社會情緒或自理能力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遲緩，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

者……」。因此到了小學階段，由於兒童都已超過六歲，原本學前階段占比率高

達近百分之八十三的發展遲緩類別，比率突然就變為零。然而這近百分之八十三

在學前階段無法確定障礙類別的特殊幼兒，進入小學後歸成何種類別呢？從表 1
可以看出，以學習障礙為最大宗，足足增加了約約百分之四十左右。 

表 1  不同教育階段之各種障礙類別的人數比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與其恰恰相反的，學前階段幾乎不存在學習障礙，歷年的學習障礙學前幼兒

人數都只有個位數，有些縣市甚至不接受幼兒學習障礙的通報，而背後原因常為

二項，分別是學習障礙定義的模糊及鑑定工具的缺乏。 

三、學習障礙的資格判定 

首先在學習障礙的定義上，過去用來判定學習障礙資格的法則，都仍有其缺

點與侷限性，如早期 Srauss（1955）提出的排他性法則、Clements（1966）的腦

傷病理判定、Chalfant（1985）提出的差距性法則，及 Shaw et al（1995）認為的

神經心理功能判定。這些曾用來當成學習障礙的定義或鑑定基準的法則，都仍缺

乏持續與一致的實徵研究的證實，亦無法證明其分類的有效性。 

在缺乏更良好的定義下，暫時仍為許多國家所維持的神經心理異常之學障定

義。更有個不能隨意碰觸的禁忌─對幼兒實施標準化測驗，許多學者強烈反對使

用任何標準化測驗來標記學前階段的學習障礙。於此，即使診斷統計資料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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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學習障礙中約有百分之八十屬於閱讀障礙（dyslexia），然而可用來評量學前兒

童閱讀能力的測驗工具，仍多半缺乏有大規模樣本之良好信效度及可信賴的參照

常模。此外，對幼兒進行閱讀困難診斷並加以分類，也會面臨研究倫理上的批判，

因對其不良表現的預測經常反而造成不良表現的實際結果─即所謂的馬太效

應。因此學前階段的相關行政人員幾乎都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來進行學習障礙的

相關鑑定，因此也造成了“障礙類別無法確定”而高比率的被歸類於發展遲緩。 

四、從補救到預防 

然而這種將難以進行心理功能測驗的幼兒都歸類於發展的遲緩或異常，對於

學前階段的教育現場真的好嗎?對於閱讀障礙的補救也真得會造成惡性螺旋的擴

大嗎?美國的國家兒童健康及發展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ICHD）自 1965 年就開始補助各種閱讀障礙的相關研究，

有充分的證據告訴我們，放任幼兒在閱讀上的困難應為而不為，反而會增長挫折

的蔓延。因此對於閱讀障礙，我們可採取的策略為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簡
稱 RTI 策略。其主要精神便是不需要等到鑑定結果正式出來，只有根據目前閱讀

表現得不佳反應，便可採取人數從多到寡，介入從輕到重的金字塔狀三級預防。

其中占 80%的第一層兒童只需一般性的預防，占 15%的中間層兒童給予中度加

強的預防，僅占 5%的第三層兒童才需接受高強度的介入。這種將服務網撒開的

預防模式已被許多政府機構推行，做為解決廣泛性閱讀失敗的教育政策。而我國

的 108 課綱教改工程，亦應該參考這些政策來針對學前階段的閱讀素養教育進行

當為而為的預防措施。 

四、結語 

筆者從一場學前特教教師甄試中了解到特殊幼兒中仍有許多隱形的個案，尤

其是與讀寫方面有關的障礙，而這些讀寫能力方面的困難，卻因學習障礙之定義

上的模糊及鑑定上的不易，而經常錯失了最佳的介入時期。然而這不應是我們坐

視這項問題陷入惡性循環的藉口，反而該積極的面對。藉由三級的預防措施，讓

這群隱性障礙的幼兒能夠獲得及時的協助。對此筆者提出以下若干建議，供第一

線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參考。 

1. 辦理與閱讀補救有關的相關研習或工作坊，讓第一線的幼教老師和教保員能

夠區分閱讀補救與一般語文教育的不同，以及介紹各種閱讀問題的樣貌，並

教導如何辨認學生在閱讀上的錯誤型態，及其錯誤型態背後的原因或補救方

法。 

2. 給予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教師足夠的資源來對有輕微閱讀困難的幼兒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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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的預防。 

3. 不要過度依賴「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及「一般教育之介入仍無效」來判定

學習障礙的資格，而是擴大閱讀困難的介入對象，從輕微到嚴重採取三級預

防。 

4. 服膺世界潮流，將學習障礙更名為「特定學習障礙」。 

5. 避免過度的責難與補習，閱讀障礙兒童往往會有其他方面的強項能力，經常

是創造力或操作能力，家長應從這些強項能力出發，當成促進閱讀能力的動

機。 

最後，希望 108 課綱的教改工程勿忘了學前階段教育乃基礎紮根部分，關懷

具有閱讀障礙風險的幼兒，並善用國外的研究成果，如聲韻覺識、語音規則的應

用、根據環境線索上下文調控的識字……等萌發讀寫的基本功來進行閱讀障礙的

預防介入，這些未來的主人翁在進入正式的義務教育階段後才能有良好品質的素

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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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務工作人員的挑戰與因應 
呂國興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班學生 
 

一、前言 

近年來，校園民主意識高漲，在學校擔任行政職的教師意願日益低落，每到

暑假期間，便是一波行政逃亡潮的時刻。在工作量及責任加重的情況下，不少老

師把兼任行政視為畏途，能閃則閃，能辭則辭（蕭福松，2020）。處室行政人員

不願久任、流動頻繁，致使許多業務青黃不接、工作窒礙難行。這樣的處境下，

願意留任甚至於久任行政職的教師必將越來越少，學校行政推向專業化與效率化

的目標將更加遙遠。 

學校處室當中的學務人員每天處理數不盡、不可控的學生與家長問題，流動

頻率更是不遑多讓。在國民小學編制下的學務處囊括了生教、訓育、體育、衛生

四組，而組織分工則視學校規模調整。少子女化趨勢下，孩子們都是父母親的心

頭肉。面對學生管教不易的棘手問題，行政人員身為教師的後盾，往往得扮演著

黑臉。但是黑臉難為，大家總是能避則避，最後留下的往往只剩下年輕一輩的初

任老師，甚至由代理教師接任行政業務，讓擔任行政職有如水鬼抓鬮交替般的可

怕。是以本文探究學務生態的現況、學務人員的逃離因素、解決策略，並據以提

出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及人員參考。 

二、學務生態的現況 

學務處的全名是學生事務處，處理學生的校園安全、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教

育、校外教學、學生朝會、導護交通安全規範、健康促進、校園環境衛生、資源

回收、環境教育、體適能檢測以及各種偶發事件等，學務處轄管業務繁雜、包山

包海，在面對工作量持續攀升的現況下，願意守在崗位上長期奮鬥的老師也就漸

漸的變少了。 

在偏鄉的小校更是惡化。偏鄉學校的學生人數雖少，但編制內的老師人數更

少，即使某些主責業務會因為人數較少而相對來得輕鬆，但當一個老師兼任的是

被當兩個用，甚至三個行政職務時，即使學生人數少，加起來並不比大校的一個

行政職務來得輕鬆。有時候接手的往往都是初任的新手教師，甚至是代理教師也

難逃離接任行政的命運，學校在招考時便直接表明錄取後擔任的職務（梁憶靜，

2020），更有學校大量招考代理教師擔任組長（馮靖惠，2020）。老師們面對一上

任什麼也不懂，也不一定找得到前手可以請教的時候，學務處業務推動上便漸漸

的荒腔走板、窒礙難行，倘若學校要發展特色或運動社團等都難有建樹。學務行

政人員的斷層更會牽動專業人才的欠缺，當老師們逃離基層的組長職務，進而導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cw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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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未來欠缺行政歷練、願意擔任主任、校長的老師越來越少，對往後的學校行政

體系勢造成莫大的威脅。 

    此外，十幾年來的學校工作量日益增加，舉凡環境、品德、租稅、國防教育

等對各項教育議題的重視並融入學校教育在想法上固然是好，但在要求，當然在

學務行政人員肩上的重擔也沒能少過，自然減少教師擔任學務工作的意願。在

2019 年五月通過的《教師法》第 31 條第 7 項增列了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

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的義務。但擔任行政工作的勞役不能均衡，若只是一味

的要求、規定老師必須擔任、不得拒絕行政工作，或許在法規上解決了人力的問

題，終究仍無法提升教師擔任學務工作的意願，此為學務工作推展的隱憂。 

三、學務人員的挑戰來源 

古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教師不願意兼任行政職的因素絕

非偶然，或者單一因素。舉凡公文繁雜、協助各種宣導推廣訊息、處理校內學生

紛爭、偶發傷病事件、行政溝通不易、加班工時過長、無止盡的評鑑與訪視等，

都造成學務人員極大的困擾。茲分析學務人員的逃離因素如下： 

(一) 學務人員承擔壓力及責任繁重，許多業務被迫限時完成 

    近年許多新增的法規、法令推動之後，學校單位便存在著時間壓力。校安事

件依規定分成「緊急事件」、「法定通報事件」、「一般校安事件」，三者分別於 24
小時、72 小時、7 天內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如未能及時通報，學校亦承受到相

關連帶責任。此外各校也有著不少的數據填報，以及公文都存在著時效問題；在

工作上也存在著許多繁瑣的事務，例如各校每年推動的健康促進計畫，在政策推

動的過程中也精算著相當多的數據資訊，務求有效的改善學生健康狀況。但編寫

計畫的辛苦，以及對各項數據的分析了解，著實增添著處室內的承辦人員壓力。 

    此外近年新增的業務工作也一點一滴的壓縮學務人員的時間，難以招架。再

加上各校近年陸續收到許多與學校教育較無直接相關的公文要求學校協助宣

導，例如宣導公車讓坐、反賄選、參觀花博等事項，在平時老師都會進行教學及

宣導，若不減少此類公文，再多人力皆是徒勞（蔡田，2017）。時間緊湊的狀態

下，非必要性的業務宣導、推廣讓工作的彈性空間變得更少，也難使學務工作有

更多發揮的可能性。 

(二) 學生問題複雜，管教不易、黑臉難當 

    小孩生得少，父母親的心肝寶貝，自當是疼愛有加。但依據內政部統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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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指出，2019 年離婚率已攀升至 8.78%。被溺愛或是家庭功能失衡的孩子

比率遠比過去來得多。除此外，近三年貧富差距增加，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
數據指出，收入前 20%家庭收入與末 20%家庭收入差距達 6.10 倍，亦為近七年

來最高。為求生活穩定，增加了工時也相對的減少了陪伴孩子的時間。再加上導

師在教學上、班級等事務上的繁忙，相對減弱了平時對學生狀況的掌握度。許多

潛在的問題在各個支持系統上漸漸的弱化之後，加乘起來的負面影響就相對地增

加了。 

    學務人員協助導師管教學生問題時，難免得扮黑臉。但學生管教問題也是動

輒得咎，再加上案件層出不窮，倘若一時處理不慎，更是成為媒體焦點且恐讓自

己挨告，牽扯進更多的麻煩。 

(三) 教學行政衝突，業務推動困難 

    學校的行政業務繁雜，校內同仁各有各的辛苦，易流於本位主義。但是當校

內的老師們因所屬不同的職位，導致不同立場，在業務推動上產生對立時，工作

的進行便顯得困難許多。像是平日的政令宣導及校內外活動等需要導師配合的事

項，或者是礙於上級壓力，主管機關來文交辦的工作事項與教師課堂上的教學進

度衝突等，讓學務業務執行顯得複雜艱困許多。 

    教學行政各司其職，亦是各有辛苦。但無論是為了孩子，或是處理上級交辦

事務。業務推動不易是現實問題，亦有待改善。 

四、解決策略 

    面對行政荒，確實造成了許多老師逃離行政職務，除了堅守崗位之外，也必

須嘗試找到解套的方案，筆者針對上述的三個問題分別提出策略如下： 

(一) 教育主管機關宜簡化、減少行政工作量 

    106 年師鐸獎頒獎時，蔡英文總統公開宣誓行政減量（陳國維，2017），新

北市政府更於 2019 年 1 月的校長會議上宣布停辦校務評鑑（王揚傑，2019），減

少行政工作量是必然的趨勢；桃市府則是從 105 年起陸續修訂「桃園市國民小學

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實施要點」，減少行政人員授課時數外，更進一步的增加小校

的行政人員編制（桃園市政府，2020）。 

    近幾年各縣市亦積極辦理研習活動，舉凡初任教師研習、學校行政人員研

習，如生教組長研習、總務主任研習等活動都在持續地進行中。不僅是促成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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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間的溝通互動，讓大家不再是單打獨鬥的處理學校事務，更能一同找出解決

問題的方法。 

(二) 妥適面對個案，確實落實三級輔導模式 

    透過三級輔導模式，讓導師、科任老師、學務處、輔導處等夥伴能夠視情節

輕重介入協助。而執行層面上亦需確實分級，輔導個案便如同醫療分級制度般的

讓每個個案都能得到最佳的支持，共同承擔與分散學務人員的壓力。 

(三) 教學行政同心，確立輪替制度 

廖勇潭（2007）認為建立行政團隊和教師團隊的輪替制度，並加強行政人員

的橫向溝通，可以減少教師及行政人員間的矛盾與紛爭。行政業務運作要能夠順

暢，不僅取決於個人的行事風格，需要團隊合作，更需要處室內、處室間的橫向

溝通，以及對上級單位、對班級導師縱向的溝通在彼此都能以對方立場的角度著

眼時，自能讓學校減少內耗，讓校園更加溫馨和樂。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對學校而言，無論在哪個位置上，能夠留住人才方能站穩腳步力求未來發

展。如果擔任行政職的同仁年年換人年年抽籤，甚至要求代理教師擔任行政職

務，則校務發展難求穩定不易成事。學務工作關乎友善校園的維繫、學生品格陶

塑及日常校園生活作息的運作，因此學務工作人員肩負的重責大任不可小覷，鼓

勵優秀教師投入學務工作刻不容緩。 

(二) 建議 

    為使學務工作順暢、學務人員穩定，提出以下建議： 

1. 教育主管行政機關 

    行政事務的推動完善，在嚴謹的規範之外，也要有些彈性。減少與學校不相

關的公文或政令宣導，自能使學校運作更加順暢，給予學校信任及更多彈性自主

的空間。 

2. 學校行政團隊 

    學校運作從來就不該是單兵作戰，而是團隊合作的展現。若能彼此相互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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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的推動則相對順利的多。營造學校的正向氣氛並且提攜後進，自能吸引更多

的老師加入行政的行列。 

3. 學校教師 

    教師生涯發展多元，自然更可以勝任愉快。倘若老師始終堅持在同一個位置

上，不願多方涉略行政職務挑戰，那麼就少了更多可能的歷練與發展機會；若老

師換了位置後，便能從更多元的視角去了解行政事務的全貌。那麼校內的導師與

行政就會少了很多對立的可能性，自然也能讓學校校務推動更加順利。更能夠讓

老師累積了相關的行政經驗後進而邁向主任、校長的路線奉獻。 

4. 學生家長 

    學生家長應撥冗參與學校活動，除可增加與孩子陪伴的時間，亦能了解孩子

在校的學習狀況。多了關心與陪伴，亦能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問題發生。孩子的成

長需要親師間的溝通與合作，讓學校生活變得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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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總務行政工作專職化探討 
朱翊瑄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近年來，少子化讓大家對學校教育更加重視，教育行政人員觀念也逐漸改

變，必須與家長保持雙向且開放的溝通態度，但教師兼行政須同時面對繁雜的公

文、處理部分與教學無關的業務、完全沒有多餘的時間備課，在時間不夠、加給

不高、誘因不足等因素下，無意願繼續兼任行政人員。 

    教育界中的「行政大逃亡」一詞，已被許多學者廣為分析與評論，呼應葉丙

成（2017）喊話：「台灣中小學的最大危機為許多學校都會因為沒有好的行政支

持而癱瘓！」，學校行政工作之目的在於協助校務發展、維持校務的運作、支持

教師教學等，因此若要解決以上教育行政所面臨的問題，學校中部分行政管理專

職化是有助於改善學校行政職空缺、提升效率、紓解教師壓力，並協助教師提升

教學品質的好方法。 

綜上所述，學校的行政業務不一定需要具有教學專業背景的人員來擔任，尤

其是總務處的工作，因學校老師所受的是教學工作的訓練，那何以讓老師兼辦複

雜的總務行政工作呢？國外及國內中等以上學校，總務處的組員皆由專職人員擔

任，但國小卻遲遲無法落實，僅有部分縣市修正法條，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本文

的探討，將國小總務行政工作專職化的優勢呈現出來，並得到政府及教育相關主

管部門的重視。 

二、國小總務行政工作之意涵與功能 

    首先，學校設置總務處的主要目的，就是管理、經營學校的人力與物質資源，

提供最適當且有效的服務和支援行動，為師生建構理想的教學和學習環境，藉以

提高老師的教學品質和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張志明、譚宇隆，2000）。簡言之，

國民小學的總務行政工作對於學生學習的重要性可能不比其他處室明顯易見，但

其服務及支援的內容與老師教學、學生學習以及其他處室的行政工作密不可分。

因此總務處的行政工作，影響是非常全面的，上至學校環境的設施與經費，下至

學生的學習與老師的教學軟硬體設備。 

    根據《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2016）規定，總務行政工作由總務主任負責

推動全校性的總務工作，其下設置事務、文書及出納等三組負責相關業務。事務

組主要負責財產管理、物品採購、教室的興建與修繕、調配課桌椅及安全防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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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組的業務為公文收發、全校性會議記錄、檔案管理等；出納組則負責現金出

納、公庫現金票據之保管和出納、代辦及學雜費之收費、員工薪津、福利互利金、

所得稅等，這些工作明顯與教師專業毫無相關。 

三、國小總務行政人員面臨之困境 

(一) 教師兼行政會影響備課及教學 

    陳淑蘭（2002）指出國小教師對於參與學校總務行政工作偏向低度參與意

願，張志明、譚宇隆（2000）也指出總務主任投入總務工作後的工作熱忱明顯降

低，教師欲兼任行政除了需要有服務的熱忱之外，更應具備行政上所需知能，大

多學校行政事務鮮少制定出標準作業程序，皆仰賴前輩傳承，而且總務工作的性

質與教師教學本業差異較大，故行政工作難以短時間內上手。 

    現今小學教師的教學工作已經不如以往，只侷限在課堂內的授課，課前的備

課、課後的評量都是非常重要的（楊朝祥，2019），尤其 108 課綱上路，備課、

觀課、議課勢在必行，現職教師應在教學現場下足功夫，才不愧對於學生，因此

教師身兼兩職時，每每在教學和行政之中拉扯，權衡得失之下因而忍痛犧牲備課

時間，故教師兼行政必然會影響備課及教學。 

(二) 教師兼行政造成行政大逃亡 

    現今的教育趨勢瞬息萬變，教育主管機關長年來為減緩學生的升學壓力，不

斷地推行新政策，甚至朝令夕改，行政人員時常為此疲於奔命（吳婉綺，2015），
當有新政策要宣導時，學校更是人仰馬翻，再加上初任行政或新進教師兼行政的

職前訓練也很重要，絕對不容忽視。本研究最想要探討的是教師兼總務行政工

作，因為其往往乏人問津，除了工作繁瑣外，若專業能力不足，不小心就會觸法，

例如：工程驗收不實、電腦設備綁標、營養午餐收取回扣等，從事這樣的工作，

人人自危，所以必須要再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完成應有的專業訓練，然而在

這種蠟燭兩頭燒的情況下，必然會影響到備課與教學，如此一來，教師的本質也

就走味了，教師無法給孩子們高品質的教學，甚至違背了教師本身的信念與初

衷，教師心理的負擔也就跟著增加，對於職業滿意度也會形成負面的影響，自然

而然就會有行政大逃亡的現象發生。 

(三) 總務行政人員必須參與和教學無關之研習 

    總務工作除了應具備一般職場能力，尚需具備相關法令與專業知能，如採購

法、建築、消防法規、財產管理、水電修繕知能…等，這些法規條文繁瑣，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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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小時的研習、幾天的業務交接或師徒傳授，就可嫻熟處理。由上述可知，總務

行政工作不可能立即上手，除了透過研習提升知能或前輩提攜，擔任行政人員也

需要擁有一些良好的溝通技巧與人格特質（陳秀敏等人，2014）。王碧禛（2010）
更指出總務處的編制雖然會因學校規模大小而不同，例如：大學校會多聘用一位

幹事來協助業務，但總務的業務量是不會因為規模和編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

例如：小校和大校的建築物維護內容是一樣多。因此教師既然經過師資培育的訓

練，就應保持其專業，過度參與和教學無關之行政工作，將深深影響以學生學習

為主體的受教權。 

四、國小總務行政工作專職化之優勢 

(一) 讓教師專心從事教學工作 

    教育應是讓教師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引導孩子們發現自身的亮點，或是從

師長身上學習，達到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目標，因此讓教師可以專心備課及教

學是最根本的，有研究指出國中小教師行政工作負擔越大，其對教師備課的影響

就越大，因為每個人一天也只有 24 小時，要勝任兩者實在很難（陳秀敏等人，

2014；吳婉綺，2015；徐詩柔，2016；陳熙文，2017）。葉丙成（2018）也提到

教育部、教育局處每年皆要求老師利用時間進行眼花撩亂的宣導工作，每年都會

重新跑一次，讓老師們苦不堪言，這樣的作法不僅犧牲了老師正常的教學時間，

更嚴重剝奪了孩子們的正規學習。因此教師專心於教職，行政工作由更專業的行

政人員來專職擔任，即可解決這個多年來困擾著國小教育現場的問題，如此才能

創造出教師、學生、校務三贏的局面（蔡雅玲，2015）。  

(二) 合理化的業務分配 

    無法落實聘用專職行政人員擔任總務工作的原因非常多，最關鍵的是教育部

必須放寬國小職員之編制人數，有研究指出有高達七成之教育行政人員受試者認

為「擴大專任行政人員編制」是現行國民小學行政組織的改進途徑（吳清山等人，

2001）。例如：總務處有事務、出納、文書三組，大學校可聘任三位專職行政人

員來處理業務，而中小型學校可將三組的業務經過詳細評估後，分配給一位或兩

位專職人員，我相信透過合理化的業務和經費分配，要聘用專職行政人員並不

難，讓老師能夠回歸自己的專業。 

(三) 總務行政人員專職、專責與專業 

    有研究指出新進教師就是學校找不到人兼任行政的解決方法（徐詩柔，

2016），而新進教師與代理教師大多為大學剛畢業的新鮮人，各方面的歷練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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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進入職場就面臨與大學所學的專業知識無關的繁雜業務，做了幾年後就會

將空缺再一次的丟回給學校，如此的惡性循環，因此葉丙成（2018）提到要讓真

正有心做事的老師，願意主動承擔行政職務。總務行政工作除了需要法律知識、

專業能力，還必須擁有思緒清晰的腦袋與良好的溝通能力，有研究指出，有些總

務行政人員因為沒有足夠的素養，時常互相推諉工作，且工作能力不足，大大影

響任務推動，甚至接受廠商餽贈、收受財物賄賂（羅玉琴等人，2015），若總務

行政人員能夠受到專業的訓練、行事光明磊落又負責任，這樣學校整體校務的運

作會更有效率，因此我認為將總務行政工作專職化勢在必行，如此才能避免許多

不必要的紛爭及職位空缺的問題，讓總務人員能夠擁有專職、專責及專業是當務

之急。 

五、國小總務行政人員專職化的解決對策 

(一) 經費勢必增加 

    希望政府能夠配合提高預算及員額編制，將總務行政人員專職化，教育主管

單位只提出減課的誘因，並無太大的作用，反而情況越演越烈，陳建銘（2017）
也提到只要政府使用前瞻計畫 1%的經費，即可將總務工作專職化，因此研究者

希望政府能夠重視此問題。 

(二) 透過公務人員考試甄選人才 

    研究者認為政府應該在公務人員的考試中增設學校教育行政的總務類別，讓

有興趣到國小擔任總務行政工作的公務人員，能夠經由嚴格的篩選，確認其志向

及特質再聘用，如此一來，我想能夠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紛爭及職位空缺的問題，

政府也能夠適才適用。 

(三) 增加人才培訓管道 

    研究者建議國內大專院校的管理系所或教育行政管理相關系所能夠開設與

總務行政工作相關的課程，例如採購法、建築法等，想要成為一個稱職的總務行

政人員，若能夠在大學期間就將採購、建築、消防、水電、教學設備維修的相關

知識補足，並且於公務人員考試時將這些項目列為篩選重點，我想就能夠省掉總

務行政工作人員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 

六、結語 

    綜上所述，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議題已延燒多年，政府相關單位遲遲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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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解決問題，導致問題依然存在，研究者認為國小總務行政工作對國小教師

而言，實在吃力不討好，國外及我國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早已實施總務行政人

員專職化多年，研究者希望國小也能夠落實，以下為研究者統整的幾項結論： 

(一) 教師回歸教學且總務行政人員專職化 

    經過研究者的整理後，可以發現總務人員專職化之優勢非常多，除了能讓教

師專心從事教學工作外，合理化業務分配也很重要，讓專業用在對的地方，將效

率達到最大化，因此總務行政人員經過培訓後報考且任職，達到專職、專責、專

業，才能為學校帶來良好的行政效率及校務運作。 

(二) 建議政府調整經費、善用公務人員考試與增加培訓管道 

    研究者期許教育主管單位能夠聽見教師內心真正的聲音，教師受的訓練是教

學，而非從事行政工作，若我們能夠先做好總務工作專職化的配套措施，我想未

來國小的校務發展能夠更順暢。另外，也期許大專院校中增加相關培訓課程，從

大學端開始培育學校總務人才，再從政府原有的公務人員考試來選用學校總務行

政人員，如此一來，儘管是新手，也能將學校的總務工作辦得有聲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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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語言政策的演變與發展 
武黎全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語言政策會反映一個國家的民主思維及意識型態。西元前 111 年到西元 939
年，越南曾被中國統治長達千年之久。在中國統治越南的時期漢字被引進越南。

西元 939 年，越南成功脫離中國統治，成爲獨立的國家。雖然如此，漢文仍然是

越南封建王朝政府使用的唯一書面語言。至 13 世紀，越南出現喃字。喃字也曾

被稱爲國語字，目的是與外來的漢語做區隔。16 世紀末期，西方開始在越南進

行經濟活動和文化傳播，因此在歐洲來的傳教士協助下，創造出以羅馬字書寫越

南語的文字系統。1945 年八月，越南革命勝利後，越南羅馬字的身分登上了歷

史舞臺，越南羅馬字從此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成爲越南國家的正式語言。 

本文針對越南在 1945 年八月革命之前與之後的語言政策推廣等幾個方面的

語言政策，在每一個橫面，根據政策的主要特徵和傾向進行歷史分段的縱向考

察，力圖清晰描寫越南語言政策的面貌，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解釋、評價。 

二、語言政策的理論架構 

語言是人類重要的資產，也是民族認同的標記與文化傳承的重要工具，多語

的社會反映多元文化的特質。語言政策表現人類對語言發展的主觀意志；換言

之，語言政策表現人類對語言的干預。陳鏗任（2003）在香港語言教育政策及問

題評析的研究中指出，語言政策對於人們的影響相當大，語文的地位受到官方認

可與否，常常決定了該語文的存廢，甚至影響了該語族的社會地位與興衰。 

Annamalai（2002）認爲面對多元語言 的現象，政府的語言政策可分為三大

類：語言的消滅（linguistic elimination）、容忍（tolerance）或者推動（promotion）。
因此，政府要採取何種語言政策，一方面是取決於國家的族群結構，以及語言使

用者（族群）的相對實力，例如人口數、或是經濟、文化、政治力量；另一方面，

也必須端賴社會對於國家與族群之間定位的期待，也就是說，究竟這是某個族群

的國家、大家所共有的國家、還是外部力量所操控的國家（施正鋒，2003）。 

三、越南語言政策的歷史回顧 

(一) 越南 1945 年八月革命之前的語言政策 

在法國殖民統治下（1861-1945 年），在越南已經有三種語言：越南語、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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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語；四種文字：漢越字、喃字、越南語字及法文（Marr, 1981）。為了割斷越

南與中國的聯繫，法國殖民政府一方面禁止越南統治階級和民眾使用漢字和喃

字，瓦解漢字、漢文和漢學的機構和獎賞系統。法國政府採用法文管理公文，建

立一些新學校，以培養本地的法語通譯，教導阮朝官員法語，減少漢文學習時間，

增加國語字和法文學習時間，在科舉考試中增加國語字和法文的考試。此外，法

國殖民者頒布一些通知與議定規定在國家行政系統中停止使用漢字，必要使用

「羅馬字」。首先，1874 年 11 月 17 日，南圻總督簽發第 4 款 23 條的議定，內

容是關於重新組織教育系統。這是法國在越南第一個針對教育定下之制度，採行

時間是從 1874 年至 1879 年（Thanh, 2014）。其次，根據 1878 年的議定規定所有

行政文件、正式文件、議定、判決與指示等文件必須以國語字編寫、簽署和公佈。

在政府機關裡不准雇用或給不懂國語字的人晉升職等。在村裡的職役，若懂國語

字將獲得減免一半或全免人丁稅（Thanh, 2014）。 

因此，在法國殖民者的推行之下，越南羅馬字在 19 世紀後半期比以前更為

普遍，不過就整體而言，推行效果仍有限（DeFrancis, 1977）。此外，于向東與

譚志詞（2005）也提到法國殖民者在越南推行羅馬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消滅

越南語，以達成獨尊法語的政策。不過這也讓越南人透過這個新式教育可以比

傳統教育有更多的機會來接觸「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民主」與「科學」

等新觀念。 

20 世紀初，越南進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革命志士普遍使用國語字宣

傳革命思想，號召全民使用，國語字在這一時期得到廣泛傳播。1930 年，越南

共產黨成立後提倡使用本民族語言進行革命宣傳。1938 年，越南知識界在河內

成立「國語字傳播會」，大力推廣國語字。從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 30 年代，在越

南掌握國語字的人數超過了懂漢字的人口，國語字的地位和作用事實上已經超過

了漢字。至 1958 年底，在全面推廣國語字後，有 93.4%的人口（12-25 歲）會讀

和寫國語（Marr, 1981）。 

(二) 越南 1945 年八月革命之後的語言政策 

1. 越南語的政策 

1945 年 9 月 2 日，胡志明主席於河內宣讀了用越南語寫成的《獨立宣言》，

此舉在越語發展史上具有相當之里程碑意義。另外，為了讓傳播國語字運動有更

多的效果，胡志明於 1945 年 10 月 4 日寫一份呼籲全國同胞共同掃除文盲的文

章。1946 年 7 月 9 日，胡志明主席頒布第 119/SL 號法令成立國家教育部。1946
年 8 月 10 日，頒布第 146/SL 號法令與第 147/SL 號法令，肯定新教育的基本原

則與其宗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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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至 1975 年的時間，越南被分為兩個部分：北越由胡志明和越盟統治，

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南越則在保大皇帝的統治下成立越南共和國。越南民主

共和國成立後，通過了一系列的行動和措施來推動越語和國語字。在這段時間，

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繼續推動越南國語字。1960 年，國語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在

河內成立。1966 年 2 月 7-10 日，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主張開展第一屆「保持越

語的純潔性」運動，並提出 3 個原則是：保護和發展自己原有的字詞，說和寫要

符合越語語法，各種文體要保留越語的特色、精華和風格（文藝、政治、科學與

技術等領域）。 

南越成立越南共和國後，雖然其教育組織機構與課程未能脫離法國殖民者留

下來的影響，但他們仍努力建立一個「科學與進步、民族與道德，以及大眾與人

本」的教育文化基礎。因此，教育系統分爲三級 12 年制，改用越南國語字授課，

英文與法文只是兩門主要的外語教學，漢字則在古文課教授（Quoc, 2016）。 

1975 年，越南統一之後，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教育科學院與教育部共同舉

辦一些「標準化越南語」的研討會，出版了一系列越語詞典，如《越語詞典》和

《越語正字詞典》。1979 年，政府舉辦第二屆科學研討會討論「保持越南語詞彙

的純潔性」運動。1980 年 2 月 22 日，越南政府第 53 號法令中寫道：「普通話和

普通字是越南民族共同體的通用語言，是全國各地區和各民族間不可缺少的交際

工具，有助於各地區和各民族間在經濟、文化與科學技術等方面平均發展，增加

全民團結與實行民族平等權。因此，每個越南人都有學習使用普通話、普通字的

義務和權利。」1984 年 3 月，教育部和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聯合發佈《關於越

語正字法和越語術語的規定》。1991 年 8 月 6 日，政府公佈「小學教育普及法」，

規定小學教育要使用越語作為教學語言。少數民族有權使用自己語言、自己文字

與越南語實施小學教育。1994 年，越南政府就廣告活動中的越語使用規範做出

了規定。1997 年 8 月，教育培訓部發佈了對越南語標準化檢測、掃盲工作和義

務教育等做出具體指導的通知。此外，越南國家電視台也開設教授海外越僑學越

南語的節目。 

2. 越南的少數民族語言政策 

越南全國有 54 個民族，除越族（京族）占 87%人口外，其他還有 53 個民族，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因此越南政府在做語言政策時，一直注重維護民族文

化傳統，重視少數民族語言，一貫主張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至今在 53 個

少數民族中有 26 個民族還有本民族文字。 

1975 年，越南統一之後，越南政府指示「少數民族語言和字母小組」針對

全國少數民族語言進行調查，為設立民族政策和語言政策奠定基礎（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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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980 年 2 月，越南政府會議的第 53 號決定，指出「在各個少數民族居

住地區，國家的通訊、宣傳的工作與文化工作必須盡力結合使用少數民族的語言

與文字，利於同胞容易與快速地採納；與各個國家機關進行交易時，少數民族可

以以其文字寫在函件和申請書中，各個國家機關有責任接收與良好解決此申請

書。」此外，教育法第七條於 2005 年公布規定「國家需要為了少數民族人民學

習，並以其自身的語言與文字創造條件，以維護和發揮民族文化本色，幫助少數

民族學生在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更易獲得知識。」 

越南教育和培訓部在民族寄宿學校成立了一些雙語教育課程，針對既能使用

越南語又熟悉母語的少數民族學生。但是，雖然越南國家、黨對少數民族居住地

區頒布許多教育培訓政策，但是到現在仍未解決這些地區的困難，民族教育管理

工作也仍未跟得上居住在山區的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現實狀況，其指導工作缺乏

靈活性，過度注重行政手續，頒發的具體政策也未符合實際狀況。目前，少數民

族居住地區的學校教室系統、物質基礎條件，以及教學設備與未增加投資之前相

比改善很多，但是仍未滿足發展要求與提高教育質量，效果有限。 

3. 越南的外語政策 

1975 年越南全國統一後，越南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俄國可以說是世界

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哥，因此俄語被要求成爲越南全國各個學校普遍的教學的科

目，同時成立許多教育俄語的外語中心。1986 年，越南革新開放後，許多外國

公司湧入越南投資。此外，1995 年，越南加入東南亞協會國家（ASEAN）。1998
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2007 年 11 月 1 日，越南正式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WTO）。截至 2015 年，越南已與 185 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與 175
個國家建立了貿易關係，簽訂 60 多個經濟協定及雙方貿易。因此，對外語人才

需求不斷增加。許多大學與高等院校設有外語系，主要開設英語、漢語、法語、

日語和韓語等專業。除了正規學校的外語教育，目前有不少外語中心成立，培訓

語種主要是英語、漢語、日文與韓文等語言。此外，據越南教育培訓部頒布「小

學英語課程」規定，從 2018 年，小學自三年級至 5 年級，英語選修時數每週為

4 節。 

總的來説，八月革命之後，越南積極推動越南羅馬字，越南羅馬字是民族解

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最後成功將越南羅馬字成為國家的正式通用文字。1975
年越南全國統一後，越南政府採取推動的語言政策，推廣越南國語字與少數民族

的語言，鼓勵使用多種語言。1986 年越南革新開放後，學習英文、日文、中文

及韓文等外語成爲越南年輕人的潮流，促進越南與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建立聯繫

與經濟合作發展。越南政府的語言政策已經促使國語字發揮其本色與精華的作

用，成爲藝術文化與科技科學的有效工具，各民族有權使用自己語言、文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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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民族本色和發揮自己風俗、習慣、傳統與良好的文化。越南人民的語言文化也

隨之提升。 

四、結語 

越南自建國以來，在語言政策方面似乎總是處於變動中，隨著社會、政治、

經濟的變化而變化。越南 1975 年統一之前，因政治混亂，先後被不同的國家殖

民，因此形成多語言、多文字的現象，很難有統一的書寫文字。至 20 世紀初，

越南政治社會的變遷，越南羅馬字從外國字的身份成爲越南民族主義者用來反

封建、反知識壟斷與反法的有效工具，他們透過羅馬字來教育越南民眾、宣揚

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獨立、讓其成為大眾獲取知識的重要工具，以對抗法

國殖民統治。1945 年，越南「八月革命」獲得民族獨立後，國語字成為國家的

正式通用文字。至此，羅馬字從低階的外國字，提升為高階的國語字。越南民

族能夠在民族意識的推動下，將本土語言與外來語言融合，創造出具有越南特色

的喃字和國語字，顯示了該民族對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創新精神。越南 1975 年南

北統一之後，為了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政府積極推

動越南國語字、少數民族的語言及外語等政策提升民衆的語言能力與促進了越

南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穩定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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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愛沙尼亞在 PISA 的傑出表現與成功因素之分析 
簡亭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在職專班生 
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學教師 

 
一、前言 

愛沙尼亞在國際評比及經濟成長的傑出表現，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近年發生

兩次經濟危機，愛沙尼亞不僅沒有被壓垮，經濟反而呈現正向成長；在教育領域

方面，也逐漸走向領先，甚至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稱為是「最成功的轉型國家」（張民選，2018）。
而愛沙尼亞在教育上的成功，世界各國皆從「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表現看出端倪；PISA 
2018 公布後，愛沙尼亞的表現超越芬蘭位居歐洲第一，使各國爭相研究其教育

成功之處（黃敦晴，2019）。有鑑於此，本文從愛沙尼亞的背景與教育、歷屆 PISA
表現、教育特色、與台灣教育體系的比較等四個面向，來探討愛沙尼亞在 PISA 
2018 表現優異的原因。 

二、愛沙尼亞背景與教育 

(一) 國家背景 

1991 年，愛沙尼亞（Estonia）在蘇聯瓦解後重獲獨立，與拉脫維亞（Latvia）
和立陶宛（Lithuania）共同成為目前所熟知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後的愛

沙尼亞在 1999 年加入世貿組織（WTO）、2004 年加入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2010 年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後在 2011 年正式成為

歐元區的一員。首都塔林（Tallinn）聚集約 43 萬的人口，是愛沙尼亞現代化發

展政經中心，第二大城塔爾圖（Tartu）則約有 10 萬人口，而愛沙尼亞僅有的三

所綜合型大學即位於這兩座大城中，也是孕育產業創新活動最重要的地方（黃仁

志，2018）。 

(二) 教育體系 

1990 年以前，當時愛沙尼亞尚未脫離蘇聯獨立，實施蘇聯教育制度。當時

的學制是中小學教育共十年，大學共五年，大學畢業生會拿到各類專業領域文憑

和證書（張民選，2018）。 

1990 年後愛沙尼亞獨立，建立自己國家的教育體系。學前教育從三歲開始，

基礎教育中小學共六年、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高中階段選擇多樣化，分為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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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普通高中和職業技術學校，大學採取 3+2+3 的學制（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7；張民選，2018）。研究者根據上述文獻，將愛沙尼亞獨立前、

後的教育體系整理如表 2-1 所示。 

表 1 愛沙尼亞獨立前、後的教育體系表 

年代 教育體制 基本制度 
1990 年前 

（蘇聯的加盟 
共和國） 

蘇聯教育制度 
分級管理制度 

中小學教育總共十年（小學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

大學五年。 

1990 年後 
（愛沙尼亞獨立） 

愛沙尼亞 
教育制度 

分層管理體制 

學前教育從三歲開始，基礎教育中小學六年、初中三年

和高中三年；大學採取 3+2+3 的學制，意即學士課程三

～四年、碩士課程兩年（或五年）和博士課程三～四年。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文獻自行整理。 

由於研究者為我國的國小現職教師，對愛沙尼亞的國小教育十分感興趣。透

過文獻分析與探討，發現愛沙尼亞為了讓教師深度瞭解學生，小學一年級到三年

級或是一年級到六年級，皆由同一位教師擔任導師。課程設計強調結合真實生活

情境與創新，並重視數位科技教育與師資培育（周玉秀，2020）。 

三、愛沙尼亞在 PISA 評量的表現 

(一)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之介紹與發展   

PISA 主辦單位為歐盟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舉辦時間為每三年

一次，歷年舉辦時間為 2000、2003、2006、2009、2012、2015、2018；為區分

不同時間舉辦，歷屆的 PISA 評量會在 PISA 後方加上舉辦的時間，例如 PISA 
2015。 

PISA 評量的技能為「明日世界所需的素養技能」，故又稱為素養評量，包含：

閱讀、數學、科學等情境式評量。評量目的是想瞭解 15 歲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應

用習得知能的程度，每次評量以其中一個領域為主軸。探討學生對主軸領域的學

習動機、學習策略、自我信念，以及學習環境對學生學習主軸領域的影響。下列

研究者根據李源順、吳正新、林吟霞、李哲迪（2014）等人所撰寫的的《認識

PISA 與培養我們的素養》，整理 PISA 每次舉辦之主軸與非主軸科目表（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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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PISA 歷年評量主軸科目表 

根據圖 1 可得知，PISA 評量目前主軸科目以閱讀、數學、科學為主，每三

年會循環一次。2003 年與 2012 年非主軸科目新增問題解決能力評量，希望檢測

學生解決生活中不熟悉的問題或是跨課程領域的認知技巧，例如：演繹、歸納、

類推、組合，因其概念與數學相似，故主軸科目為數學時會一起測驗。 

2009 年正式推出電腦化閱讀評量，參與國可選擇是否參加。2012 年除了電

腦化閱讀評量，再增加電腦化數學和問題解決評量，並將學校問卷改為線上填

答；2015 年測驗全面電腦化。2015 年非主軸科目新增合作問題解決能力評量，

希望關心學生在問題解決中，同儕間的溝通對話（國際大型教育評比調查專案辦

公室，2015）。2018 年非主軸科目新增全球素養評量，其目的在測驗學生解決全

球與跨文化議題相關問題所需之背景知識與認知技能（黃文定，2019）。 

(二) 愛沙尼亞 PISA 歷年表現 

近年來，愛沙尼亞積極參與 OECD 和歐盟所舉辦的國際教育評量，例如：

PISA、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ALIS）和國際成人能力評量（PIAAC）。在各項

評量中，愛沙尼亞的歷年表現逐年提高，平均成績高於歐盟和 OECD 會員國。

本文僅針對 PISA 評量進行探討，研究者根據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8）
國際研究報告（簡易版），以下整理愛沙尼亞於 PISA 的歷年表現（數學、閱讀、

科學平均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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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愛沙尼亞在 PISA 評量歷年表現平均分數與排名 

 數學平均（排名） 閱讀平均（排名） 科學平均（排名） 

PISA 2006 515(16) 501(17) 531(5) 

PISA 2009 512(17) 501(13) 528(9) 

PISA 2012 521(11) 516(10) 541(6) 

PISA 2015 520(9) 519(6) 534(3) 

PISA 2018 523(8) 523(5) 530(4)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文獻自行整理。 

由表 1 可得知，從 PISA 2006 至 PISA 2018，愛沙尼亞的表現逐漸進步，其

中 PISA 2015 和 PISA 2018 的表現更受到世界各國關注。從 PISA 2015 結果來看

（OECD，2016a；OECD，2016b），愛沙尼亞在科學的平均分數為 534（國際排

名為第三名、OECD 會員國排名為第二名、歐盟會員國排名為第一名）、閱讀的

平均分數為 519（國際排名為第七名、OECD 會員國排名為第五名、歐盟會員國

排名為第三名）、數學的平均分數為 530（國際排名為第四名、OECD 會員國排

名為第三名、歐盟會員國排名為第一名）、合作解決問題能力的平均分數為 535
（國際排名為第五名、OECD 會員國排名為第四名、歐盟會員國排名為第一名）。 

PISA 2015 結果公布後，愛沙尼亞在教育上的成功，可歸因於其獨立後之改

革發展：(1)經濟與社會穩定；(2)人民勇於接受挑戰；(3)發展數位、高科技產業；

(4)延長基礎教育的年限、縮短高等教育年限並擴增規模；(5)促進教育公平性與

品質；(6)擴大學校和教師的自主權；(7)重視教師職前訓練與在職進修（張民選，

2018）。 

英國廣播公司（BBC）至愛沙尼亞實地訪問，歸納該國教育五大特色，藉此

分析該國在 PISA 2018 表現優異原因。 

1. 三歲開始讀幼兒園：愛沙尼亞從小學（7 歲）起實施義務教育，但幾乎每位

學生都在 3 歲前進入幼兒園就讀。學費每月僅 80 歐元（約合新台幣 2700 元），

是大多數人能輕鬆負擔的金額。 

2. 在遊戲中學習：認為以喜歡的方式從事學習非常重要，學生在離開幼兒園前

不會進行測驗，會收到「入學準備卡」，列出技能、發展程度及待加強的項目。 

3. 沒有「明星學校」：讓程度不同的學生共同學習。愛沙尼亞給予教師大量發揮

空間，能自由設計授課方式與內容，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4. 向北歐看齊：愛沙尼亞希望建立與北歐一樣平等的教育體制，脫離幼兒園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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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後，家長無須支付任何學習費用。 

5. 數位教育：大力推動電子書借閱，讓學生在家中便能借助網路進行學習活動。 

四、愛沙尼亞與臺灣的異同處 

(一) 國小班級導師制度 

愛沙尼亞為了讓教師能更瞭解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或是一年級到六

年級，都是由同一位教師擔任導師（周玉秀，2020）。而臺灣在國小一年級到六

年級，分為低年級（一、二年級）、中年級（三、四年級）、高年級（五、六年級），

此三個學習階段由法律規定必須更換導師。 

研究者認為上述制度各有其優缺點。若學生從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都由同位

導師教導，這位教師十分優秀且認真，學生皆能與教師相處融洽，將會使學生在

課業與性格上的發展趨向穩定。然而，若是教師教學效能無力，班級經營不恰當，

將會使學生失去遇到更適切導師之機會；又或者是學生因與導師相處非常久了，

通曉導師的習性，有可能會產生負向的行為偏差結果。故研究者建議，臺灣的國

小班級導師制度應增設「導師教學效能檢核」，非以學生的成績進行評比，而是

檢核導師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之品行教育與教學課程進行是否得宜。班級導師與國

小學生相處時間一日約八小時，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甚大；若檢核之結果不

佳，學校須指派行政人員支援，協助班級導師修正其方式，也保障學生受教權。 

(二) 就讀幼兒園費用 

愛沙尼亞人民一年的平均收入約為新臺幣 43 萬（周玉秀，2020），從數據上

顯示其人民的生活並不算富裕；但由於其子女就讀幼兒園之學費，僅每個月約臺

幣 2700 元，是普遍人民都可負擔的費用。研究者認為上述因素大大提升了愛沙

尼亞人民讓子女在年齡三歲時就讀幼兒園之意願；而子女在教育機構接受適切教

育，間接也幫助父母能安心於工作上，不必為了照顧子女而煩惱。 

而談到臺灣的幼兒園類型，目前有三種：(1)公立幼兒園，一般生每月收費

約 2500 元；(2)非營利幼兒園，一般生每月收費約 3500 元；(3)準公共幼兒園，

一般生每月收費約 4500 元（教育部，2019）。此三種類型之幼兒園是臺灣多數家

長會幫孩子選擇的教育機構，比起私立幼兒園，其收費金額與愛沙尼亞相似，是

多數家長可負擔的。但令人憂心的是，就讀名額過少，供不應求；家長必須在孩

子即將上幼兒園前一年就開始申請幼兒園，且低收、中低收家庭子女優先就讀。

故使許多家境普通、清寒的家庭子女，被迫就讀收費較高的私立幼兒園；或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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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節省支出讓子女不讀幼兒園，先由年邁的爺爺、奶奶照顧，直到上國小一年級

再到學校受教育。研究者根據上述情況，認為這些因為經濟壓力而無法受到幼兒

教育的孩子，在未來的學習上會比同齡且受過幼兒教育的孩子還來的辛苦，無形

中也增加了父母養育子女的壓力。故研究者建議，臺灣的幼兒教育體系需再進行

檢討與重整，臺灣現今就業環境不佳造就少子化浪潮，家長不敢生育下一代；多

數孩子就讀的私立幼兒園每月收費約一萬多元，已占多數家長每月薪水的三分之

一、甚至是二分之一。若想改善上述現況，必須從幼兒教育體系著手，大力改制

並增加公立幼兒園數量，提供家長多元且適切的教育選擇權。 

五、結語 

研究者認為愛沙尼亞跟臺灣有許多相似處，缺少豐富的天然資源、國土面積

小等。經由上述文獻談到之政策擬定與實施，愛沙尼亞政治、經濟與教育逐漸穩

定成長，發展數位與高科技產業，並結合教育政策與計畫進行一連串的教育改革。 

「教育是脫離貧窮的最好方法與途徑」，臺灣當前也不斷的進行課綱改革等

教育政策的改變；尤其是《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強調教師應該進行「素養導向」

教學，也應具備數位化教學之能力。但是，研究者身為國小教師，體驗到在教育

現場的教師受到「課程規劃緊湊與限制多」、「教學時間不足」、「教學自主性不高」

以及「教學外的行政業務龐大」等因素影響，設計課程的時間被許多行政業務取

代。故研究者根據文獻談到的愛沙尼亞在教育成功之因素，期盼臺灣能擴大學校

和教師的自主權、重視教師職前訓練與在職進修，使現場教師能更專精於課程設

計與實施，非教育政策下的被動接受者。此外，也期許臺灣能「還教於師」，教

師之專業為「教學」而非「處理行政業務」，現場教師往往被行政業務所牽制，

無太多時間設計更適切的教學課程；或為了完成上級長官要求展現之計畫結果，

迫使許多學校單位省略其教育過程，以大量的活動照片與影片當作教學成果展

現，反而與《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之精神相違背。最後，研究者希望透過愛沙

尼亞的成功案例，提供臺灣做借鏡與啟示，使臺灣的教育體制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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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教學輔導教師研究結果綜合性分析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中文摘要  

教學輔導教師方案係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機制之一。教學輔導教師的研究在

國內近二十年來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為利國內教育研究的發展，有必要釐清國

內現有研究成果，並建議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做為進一步研究的參考。本研究搜

錄了 62 篇國內有關教學輔導教師的實徵研究，並從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以及

教學輔導教師的實施成效、實施困境與影響因素等四個面向，加以探討分析既有

研究發現，然後在研究主題與內容、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三方面提出未來研究

建議。 

關鍵詞：本土化、研究結果分析、教學輔導教師、教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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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nthetic Analysis of Mentor Teacher in  
Taiwan, ROC 

Derray Chang 
Retired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Mentor teacher progra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such research results in Taiwan in 
recent twenty year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mentor teacher,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62 empirical researches and thus suggest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he researches of mentor teacher in Taiwan, RO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pirical stud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research 
subjects and methods, effects, difficultie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mentor teach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findings, this paper suggests future research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research themes and contents, research su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s：localization, research result analysis, mentor teacher, men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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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學輔導教師方案」（mentor teacher program）係歐美先進國家自 1980
年代起一個被普遍推展的實務，用以有效實施初任教師導入輔導並促進資深教師

專業成長。國內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自 1991 年開始引進推動後，所服務的對象除

初任教師之外，亦擴及新進教師、教學困難教師以及自願成長的教師。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倡導與推動，對國內教師專業的發展以及學校的教育革

新具有時代的意義與重要性。從受輔導的夥伴教師而言，它可以協助其解決教學

困境；從教學輔導教師而言，它可以促進資深教師的專業發展，並提供薪火相傳

與教師領導的管道；從學校革新與發展而言，它可以形塑同儕合作精進的教師文

化以及推動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 

國內教學輔導教師的研究近二十年來已累積數十篇的實徵性研究論文。「回

顧過去，展望未來。」是故很有必要將現有研究結果加以全盤疏理，方能掌握既

有研究結果的全貌，理解其疏漏之處，以為未來研究的指南。 

本研究即在將國內近年來所做的教學輔導教師的實徵性研究結果，做一個綜

合性分析，並提出未來的研究發展方向，供後來者進一步研究的參考。唯在論述

教學輔導教師的綜合性分析之前，有必要對國內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現況，略做

說明。 

貳、國內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現況 

以下茲從「教學輔導教師的意義」、「國內教學輔導教師的實施現況」、「我

國教學輔導教師的運作歷程」等三個方面來加以說明。 

一、教學輔導教師的意義 

Odell（1990）指出教學輔導教師係指能夠對新手教師提供指導和支持的資

深教師。 

Danielson（2007）主張教學輔導教師是一位能示範有效教學策略並且能對較

資淺教師提供建設性回饋和專業指導的資深教師。 

Büyükgöze 與 Kavak（2015）指出教學輔導教師是一位有一定年資的資深教

師，被任命承擔協助新進合格教師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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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2016）指出教學輔導教師是具有四年以上教學經驗的專業教育人員，

其主要角色係做為新手教師的朋友、引導者和教師。 

Doering（2018）主張教學輔導教師是一位有經驗之資深教師，他能指導、

支持和增進初任教師的發展，用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成功。 

張德銳、張芬芬、鄭玉卿、萬家春、賴佳敏、楊益風等人（2001）認為教學

輔導教師係指能夠提供同事在教學上有系統、有計畫的協助、支持、輔導之教師。 

秦夢群（2000）認為教學輔導教師乃經遴選產生，並被賦予比一般教師較高

的職務與責任，任務在導引教師專業成長與解決教學問題為主，並因其工作性質

不同於教師兼行政工作，因而可被視為教師層級中的教學領導者。 

丁一顧（2003）認為教學輔導教師是希望透過同事在教學方面有系統、

有計畫及有效能的協助、支持與輔導，提升夥伴教師的教學水準，並充分落

實教學經驗傳承。 

吳清山與林天祐（2008）認為教學輔導教師係指一位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

師，在經由一套適當規劃的遴選程序後，具備了引導帶領初任教師和同儕教師專

業成長的資格。 

張民杰（2010）指出教學輔導教師是指具有計畫性的提供教師同儕（即所謂

之夥伴教師）有關教學專業實務上及專業發展上的支持，並且能從旁協助，使其

形塑發展專業學習社群之教師。 

張家瑋（2016）將教學輔導教師定義為由學校經過正式程序進行遴選、培訓，

並獲得教學輔導教師證書之資深優良教師，這些教師必須具備教育熱誠，能夠提

供夥伴教師在教育專業上有系統、有計畫及有效能的協助、支持與輔導，並增進

夥伴教師之教學效能，促進其專業成長，以提升學校教育品質。 

綜上所述，本研究作者認為教學輔導教師是指「經由一定遴選程序選出而工

作性質有異於行政人員的資深優良教師。其職責在於提供同儕在教學上有系統、

有計畫的協助、支持及輔導，進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提高

整體教育品質」。上述定義包含下列六個要點： 

1. 教學輔導教師宜有一定的教學年資及豐富的教學實務經驗，以符合資深          
優良教師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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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輔導教師宜由嚴謹、公開的遴選程序遴選出來，以確保教學輔導教師具

有教學品質及服務熱誠。 

3. 教學輔導教師的服務對象為教師同儕，而這些受支持、協助的教師，在歐美

多為初任教師，在國內雖仍以初任教師為主，但也普及至新進教師、自願成

長的教師、以及教學有困難的教師。這些教師常被稱為「徒弟教師」（mentee 
teacher）、「受照顧教師」（protégé teacher）或「夥伴教師」（partner teacher），
係因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係一種「師徒制」，教學輔導教師以協助、支持、照顧

夥伴教師，並和他們建立攜手共同成長的夥伴關係為職責。 

4.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關係不宜是上對下的，而是同儕合作的關係，以

平等互信的交流互動過程，雙向地對話和成長。 

5. 教學輔導教師所提供的服務係在教學上有系統、有計畫的協助、支持、與輔

導。 

6. 教學輔導的目的在協助夥伴教師解決教學問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

師專業能力，進而提高學生學習及整體教育品質。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係一種師徒制，其具教育界薪火相傳的傳統精神，對於無

意行政職務的資深優良教師而言頗具吸引力，因為他們覺得可藉教學輔導教師之

職稱，傳承累積多年的寶貴教學心得，猶如一生心血有了傳人—這是一種注重精

神報酬者，一種覺得讓生命更有意義、更值得投身其中的使命。 

二、國內教學輔導教師的實施現況 

國內教學輔導教師係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首先實施的，其後教育部在「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中加以跟進。茲就這二部份的實施狀況略加說明如下：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實施現況 

在歐美先進國家，「教學輔導教師」已是一個被普遍推展的實務。國內教學

輔導教師制度的發展以臺北市較早。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民國 88 年便著手規劃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並於 90 學年度開始進行試辦，目前（109 學年度）業已進

入第 20 年的辦理工作。茲將臺北市 90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參與辦理教學輔導教

師制度的學校數整理如表 1。另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畫科的統計資料，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107 學年度止，已培訓並認證 3,530 位教學輔導教師。至 109
學年度則大約有 3,800 位的合格教學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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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0-109 學年度臺北市各級學校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學校數統計表 

學年度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特殊教育 總計 

90 1    1 
91 7 2 1  10 
92 13 10 2  25 
93 20 13 2  35 
94 26 15 1  42 
95 41 14   55 
96 42（含實幼） 21 4  67 
97 50 21 7 1 79 
98 65 35 11 2 113 
99 65（含實幼） 32 11 3 111 

100 64 42 13 2 121 
101 71（含實幼） 44 14 2 131 
102 71 42 18 1 132 
103 79 49 20 2 150 
104 68 37 15 3 123 
105 84 46 13 3 146 
106 92 42 9 3 146 
107 80 42 10 2 134 
108 63 34 8 3 108 
109 66 28 9 2 105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 

(二) 教育部的實施現況 

我國教育部在民國 95 年所發布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中，鼓勵

參與計畫的學校，在辦理的第二年開始，可推薦 15％的教師接受教學輔導教師

的培訓，核心學校則為 20％（教育部，2006，2011）。是故全國各縣市從 96 年

起，已有部分學校開始附隨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現已轉型為「教

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之中，同時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唯實際辦理教學輔

導教師制度的學校數以及教學輔導教師培訓認證人數，因教育部資料難以取得，

本研究無法呈現實際的統計數據。 

三、我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運作歷程 

誠如丁一顧（2011）所言，我國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的運作，主要係採「校

本模式」（school-based model）。丁一顧、張德銳（2009）經長期的推動與研究經

驗，提出一個「校本教學輔導教師運作模式」（school-based mentor teacher model）
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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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校本教學輔導教師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張德銳（2016）。攜手向專業走－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緣起、發展與運作。載於張德銳、丁一顧（主編），

攜手向專業走－教學輔導教師的故事（頁 1-24）。臺北市：教育部。 

校本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運作可分為四個階段：宣導溝通、規劃發展、推動

實施、以及檢討回饋。在宣導溝通階段，學校行政人員宜先對推動教學輔導教師

方案的需求、所需的各項資源、以及預期成效等先進行評估。然後，運用各種管

道與機會說明教學輔導教師方案想要達成的理想及目標，以便能和教師、家長等

利害相關人凝聚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共識（丁一顧，2011；張素偵、張德銳，

2010）。 

在規劃發展階段，學校行政人員務必要慎選參與教學輔導教師的儲訓人選，

因為這是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在遴選標準方面，張德銳等人

（2001）指出教學輔導教師需有豐富的學科知識與課程規劃的能力、良好的教學

能力（含班級經營）、以及有效的教學示範技巧，特別是必須有協助教師同儕的

人格特質與意願，如此才能勝任助人專業的角色任務。 

在參與職前培訓方面，儲訓教師必須參加教育部 7 天的研習課程（教育部，

2011）或者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0 天的課程，課程內容皆包括課程教學與班級

經營、人際關係與溝通、教學輔導理論與實務、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教學行動

研究，目的在增進儲訓教師在教學輔導方面的知能與實務經驗。 

儲訓結束並獲得認證後，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配對方面，張德銳等人

（2004a）歸納文獻，發現以下配對方式較佳：(1)按任教年級和教授的學科領域

派任；(2)按就近原則派任，輔導者與被輔導者上課或辦公地點相近；(3)按相同

教學理念與人格特質派任。配對形式亦可以隨著輔導的需求而多樣化，除一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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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別配對外，亦可以同儕輔導或專業學習社群的方式，實施團體輔導。另外，

對於教學困難教師的輔導，由於輔導活動的進行相當吃力與壓力較大，建議可由

多個教學輔導教師對一個教學困難教師，進行多對一的配對。  

在推動實施階段，學校行政人員要能安排足夠的時間、空間以及資源，讓教

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能有效的進行互動。依張德銳與簡賢昌（2009）的研究發

現，其互動內容除生活適應、環境適應外，主要在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課程設

計與教學、以及學生輔導。互動型態可分成：計畫性、隨機性、以及例行性互動。

另外從互動歷程的階段性來分，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互動約略可分成「關

係建立期」、「需求與回饋期」、「成長維持期」、「淡出期」等四個階段（張德銳，

2016；張德銳、簡賢昌，2009）。 

在檢討回饋階段，學校宜進行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檢討與回饋，內容可包含

定期與不定期檢討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的執行，以便及時發現問題並即時處理。此

外，對於實施的成效與困境的解決，為利知識與經驗的傳播，學校以及教學輔導

教師應有義務對校內外人士進行成果發表與分享（丁一顧，2011；張素偵、張德

銳，2010）。 

在制度實施成效的影響因素方面，丁一顧與張德銳（2009）指出，學校於規劃

與運作教學輔導教師活動的整個過程，是會受到在個人上、團體上以及組織上的

諸多因素所影響，而其中二個較顯著的因素係學校行政人員的教學領導、以及學

校的教師文化。 

參、國內教學輔導教師相關研究之探析 

國內教學輔導教師的研究，大約只有近 20 年的歷史，為期仍短。本研究作

者於 2020 年 3 月以「教學輔導教師」為關鍵字，查詢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發現以國內各級學校為研究對象的教學輔導教師博碩士論文共

有 22 篇。另外於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進行查詢，發現以國內

各級學校為研究對象的教學輔導教師實徵性期刊論文共有 15 篇。 

經閱讀後，本研究採這 15 篇教學輔導教師實徵性期刊論文、以及 22 篇碩博

士論文，加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委託的研究成果報告 25 篇，共 62 篇供本研究

參考。這 62 篇實徵性研究的研究者與研究題目整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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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學輔導教師研究之研究者與研究題目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題目 
張德銳、高紅瑛、李俊達 

（2002） 臺北市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 

許月玫 
（2002） 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度之研究 

張德銳、李俊達、高紅瑛 
（2003） 臺北市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第一年試辦實施成效評鑑研究 

張德銳、丁一顧、李俊達、

高紅瑛、陳信夫（2003） 
臺北市中等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一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

報告 
張德銳、丁一顧、李俊達、

高紅瑛、許雅惠（2003）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一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

報告 
張德銳、高紅瑛、丁一顧、

李俊達、簡賢昌、張純等人 
（2004a）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二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之一

－國民小學問卷及訪談調查 

張德銳等人 
（2004b）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二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之

二—中等學校問卷及訪談調查 
張德銳等人 
（2004c）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二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之

三—一所國民小學質性研究 
張德銳等人 
（2004d）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二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之

四—一所國民中學質性研究 
張德銳、丁一顧、許雅惠、

陳信夫、李俊達、高紅瑛 
（2004） 

臺北市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一學年度試辦實施成效評

鑑研究 

吳紹歆 
（2004）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之研究—一所國小教師文化與制度的

對話 
陳信夫 

（2004） 臺北市中等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試辦現況與實施成效之研究 

許雅惠 
（2004）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試辦現況與實施成效之研究 

張德銳 
（2004） 

臺北市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二學年度試辦成效問卷調

查研究 
張德銳、丁一顧 

（2005） 
教學導師臨床視導對新進教師教學效能影響之研究 

張德銳、高紅瑛、丁一顧 
（2005）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二學年度試辦實施成效

評鑑研究 
張德銳、高紅瑛、丁一顧、

李俊達、簡賢昌（2005a）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三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之一

－國民小學問卷及訪談調查 
張德銳等人 
（2005b）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三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之

二—中等學校問卷及訪談調查 
張德銳、詹蕙瑋、簡賢昌 

（2005）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三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之三

－初任教師專業成長歷程及影響因素 
吳紹歆、張德銳 

（2005）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與教師文化的互動－以臺北市一所國小為例。 

魏韶勤、張德銳 
（2006） 教學觀察與回饋對國小初任教師教學效能影響之研究 

張德銳、鄭玉卿、鄭可偉 
（2006）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四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1）
教學導師試辦學校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策略與實施成效 

張德銳、丁一顧、高紅瑛 
（2006）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四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2）
國民中學問卷及訪談調查 

張德銳、高紅瑛、丁一顧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四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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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國民小學問卷及訪談調查 

張德銳、丁一顧、林瑜一 
（2006）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四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4）
國民小學教學有困難教師教學輔導策略之研究 

張德銳、簡賢昌 
（2006）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四學年度實施成效評鑑報告（5）
臺北市教學導師與夥伴教師對教學協助系統需求性與實施程度

之研究 
丁一顧、張德銳 

（2007）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成效與問題的三年縱貫研究 

蔡玉對 
（2007）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對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之意見調查研

究 
張德銳、丁一顧、楊宜領 

（2007）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95 學年度研究報告（1）臺北市教學導

師角色壓力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 
張德銳、林天祐、蔡先口 

（2007）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95 學年度研究報告（2）臺北市中小學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可行性研究 
張德銳、劉春榮、何佳郡 

（2007）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95 學年度研究報告（3）教學輔導教師

培訓人選遴選指標建構之研究 
許子云 

（2007） 
教學輔導互動歷程及其對教學導師專業成長影響之研究 

高紅瑛、張德銳、丁一顧

（2007）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學導師制度實施成效與困難之研究 

丁一顧、張德銳、高紅瑛 
（2007） 臺北市中等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成效與困難之研究 

張德銳、張純、丁一顧 
（2007）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五學年度實施成效與困

境之比較分析 
張德銳、丁一顧、張純 

（2007） 
臺北市國民中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九十五學年度實施成效與困

境之比較分析 
張素偵、賴宜鴻 

（2007）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96 學年度研究報告（1）教學輔導歷程

提升國小初任教師班級常規經營之個案分析 
邱雅芳、黃詩婷 

（2007）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96 學年度研究報告（2）教學輔導教師

教學輔導工作困擾與因應策略 
黄詩婷 

（2008） 臺北市國小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與教育實習制度之比較研究 

陳建羽 
（2008）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及其專業能力之研究－以臺中市國民小學為

例 
陳維亨 

（2008） 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工作滿意與組織承諾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 

鄭可偉、鄭玉卿、張德銳

（2008）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試辦學校推動歷程之研究 

張德銳、丁一顧 
（2008a）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學導師制度九十六學年度實施成效與困境之

研究 
張德銳、丁一顧 

（2008b） 
臺北市中等學校教學導師制度九十六學年度實施成效與困境之

研究 
王欣蘭 

（2009） 教學輔導歷程對國民小學教師效能感影響之研究 

張德銳、許籐繼 
（2009） 

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97 學年度研究報告－臺北市國民中小

學教學輔導教師之教師領導現況知覺比較研究 
張德銳、簡賢昌 

（2009）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互動歷程與專業發展之研究 

張素偵、張德銳 
（2010） 校本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評鑑規準之研究 

廖修輝 
（2010） 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專業素養指標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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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旻昱 
（201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方案之研究－以高中職教學輔導

教師為例 
林明芳 
（2011） 

教學輔導互動歷程對新進教師專業成長影響之個案研究 

陳永岑 
（2011） 高雄市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成效與實施困難之研究 

李秀蘭 
（2012） 已認證之教學輔導教師輔導成效之探討：以宜花東為例 

洪靖雯 
（2012）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現況與實施困難之研究

－以三所個案學校為例 
姜懿珊 

（2012） 從夥伴教師的觀點探討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鄧婷尹 
（2014） 國民小學教學輔導老師制度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林官蓓、陳建志、陳瑞庭 
（2015） 高雄市國民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度之研究 

白宗懿 
（2016） 

夥伴教師參與教學輔導教師方案對學科教學知識之影響 －以臺

北市某國中為例 
張家瑋 

（2016） 臺北市國中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成效之調查研究 

黃月慧 
（2017） 專任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之調查研究 

王映方 
（2017） 

國民中學教師班級經營能力與對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意見之研究─
以桃園市為例 

林映辰 
（2018） 

臺北市國小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滿意度與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關係之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作者自行整理 

茲將這 62 篇論文的內容，依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教學輔導教師實施成效、

實施困境、影響因素等四個方面做整理評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從表 2，發現在 62 篇實徵研究報告中，有 25 篇（40%）係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所委託之研究成果報告（其中多數係實施成效評鑑報告），有 22 篇係碩士論文

（36%），有 15 篇係學術性期刊論文（24%），可見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相關研

究在國內學術性期刊的發表仍有大幅改善的空間。另研究題目絶大多數為臺北市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相關研究，僅有 8 篇（分布於高雄市、臺中市、桃園市、宜

花東等）為例外，可見臺灣地區在新北市、臺南市、屏東縣等非臺北市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的相關研究，有大幅加強研究的空間。 

在研究對象上，絶大多數係針對臺北市中小學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教學

輔導教師、夥伴教師與行政人員為對象，進行研究。今後除可加強對非臺北市的

實施學校加強研究之外，亦可以加強對特殊教育學校及幼稚園教育人員的研究，

另研究對象亦可擴及學生與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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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數研究均能使用質量並重的方法，例如使用量化的問卷

調查法伴隨質性的半結構式訪談有 19 篇（31%）以及量化的問卷調查法加質性

的焦點團體訪談有 10 篇（16%），這是值得肯定的。單純使用問卷調查法有 10
篇（16%）、訪談法加文件分析有 10 篇（16%）、半結構式訪談有 4 篇（6%）。亦

有少數採用德懷術（3 篇，5%），而在實驗設計或準實驗設計（2 篇，3%）的使

用上，以及綜合使用觀察、訪談、文件分析的質性研究設計（4 篇，6%，其中有

1 篇係使用觀察法與訪談法）上，仍有進一步加強使用的必要，俾獲得更有內在

效度或更能做厚實性報導的研究結果。 

二、教學輔導教師的成效 

國內有關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成效的實徵研究結果計有 48 篇。研究結果

顯示，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實施，參與人員對於「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互

動方式」、「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互動品質」以及「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互動

頻率」的滿意度均持肯定的態度（22 篇，46%）。另外，經過一年的教學輔導推

行，大多數的行政人員願意繼續在校內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大多數教學輔導

教師願意繼續擔任下一年度的教學輔導教師；多數夥伴教師願意繼續接受教學輔

導教師的輔導和協助（19 篇，40%）。 

對於夥伴教師而言，較常被發現的功能依序為： 

(1) 能協助夥伴教師增強教學能力（31 篇，65%）； 
(2) 能協助夥伴教師的班級經營及學生輔導（25 篇，52%）； 
(3) 能協助夥伴教師專業成長（25 篇，52%）； 
(4) 能協助夥伴教師解決教學問題（24 篇，50%）； 
(5) 能協助夥伴教師獲得友伴支持與解決生活適應問題（21 篇，44%）； 
(6) 能協助夥伴教師進行教學省思（17 篇，35%）； 
(7) 能協助夥伴教師進行親師溝通（15 篇，31%）。 

另外，有一篇的研究報告（李秀蘭，2012）指出透過入班觀察，得以澄清對

教學有困難教師的誤解。 

對於教學輔導教師而言，較常被發現的功能依序為： 

(1) 更加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促進專業發展（10 篇，21%）； 
(2) 更能反思自己的教學，精進教學技巧（6 篇，13%）； 
(3) 對於教學更有信心，增進教學效能感（5 篇，10%）； 
(4) 與同事間的人際關係更為融洽（5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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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教學經驗得以傳承（4 篇，8%）。 

另外，有一篇的研究報告（黄月慧，2017）指出擔任教學輔導教師的主要益

處為「能增進教學輔導能力」。 

對於學校而言，較常被發現的功能主要有二：(1)協助學校建立同儕互動文

化（21 篇，44%）；(2)能留住優秀教師（8 篇，17%）。另外，有一篇的研究報告

（王旻昱，2011）指出教學輔導方案的成效之一為半數夥伴教師認為學校品質有

獲得提升；多數夥伴教師認為學生學習有獲得成效。蔡玉對（2007）亦發現教學

輔導教師制度可以提昇學校教育品質。 

以上國內的研究結果係與國外的研究發現十分相近。國外的研究指出一個運

作良好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對初任教師而言，可以： 

(1) 減少教學孤立，獲得友誼、支持與鼓勵（Bullough, 2005; Ehrich, Hansford & 
Ehrich, 2011）； 

(2) 協助適應學校及教職環境的規範、期待與標準（Bullough & Draper, 2004; Wang 
& Odell, 2002）； 

(3) 增進教學信心以及問題解決與反思能力（Bullough, 2005; Ehrich et al., 2011）； 
(4) 增進教學與班級經營的技巧以及時間管理的能力（Ehrich et al., 2011; 

Lindgren, 2005）； 
(5) 促進專業發展（Carter & Francis, 2001; Marable & Raimondi, 2007）。 

對於教學輔導教師而言，國外研究指出會有下列正向影響： 

(1) 透過協助初任教師獲得成就感、滿足感、與尊榮感（Hagger & McIntyre, 
2006）； 

(2) 增進溝通技巧以及與同事的合作關係（Hagger & McIntyre, 2006; Moor et al., 
2005）； 

(3) 透過自我反思及批判性思考，增進自我學習（Ehrich et al., 2011; Simpson, 
Hastings, & Hill, 2007）； 

(4) 改進既有教學策略與學習新的教學策略（Lopez-Real & Kwan, 2005）； 
(5)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Hagger & McIntyre, 2006）。 

對於學校而言，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可以有下列正向效果： 

(1) 形塑專業發展與支持的學校文化（Hobson et. al., 2009）； 
(2) 增進初任教師和教學輔導教師的留職率（Smith & Ingersol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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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進學生學習（Ehrich et al., 2011; Moor et. al, 2005）。 

唯 Hobson 等人（2009）指出第三項效果，亦即對學生學習的正向影響，由

於研究的複雜度，在這一方面的研究證據仍然相當有限。 

三、教學輔導教師的困境 

國內教學輔教師制度的實施困境之研究發現計有 33 篇。研究結果顯示，「教

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缺乏足夠互動討論的時間」是最常被參與人員所表達的實

施困境（28 篇，85%），而這種困境主要來源有三：其一為教學輔導教師減課不

足或工作負擔沈重（部分是文書處理上的負擔），以致缺乏時間與夥伴教師互動；

其二為夥伴教師教學或行政工作負擔沉重，以致缺乏時間向教學輔導教師請益；

其三為排課不當，以致雙方缺乏共同討論的時間。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任教年級或任教科目未能配合」是第二個最常

被參與人員所表達的實施困境（21 篇，64%），其問題產生來源有三：其一是教

學輔導教師培訓人數不足，以致無法依夥伴教師的需求加以配對；其二，行政人

員在遴選教學輔導教師儲訓人選時，未能預先充分考量夥伴教師的需求；其三，

對於小校或者教師編制員額較低的科目，較難以依任教年級或任教科目加以配

對。 

「夥伴教師職前訓練與在職成長課程仍有所不足」是第三個最常被反應的實

施問題（13 篇，39%）。也就是說，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把培訓重點放在教學輔導

教師身上固然是必須的，但也應考量夥伴教師的需求，在始業訓練上以及在職成

長課程，做較多的回應。 

「部分夥伴教師接受輔導的意願不足」是第四個常被表達的實施問題（9
篇，27%）。其來源亦有三：其一為初任教師工作負擔沈重，加上也許對制度的

用意不甚瞭解，以致有少數對制度產生排斥；其二為新進的資深教師，本身教學

經驗已經豐富，自覺沒有受輔導的必要。其三是教學困難教師本身未能意識到自

己的教學問題，對協助與輔導容易產生抗拒。 

「限於人力，校方無法對教學導師與夥伴教師提供足夠的行政協助」是第五

個實施上的問題（7 篇，21%）。目前我國中小學學校行政負擔沈重、待遇不佳，

以致產生教師不願意擔任行政工作之「行政逃亡」現象，進而影響了行政效能，

以及影響了對於教學輔導教師和夥伴教師的支援。今後教育行政機關如何提高學

校行政人員的素質和待遇，加強對學校經費的支持和補助，以及減輕其在文書處

理上的負擔，是一個值得正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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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教師由於不願意毛遂自薦，影響教學輔導教師的舉薦」之遴選培訓問

題，雖然反應並不多（3 篇，9%），但確是一個值得正視和強調的問題，因為如

果遴選不當，不能遴選到有教學能力又有輔導人格特質的優秀教師擔任教學輔導

教師職務，將會嚴重影響到教學輔導的成效，甚至產生反效果。 

至於在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早期所反應的「行政宣導不足，以致夥伴教師

不瞭解制度的目的和做法，而教學輔導教師不瞭解角色與工作職責」、「教學輔導

教師輔導人數過多」、「互動空間受限」、「雖有跨組的團體互動，但僅偶而為之，

不甚普遍」等問題，隨著制度的推動日久，已逐漸獲得顯著改善。 

國外在教學輔導教師實施困境的研究亦有類似的研究發現。Ehrich 等人

（2011）在綜合分析 159 篇在教育界師徒制的研究報告，發現教育界師徒制最常

見的二個問題係「互動時間的缺乏」以及「配對的不當」。在互動時間的缺乏方

面，有關輔導者的研究中，有 27.7%的研究報告指出這方面的問題，另有關受輔

導者的研究中，則有 15.1%的研究報告指出這方面的問題。在配對不當方面，有

關輔導者的研究中，有 17%的研究報告指出這方面的問題，另有關受輔導者的研

究中，則有 12.6%的研究指出這方面的問題。而這些配對不當，主要來自專長、

人格特質與意識型態上的不配合。 

諸多國外研究（Ehrich et al., 2011；Jaspers, Meijer, Prins, & Wubbels, 2014; 
Soultatou, Tzamalouka, Markatzi, Kafato, & Chliaoutakis, 2009）指出「缺乏訓練、

對輔導方案不瞭解、以及覺得負擔沈重」是教學輔導教師亦常感受到的問題。在

這一方面，我國的研究則顯示有些不同，在我國的狀況是教學輔導教師有受過長

期的培訓與認證，所以並不覺得所接受的教育訓練不足，而是夥伴教師覺得「職

前訓練與在職成長課程仍有所不足」，造成對教學輔導方案認識不夠，加上十分

忙碌的工作，會影響到他們接受輔導的意願。 

至於「行政協助與支持的不足」亦是國外研究常提及的困境之一。Kent 等

人（2012）的研究發現，校長的行政支持愈充足，則教學輔導的運作會愈順暢，

但由於教育行政後勤支援的不確定性，致使有些教學輔導教師未能領到工作津

貼，會造成校長執行輔導方案上的困擾。另有研究（Hanson, 1996）則指出由於

教育行政機關未提供足夠的經費，且與學校的溝通和協調不足，也會造成教學輔

導教師方案的執行困難。 

四、教學輔導教師實施成效的影響因素 

國內教學輔教師制度影響因素的實徵研究發現計有 19 篇。研究結果顯示：

影響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實施的因素可分成組織、團體與個人三方面。在組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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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首重強而有力的校長教學領導（8 篇，42%）、以及分享、合作、認同、精進

的教師文化（8 篇，42%）和鼓勵互動和追求卓越的校園文化（3 篇，16%），另

外學校行政的支持與推動（7 篇，37%），也是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成功的關鍵。另

外各有一篇報告指出教育行政機關能夠從寬補助學校經費（陳建羽，2008）、學

校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規章（張德銳、詹蕙瑋、簡賢昌，2005）、以及「學校地理

位置、社區環境、家長對教師期望及學校積極創新研究發展」（鄧婷尹，2014），
都將能促使教師積極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進而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在團體因素方面，同學年、同領域或科目的配對方式（5 篇，26%）還是最

重要的。另外，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的個別互動，如能配合團體對話與討論，

將可提升輔導成效（3 篇，16%）。另外，互動時間（減課或共同討論時間）的有

效規劃（2 篇，11%）也是必須的。當然，如果教學輔導教師能夠視夥伴教師的

「人格特質或需求」加以調整互動方式，將能提高夥伴教師對「互動方式」的肯

定程度（1 篇，5%）。 

在教師個人因素方面，教學輔導教師與初任教師如能抱持開放、真誠、追求

成長的心態，教學輔導教師具備專業、解決問題能力與熱心奉獻的人格特質（7
篇，37%），夥伴教師具有接受輔導的意願，願意主動請益、虛心受教（5 篇，26%），

則教學輔導成功機率將會提高。另外，夥伴教師個人求學經驗和實習經驗都會影

響夥伴教師的專業成長（1 篇，5%）。 

在國外研究方面，也是相當支持情境因素對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影響。

Ehrich 等人（2011）在綜合分析 159 篇在教育界師徒制的研究報告，歸納一個運

作有效的教育界師徒制方案，至少需考慮以下因素： 

(1) 方案規劃者必須對現代師徒制以及組織運作與需求，有全盤的認識，才能設

定方案目標與理解可能困境； 
(2) 方案規劃者必須獲得決策高層的充分支持，在人力及財力上有足夠的資源，

規劃及實施師徒制方案； 
(3) 加強輔導者（師傅）的遴選與培訓，這是方案成功的關鍵； 
(4) 選定被輔導者（徒弟）並與輔導者做適當的配對，而在選擇被輔導者宜優先

考慮女性及少數族群的權益； 
(5) 對於方案實施歷程及成效做嚴謹的方案評鑑。 

Hobson 等人（2009）則綜合分析了 170 篇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的實徵性研究，

發現一個成功的教學輔導方案係受下列因素所影響： 

(1) 教育行政機關提供教學輔導教師財務上的報酬或其他形式的激勵或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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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行政將教學輔導方案其他相關方案做整合，成為學校革新與發展整體中

重要的一環； 

(3) 學校致力營造同儕協作與學習的文化，以利教學輔導教師與初任教師的互動

能獲得教師同儕的協助和支持； 

(4) 學校遴選有充足知識與經驗且具有平易近人、善溝通、熱心助人、與非價值

批判性等人格特質的資深優良教師做為教學輔導教師的人選； 

(5) 學校提供教學輔導教師充足的職前培訓與在職發展； 

(6) 學校將教學輔導教師與初任教師做適當的配對，配對過程中教學輔導教師與

初任教師有參與選擇的機制； 

(7) 學校給予教學輔導教師減課並適當安排其與初任教師的互動時間表； 

(8) 教學輔導教師依初任教師的需求與發展階段，有系統地實施輔導策略，先從

情緒性與心理性的支持開始，進而透過觀察與對話等技術，促進初任教師在

「教」與「學」上做各種層次的反思； 

(9) 學校行政提供教學輔導教師在工作歷程中所需的心理上與實質上的各種支

持。

肆、國內教學輔導教師研究未來發展方向 

根據國內教學輔導教師實徵性研究之探析，本研究提出下列未來發展方向的

建議如後，供國內教育研究者所參酌： 

一、在研究主題及內容方面 

在過往教學輔導教師研究題目上，絶大多數為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相

關研究，僅有少數為例外，可見臺灣其他地區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相關研究，有

大幅加強研究的空間。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的相關研究固然對其他縣市有參

酌的價值，但畢竟在實施情境和條件上有所不同，很難全盤引用或做類化的推論。 

另外，我國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的運作模式有必要再深入探討之外，宜對教

學輔導教師的實施成效、困境與影響因素做長期縱貫比較研究，以瞭解長期參與

教學輔導制度的學校與教師，在運作現況、實施成效、困境與影響因素的發展趨

勢，以做為理論建構與實務建議的參照。 

在實施成效與困境方面，我國以對初任教師的研究較多，對於自願成長教師

以及教學困難教師的研究相當缺乏，今後宜在這一方面加以努力。另外，教學輔

導教師制度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研究甚少，研究結果迄今仍無定論，是故這一方

面的主題亦是亟待加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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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教學輔導教師有和實習輔導、教學分軌進階途徑、教師生涯進階制度

等做結合的必要性，是故教學輔導教師與此等教改政策如何有效結合的可行性研

究，有其研究的價值。此外，教學輔導教師的工作本是教師領導的工作，是故教

學輔導教師與教師領導、教師彰權益能、服務領導、學習領導等新興領導理論的

聯結性研究，亦有進一步擴展的必要。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 

誠如前述，在研究地域上，我國向來集中在臺北市，將來應多做中南部學校

運作狀況的比較研究，以便對全國的運作現況與問題，能有更全盤而深入的掌

握。在研究場域上，我國向來集中在中小學，對於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以及

大學的教學輔導教師之研究甚少，也是有待開發的地方。另在研究對象上，過往

我國的教學輔導教師實徵性研究，絶大多數係針對中小學實施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的教學輔導教師、夥伴教師與行政人員，進行研究。今後宜將研究對象擴及至學

生、學生家長、教育行政人員、專家學者，甚至是企業界等非教育場域的人士，

這樣才會對教學輔導現象有更全面、更開濶的理解。 

三、在研究方法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既往研究大多數以使用量化的問卷調查法和質性的訪談為

多。未來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可以繼續使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之外，但下述研

究方法宜鼓勵加以採行： 

(1) 以實施個案學校為對象的個案研究法、以及以行動策略執行與修正的行動研

究法； 

(2) 以實驗組、控制組之實驗設計或準實驗設計，比較教學輔導教師的實行對教

師教學省思、教師效能、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同儕互動文化等之影響； 

(3) 以人種誌研究法，長期參與教學現場活動的觀察與分享，輔以深度訪談和文

件分析，以深入理解和報導教學輔導教師實施的過程、功能與限制； 

(4) 採取政策研究取向，研究教學輔導教師與師資職前培育、實習輔導、教學分

軌進階途徑、教師生涯進階制度結合的可行途徑與配套措施； 

(5) 採取「方案評鑑」（program evaluation）途徑，以理解教育部或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推動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的過程和成效，以為方案規劃者有所學習或發

現，並做為修正政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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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敘事探究看校長公開授課的意義 
許以平 

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校長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中文摘要 

本文以校長實際的一堂公開授課為例，從敘事探究的觀點，探究校長公開授

課的意義。本研究指出在 12 年新課綱的脈絡下，校長公開授課若嘗試用敘事探

究的方式，對校長個人主體而言，是一趟和自我相遇的本真性學習的探究旅程；

在旅程中可以發現課堂中特殊性和普同性，和發展教育的鑑賞力；而同時可以體

現校長課程上的學習領導影響力，驅動教師的信念轉換，創造出學校公開授課特

殊的紋理。 

關鍵詞：公開授課、敘事探究、學習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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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Principals' Less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Inquiry 

Yi-Ping Hsu 
Principal, Ziqiang Elementary School, Z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rincipal’s actual lesson study as an example, and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incipal’s less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inquiry.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f the lesson study of principal try to use 
narrative inquiry , for the principals themselves, it is an inquiring journey of authentic 
learning that meets the self; you can find it in the journey：the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educational connoisseurship of th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incipal can reflect the learning leadership influence of 
curriculum, drive the conversion of teachers' beliefs, and create the special texture of 
the school's lesson study. 

Key words: Lesson study, narrative inquiry, learn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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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 2014 年頒布 12 年國教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為願景。為了實踐「自發、互動和共好」的理念，12 年國教總綱中明確

宣示：希望教師的課堂教學要能從偏重「教師講述、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

模式傳統，轉成根據核心素養、學習內容、學習表現與學生差異性需求，選用多

元且適合的教學模式與策略，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學習與同儕合作並成為主動

的學習者（教育部，2014）。從總綱揭櫫的教育理念，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從「以

教（教學者為中心）定學」轉為「以學（學習者為中心）定教」的課堂翻轉（單

文經，2013），是期望教師「教得少」，學生「學得多」的素養導向教學（楊俊鴻，

2018）。要如何改變偏重「教師講述、學生被動聽講」的傳統成為「以學定教」

的課堂？這對教師無疑是一種典範轉移和激進改革，而典範轉移卻關係教師專業

信念的轉變。 

因此，為促進教師信念轉變和課堂翻轉，總綱中提到：教師是專業工作者，

需持續專業發展以支持學生學習。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

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年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

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教育部，2017）。就此而言，「公開授課」的專業

發展路徑，成了教育部期望轉化教師信念和傳統課堂的實踐策略。 

於是各級縣市政府為了落實公開授課，紛紛制定了推動學校公開授課的措施

或規範（黃貴連，2016），期能藉由公開授課，落實教師專業對話，形塑同儕共

學之教學文化；及深化教師專業內涵，鼓勵課堂研究，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例如

新北市訂定了「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規定暨獎勵實施計畫」（新北市政

府教育局，2018），其中規定因應新課綱於 108 學年度正式實施，全市所屬各級

學校教師（含校長）公開授課達成率應為 100%。各校公開授課人員應於實施公

開授課前，提出「教學活動設計表件」供觀課教師參考；觀課教師應於公開觀課

結束後 1 週內繳交「教學觀察紀錄表件」；授課人員應於公開授課結束後 2 週內

繳交「教學省思心得表件」。新北市的公開授課規定是以數字和文件產出的工具

理性思維在管理學校和教師，但對於 12 年國教公開授課的派典理念如何轉化呈

現在課堂裡，進而誘發教師之間的相互學習，反而未提供配套措施和資源。 

根據筆者在學校場域的觀察，學校行政或老師在面對 12 年國教課綱的公開

授課，移植和沿用過去技術理性思潮派典中專注於觀察教師教學發展的觀課表件，

然後把過去「教學觀摩」一詞置換成現在的「公開授課」。於是，教師們在忙碌

的教學中，仍要撰寫公開授課的各種表件，這種文件式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成

為一種教育/學校行政管理教師的制度。吳麗君 （2018）指出：十二年國民教育

新課綱規定校長和老師每年應舉辦一次公開授課，這個來自校外的剛性規範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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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學校現場發生了相當的影響；但校內的帶動方式卻深刻影響公開授課開展

的紋路和質地。 

改革是一個旅程而非一張既定的藍圖（吳麗君，2018），而學校面對改革旅

程，需要細細耕耘，建構公開課的新文化。筆者認為數字填報、表件填寫和堆疊，

無法推動 108 課綱公開授課背後的理念及促進課堂風景的質變。要追尋課堂風景

的質變，我們需要另一種描述的探究方式。教育改革政策若要能真正落實，須以

師生與教育改革政策遭逢的日常經驗為基礎（卯靜儒，2015）。授課者的敘事探

究---記敘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的觀察，對教材、對自己的反思，和以實踐課堂裡「存

於當下實踐者的感覺與意識」的故事紀錄 /敘事，唯有這種創造「本真性

（authenticity）」/「 作者性」（authorship）的課堂敘事（黃郁倫（譯），2014；
鐘啟泉（譯），2003），可以讓教師和自我主體相遇，教師內在的省察、選擇、判

斷等過程才能展現出「真實的生活經驗（lived experience）」，然後可以促進教師

主體有所覺知，體現每位教師獨特的實踐性智慧（于莉莉（譯），2016），這種可

以讓教師覺察自我教育信念，進而修正教育信念的敘事探究（范信賢，2003；曾

肇文，2005），才可能促進課堂風景的質變。 

貳、校長公開授課—學習和領導 

12 年國教明確宣示了教育的各類角色：從校長、教師到學生，每個人都是

學習者。甚至提供了明確的專業學習路徑：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和辦理公開授課。

歐用生（2017）說：「校長公開授課就是學習，就是領導，就是課程教學領導，

就是學習領導；校長的公開授課、學習和領導是關聯在一起的。公開授課中的學

習不僅是一種脈絡中的學習，更是在脈絡中互相學習：學習是學校中的所有成員，

包含親師生和職員共同創造的，校長和教師們在單元教學研究（lesson study）中，

透過備課、觀課和議課相互學習；學生們則進行以互聽、互學為基礎，經由跳躍、

達到深度理解的協同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因此，學校裡的校長若要

在學校辦理公開授課，該如何辦理才能在脈絡中學習？才能產生關鍵的影響力？  

歐用生（2017）認為校長的公開授課具有以下五個意義：象徵性的意義、課

程教學改革的領頭羊、專業文化的建構者、實踐智慧（知識）的生產者、覺醒課

程教學領導者的主體。校長在公開授課現場中的學習經驗和實踐智慧，不僅有助

於學習領導的實踐，更能為學習領導的理論建構提供堅實的基礎，因此校長的學

習和學習領導十分重要。歐用生這段話為校長的公開授課再意義化，揭示了校長

公開授課不僅只是一個單純的示範、象徵，而是一種更積極的學習/領導二元並

進的路徑。筆者認為校長辦理公開授課，不能僅是一種道德角色感召的儀式，或

企圖透過這樣的儀式去觸動、感動教師的內在動機；校長要將自身公開授課的真

實經驗進行敘事，敘說公開授課過程置身的場域中，在歷程中和師生互動，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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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改革方案遭逢，與教育世界交往的存在經驗，即敘說出有生命力的故事，探究

一個人寓居於世（being in the world），一種存在模式，一種如此這般活出來真實

又深刻的經驗（Heidegger, Macquarrie, & Robinson, 1962），唯有這樣充滿有生命

力故事的探究課堂，才能啟動教師更為持久的行動，從而開展校長的學習領導。 

筆者身為國小學校校長，自 100 年開始每學年和教師協同辦理一至二場公開

授課，在棲身的教育結構和權力關係中，嘗試以自身主體和能動性，進行一種關

係性的操作，展現轉型的能量，以下以其中一場公開授課課堂中的存在經驗，透

過自我敘事探究，體現公開授課的生命力。 

一、公開課敘事：自然領域—巧妙的施力工具 

(一) 公開課的起手式 

這堂六年級自然公開授課的學習主題是：巧妙地施力工具---滑輪。為了瞭解

學生學情，邀請了校內幾位自然專任教師和我一起對話，我也到他們的課堂一起

學習，並藉此觀察學生的學習樣態。在經過幾節教學之後，我逐步收斂課堂教學

設計和教材選擇，最後設定公開授課當天要以「一定和一動的三種滑輪組組合方

式」挑戰學生，並透過工作滑輪和教具滑輪讓孩子動手實作。 

公開授課從閱讀「921 地震」補充文本開始，學生初始各自靜默閱讀文本，

為課堂營造班級寧靜氣息。閱讀之後呈現挑戰學習：「要利用一個定滑輪、一個

動滑輪，組合成一個滑輪組，搬動 40 公斤重石，以解救因地震受困的學弟妹。」 

這堂公開授課，我多數站在教室前端，安靜地觀察孩子們的姿態、眼神，試

圖努力傾聽孩子們的話語。我刻意控制說話的次數和慾望，深怕發言打斷孩子們

的思緒。我不斷提醒自己要「少說、少教」，要「多聽、多學」，要讓學生更專注

於學習任務，我嘗試用最少的語言引導孩子分組討論和操作，我在詮釋一種「少

即是多」的教育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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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的進行果然一如預期，學生們很快就想出如圖 1 中的 B 設計，但剩下

的 AC 兩種組合，在我嘗試提示鷹架，學生小組討論對話，配合教具滑輪操作，

學生們不斷摸索、嘗試和思考，艱難的 C 組合最終在兩節課堂結束前有 2 組完

成挑戰。 

圖 1 滑輪組的三種組合 

(二) 公開課的困頓 

這堂公開授課滑輪 AC 兩種組合的學習，誘發觀課老師們熱烈對話，因而也

誘發我和自己對話。我—嘗試翻轉教學，詮釋「以學定教、少即是多」的課堂，

自栩是身上流著學共 DNA 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習共同體哲學的信奉者；教師---體
認是一位離開教學現場一段時間，對學生不熟稔、努力學習傾聽和教學策略的外

來教師；校長---是位剛到一所新服務的學校，辦理第一場公開授課，面對著許多

看熱鬧的教師，想要在校內推動學習共同體哲學的校長。在這場擠進 20 餘位觀

課教師的公開課堂，隨著課堂學習進程的艱困，我觀見自我對話的掙扎，「我/
教師/校長」三位一體的身分交錯出現在課堂。 

當我看見學生在分組討論 AC 組合時，生生之間多元思考和操作策略未能開

展，呈現瓶頸時，我（教師）在尋思：現在該給學生提示？要拋出怎樣的提示？

提示要給多少？我（學共的實踐者）該順著學生的思考進程，再繼續等待學生瞬

間的靈光乍現？給了提示會不會破壞學生專注的思考？或者我（校長）為了讓觀

課教師觀見順暢和符應進度的教學，給予學生提示，協助孩子們解決問題？在擁

擠的教室學習環境，三者身分交纏下的學習時空，我的教學轉進，在內心有許多

的躊躇。 

最終，為了避免困頓時光太久，於是我站上了講臺上給了第一個如下的鷹

架： 

這兩個滑輪（如圖 2），大致上來講是一左一右的排列方式，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繩子的固定起始點並沒有在滑輪上。那有沒有可能改變這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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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改在別的地方？ 

 
圖 2 滑輪組固定點 A 

當來到第三個 C 組合，我再給了一個提示如下： 

「之前我們的施力都是考慮往下，現在施力方向不一定要往下，剛剛第二種

組合的固定點，改到這裡來了（如圖 3），對不對？那這個（固定）點，除

了在這裡（定滑輪）以外，有沒有可能固定在動滑輪？ 」 

 
圖 3 滑輪組固定點 B 

上述我所拋出的兩個提示，並非來自延續學生當下課堂思考和分享之後的串

連，而是我觀見學生困頓，從「教師中心」角度提出了可能的思考引導鷹架。這

個以教師為中心的鷹架，在議課中，小余老師敏銳的提出其觀察： 

「教學者直接把這個球丟出去之後，事實上孩子並沒有完全接到這個球，因

為孩子沒有抓到這兩個提示要件：第一個施力向上，第二個把固定點固定在

動滑輪上，這兩點（提示）孩子一直沒有出來。」（小余議課） 

就學習歷程而言，要創造學生、教材和自我相遇需要關係和意義之間的連結，

而這個連結即是學習鷹架；教師要從學生當下的線索和思考，架構教材和學生的

關係和意義的連結，協助其過渡到未知的學習。如果教師搭設的鷹架，忽略學習

歷程中學生當下的思考，僅從教師中心的角度拋出一個「橫空出世」的提示，就

會像這場公開課：一個只有「教師想像」而沒有「串聯學生」的鷹架，創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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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上無法跨越的「縫隙」，而失去學習鷹架的功能，我的教態是一種以教師為

核心的主動行為，而非以學生學情而啟動的「被動的能動性」（許以平，2020）。 

卯靜儒 （2015）引用 Dewey 的話：「教育的實際是在於教師與學童個人化

面對面的接觸」，真正教育的發生是「在教室中教師與學童積極的相融在學習過

程中」，因此，不論是對於教師教學的理解，或對於學生學習經驗的解釋，最重

要仍要從教室裡的師生共構課程經驗開始。在這兒我看到了自己的盲點：「我（教

學的主體）」試圖要詮釋「以學定教」的課堂，但此時的我受限於「教師」對學

生學情的不理解，無法從傾聽學生的言談判斷，串聯當下學生思考的進程，教師

和學生在學習中並未相融；且囿於「校長」公開授課的壓力，最終走向一個徒具

形式「少（言）即是多（學）」的課堂，而在那當下的脈絡中，身為教學者的我，

並未覺知自己依然是進行著「以教定學」的課堂。 

(三) 公開課的教學旋律 

這場公開授課，總共上了兩節課，最終依然沒有走完我預設的進度。一如平

常隨興的課堂，我簡單宣示：我們今天都只用一個動滑輪，那如果（滑輪組）有

兩個動滑輪呢？我們下次來挑戰兩個動滑輪，然後就宣布下課。沒有走完計畫的

公開課，在教學節奏上到底是快？還是慢？這是一個公開授課中最常見的問題。

然而，教學節奏的快慢到底是如何判斷的呢？ 

小余老師在議課中這樣描述： 

「我大致上記錄兩節課的過程裡，校長的解釋說明跟提示，合計起來只有

14 次，其中有 6 次提示。換句話說他的話非常精簡，這樣子精簡的一個教

學，才有辦法讓孩子整堂課裡面，完全沉浸在學習之中，我相信這個是非常

重要的。在暫停的部分大概有 3 次，都是由老師（校長）這邊停止動作來提

示，我覺得時間點都非常好，剛好落在孩子都還沒有出現答案的時候。但是

每一次的收回都是由教學者去收回，那會變成學生他們的互相學習只限在組

裡面，組跟組之間反而缺少了互動。」（小余議課） 

阿威老師說： 

「我個人覺得，節奏上還是滿緊湊的，緊湊到學生有點緊張，甚至變成疲乏。

小余老師說教學者的說明跟提示加起來總共是 14 次，雖然不多，但是我覺

得那個提示點有點趕，就是說學生還沒有 try 到某個程度的時候，然後就看

到校長提示他們，希望能夠讓他們繼續往下走。可是我覺得既然我們要做這

個活動，這個活動時其實是外加上去的，課本只有一頁，那就應該讓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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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時間去思考。雖然公開課有時間限制，我們可以理解的。但因為今天

最主要是要讓他們思考，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也許真的可以再多給學生一

點時間。但在這裡就是快快地給了提示，學生沒有提出問題，沒有把他的困

難提出來。那就會看到，因為一次兩次（提示）之後，在第三次、第四次的

時候，如果還是用老師提示的方式，學生會一直等待提示，而不會呈現像我

們在學共實踐常常在講的『不懂就問』，孩子還不習慣問，不習慣問就不會

有學生的困難點出現，其實校長已經都看到每一組的困難點，但是他的方式

是提示，也許讓某一組將思考的點說出來，就像小余講的讓他把困難說出來，

再去串到下一步，這個也許會更好。」（阿威議課） 

這場公開授課的教學結構大致上以「佈題-小組討論-提示-小組討論-小組全

班分享」的方式進行。當討論過程遇到困難時，我急著從教師角度拋出提示，想

要促進學生順利解題和實作；而邀請小組分享時，會選擇成功解題的小組分享。

從學生學習進程來說，這樣的教學節奏就如議課時老師們所說的：讓節奏緊促了。

然而在課堂當下，為何身為教學者的我，並未覺察緊湊的教學節奏對學生學習的

不利？一個自我期許創造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實際上仍然以教師中心的方式進

行教學，仍執著於教學進度而未覺察。 

當有小組討論出初步結論之後，我馬上邀請小組上臺分享其操作，這個策略

成功引起他組對分享小組作法的驚嘆聲，同時也讓教學節奏在我的掌握之中。然

而，我卻忽略學習過程的樂趣，那是另一種學習可能的登山路徑：即讓那些進入

思考困頓的小組，用自己的速度去探索滑輪的設計與操作；我也失去讓各組覺察

彼此思考的差異，讓學生分享他們卡住的地方，以擴展學生思考的廣域，或促進

學生覺察彼此在解題過程思考的異同，藉由比對這個異同，延續各組間的探究和

操作。 

就如議課中小余所提： 

「有一種方式，就是我們讓失敗的組別上臺，讓他們說我們之前怎麼做，做

到這裡錯誤了，卡住了。這時候其他各組應該可以根據發表這組的想法，來

進行下一個階段的思考，如果有任何一個小朋友發現他有突破點，應該就可

以在這裡突破，組跟組之間的交流就可以產生串聯。」 

所以，當小組內思考困頓時，如果轉進組間對話、分享和聆聽，提供學生機

會相互比對組外組內的差異，反思自我學習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提供學生和自

我相遇的學習機會，那這堂公開授課又會呈現怎樣的課堂風景？ 

採小組討論方式進行，目的在提供學生更多人際溝通互動，及進行多元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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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溝通。追求的是「互相學習」，透過多樣的疑問和意見交流，讓夥伴進行

對話，在小組討論中能有效發揮協同學習及發展出伸展跳躍的學習。佐藤學（鍾

啟泉（譯），2004）推崇以「主題---經驗---表達」為組織單元的「登山型課程」，

在登山型課程中，達到頂峰是目標，但其價值在於登山本身的體驗及其快樂。學

習者能夠選擇自己的道路，以自己的方法、自己的速度登山，隨著一步步的攀登，

視野開闊，其趣無窮，即便不能攀達峰頂，也可以享受攀登過程中有意義的體驗。

這次公開授課所置身的結構和情境，在眾多他者觀課的氛圍下，我的教學延續了

教師中心的教學脈絡，未能即興回應課堂中學生的學情，以理清學生思考世界中

的理，這個對學生即興傾聽和回應的缺乏和困頓，讓公開課少了交響樂般交融的

樂章。 

佐藤學認為：反思性課堂在於洞察教室中時時刻刻發生的事件、意義與關係，

在即興對應具體狀況中的變化中展開課堂；教師與學生相互深入進行「反思性思

考探究」的課堂，是為學生的發言、行動賦予合理的根據。教師要做的並非裁量

答案的正確與否，而是洞察埋藏於每一個人答案中的「理的世界」，並將此省察

在教室中與學生共享，共同探索前往「真實世界」的道路（黃郁倫（譯），2014）。
「給學生一個理由」是我公開課中所欠缺的，也是我未來需要努力的目標。 

(四) 「湯匙男孩」的事件  

公開授課當天另外一件事，雖然觀課教師們輕描淡寫帶過了，但班上那位「湯

匙男孩」當日在課堂上的表現，深深的吸引了我的關注。這位名字叫皓皓的孩子

（化名），是一位低學力的孩子，我心裡給了他一個封號「湯匙男孩」，這位男孩

來上課時，永遠含著一根湯匙，而且很喜歡穿著有套頭連身帽的衣服。這個奇異

的裝扮，深深地引起我這位外來教師的注意，在公開課前的幾次授課，我特別關

注他的一舉一動，尤其是和同學之間的互動。 

公開授課當天，「湯匙男孩」卻沒有帶湯匙來。沒有湯匙的皓皓，回到「常

態」的皓皓，反讓我更好奇了。就在大家進行到第三個滑輪 C 組合，陷入困頓

的時候，皓皓在組內提到將「固定點綁在動滑輪」。但此時鄰組同學卻傳來一句

話：「皓皓的話能聽嗎？」孩子這個不友善的語言讓我感到震撼，我在思考這個

語言為何出現？他對皓皓的學習有何影響？不友善的語言馬上讓我連結到之前

皓皓含著湯匙上課的風景，到底是皓皓的衣著和含湯匙的行為，誘發了孩子不友

善的語言？還是孩子們不友善的氛圍，讓皓皓更離不開湯匙？身為教師的我，又

該如何回應孩子們這個不友善的氛圍？ 

面對突如其來的不友善氛圍，我亂了些許分寸，歷經不知如何回應的幾分鐘

之後，我選擇不動聲色，持續觀察皓皓這組的發展，當他們利用滑輪教具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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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合，我刻意做球給皓皓，讓他帶著他們那一組來跟全班說明他們的設計。皓

皓帶著實物教具，上臺說明操作方式；再接著進行工具滑輪組合的操作，在皓皓

這組的示範下，他們順利的完成挑戰，也獲得其他組別的目光觀注。 

佐藤學說：「低學力學生面對伸展跳躍的課題，也就是活用基礎知識的學習

時，會導引出『原來是這樣』的想法，用以理解『共有課題』的基礎知識。低學

力的學生其實是從『發展』朝向『基礎』展開學習」（黃郁倫（譯），2013）。滑

輪組的 C 組合，是一個挑戰中的挑戰，但這樣的挑戰，對於不管高低學力的孩

子而言，似乎都處於一個平等的地位，皓皓在公開課堂上的學習表現，是瞬間的

跳躍，而非漸進積累的學習，其跳躍學習詮釋了挑戰題對學生學習的價值。皓皓

當日的卓越學習表現，引領我進一步更為關注生生之間人際關係的互動：當下皓

皓如何看待今日同學不友善的語言？他又如何評價自己今日學習的表現？今日

的表現會扭轉他們對他的不友善？ 

佐藤學將反思（reflection）分為技術性、實踐行動和批判性等三種類型。「批

判性反思」回答「這樣做是否正確」的問題，根據倫理道德標準作價值判斷（黃

郁倫、鍾啟泉（譯），2012）。佐藤學引領我去思考課堂上倫理價值的問題：學生

的學習是否被師生友善對待？皓皓為什麼永遠帶著連身帽，含著湯匙在上課？他

要逃避什麼？透過湯匙的吸允，是否緩解他內在面對學習環境上的焦慮？以學生

為中心的課堂，不僅是和教材相遇的課堂，更是和學生相遇的課堂---和學生身為

一位學習主體相遇的課堂，我思索著：課堂中人際間尊重的倫理、社會平等價值

等議題，可以在課堂上如何被促進？可以/應該如何被處理？ 

在公開授課下課之後，我瞥見皓皓開心的去跟他原來的自然任課教師說：「最

後一個是我接的耶！」他的開心，一整個寫在臉上。但今天的開心，是否有機會

成就他下一次更向上的學習？是否能改變他和同學之間不友善的情境？我是否

幫皓皓埋下一顆友善的種子？埋下的種子，有機會找到足夠的沃土，長出小苗繼

續茁壯？課堂上共學主體的互動，永遠挑戰著教學者的實踐。 

(五) 學生學習的交響樂 

這次的公開授課，我將學生分成七組，除第七組為 3 人外，每組學生皆為 4
人。學生的分組採異質性男女均衡性的隨機分組。這樣的異質性分組，創造了各

組間在組內有著相異的學習風景。秋田喜代美（2014）說：「現在大家會講『協

同學習』，以為很時髦，但不能把它當作宗教來信仰。一定要思考『眼前的學生』

可否採用『小組學習』？」（日本東京都茅崎縣濱之鄉小學小學五年一班脇坂圭

悟老師社會科議課）秋田喜代美提醒我思考在課堂中為什麼需要小組討論及何時

進行？自然課分組討論的目的是在追求一個具有共識的過程？還是差異想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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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覺察的過程？  

我觀察的第 7 組，他們在這個實驗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嘗試，而且真的是勇

於去嘗試，有一個叫倫倫的 12 號小朋友，他其實滿會帶這個組，是這個組

的領導者，我發現他們很棒的就是只要有人說這個放在這邊如何？他們不會

說這個提議不好，或是說這個提議沒辦法，這時候 12 號就會說「試看看才

知道」，所以這組只要有人提出，他們都會嘗試去做，我在這一組看到他們

做非常多的嘗試和實驗，應該說非常勇於做挑戰，儘管錯了，12 號會說要

做才知道結果。不管怎麼樣，他們都會嘗試去做。（嫚嫚議課）  

我觀察的是 4 號、27 號跟 5 號這一組（第 4 組），一開始挑戰的時候，他們

就是很習慣先畫設計圖，雖然實物在那裡。像那個 5 號一直提出問題，有時

候他說「啊！怎麼接？」4 號就會跟他講說：「你這樣做會遇到什麼困難。」

那另外一個女生，他就很想要去試試實際怎麼做，所以他們這一組其實滿多

想法，雖然他們最後都沒有接出來。（文文議課）  

「討論」是協同學習最常用的教學形式，在學習共同體的教學實踐中，學生

必須透過更多討論來承擔自己主動學習及與他人協同學習的責任。討論的目的不

在傳遞知識訊息或考問學生，而在於讓學生分享想法與說明思考過程。在前述的

這兩組，組內學生雖然隱隱有領導者出現，但互動仍呈現相互支持的風景，就如

Dewey 說（單文經（譯），2015）：「即使兒童也需要領導者，只要他或她不獨裁」。

佐藤學說為了讓相互學習在課堂裡產生，必須建立一種關係，即必須尊重每位學

生作為獨立個體的自立，尊重學生在活動的、合作的、反思的學習中所表現出來

的個體成長軌跡。尊重每位學生的個體差異，同時在與學生的互動中去影響每位

學生個體成長的軌跡，使學生健康的發展，這是每一個人的差異得以交響的共同

體，正如交響樂團運用不同的樂器音響演奏成一曲交響樂那樣，每一個人的經驗

得以交流與交歡的共同體就是「交響式溝通（共同體）」（鍾啟泉（譯），2010）。 

相較於前面兩組組內學生間意見充分被接納、傾聽的學習氛圍；下面敘說的

兩組間，組內出現了「獨裁型」的領導者，這種擁有獨裁型學生的領導者掌控全

場/組，就出現了另外一種絕然不同的學習氛圍。 

在校長還沒有提示之前，他（11 號）有一次（要將）那個線不綁在竿子上，

而要綁在定滑輪上面呢！剛講到的 24 號同學，她就已經手在那邊比這個勾

勾，說要掛這裡。但就像小余講的，這個 11 號主導性太強了，就是都沒有

讓她機會去 try-try 看，真的滿可惜的。24 號這個女生雖然很安靜，可是她

有些想法，但不會主動去說服別人，或者是提出來，她就默默的用手比，這

個地方滿可惜的，這個就是組內討論還沒有形成一個語言流動或者互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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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習慣。（阿威議課）  

第五組這個主導的女生，是很靈巧的女生，不過她有許多錯誤的嘗試，那這

個錯誤的嘗試，我自己覺得可能是她對於滑輪的構造，或是滑輪構造的作用

不夠熟悉，比如說，很長一段時間，大概整個實驗三分之二的時間，會把繩

子綁在滑輪的輪子上而不是掛鉤，那其他的（同學）也沒有什麼意見。所以

他們這一組一直到校長最後一個提示，繩子要綁在動滑輪的掛勾上，那個

19 號的這位女生才恍然大悟，一下子就把實驗整個操作起來。但是之前的

過程好像抓不到頭緒，或是抓不到實驗的構造。（大石議課）  

就如前面兩位老師觀察所提出的，尤其是在有獨裁型的領導者時，小組討論

呈現趨於建構共識型結論，此種追求共識的學習，個人的差異在小組中被消解，

組內其他學生聲音被忽略，非獨裁型學生的態度、自信容易被淹沒，探求「普遍」

構成了組內成員的學習方式。強勢領導者或許可以快速找出問題的解決策略，但

如果解題偏向了，往往也最不容易從困境中脫離。沒有相互傾聽的討論，學生間

喪失了相互欣賞思考上的差異和多元的機會。 

在前面兩段各組的敘事，說明了這個班級隨著學生的異質性，組內和組間的

學習呈現多元的學習方式。一個班級歷經一年多的師生共同生活，學生和學生之

間，學生和不同老師之間，隨著慣性和默契，建構了一個班級獨特的「溝通系統」，

這個溝通系統是由好幾個小系統串聯而成，這些小系統包括導師和學生、科任老

師和學生、學生和學生之間（小組內、小組外）。溝通系統建構出的特性影響了

學習共同體哲學的實踐。「獨裁型主導的小組」和「意見交流的小組」呈現了班

級內不同的小溝通系統。公開課中一位外來教師和原生溝通系統相遇時，遂成為

一種挑戰和考驗。學習共同體的實踐需要班級中有著多元差異相互尊重的溝通系

統，因此教師如何通過針對「同一性」的對抗而實現尊重「差異」，學習只能浸

潤於「差異」之中才能成立。在差異之中重新編織營生的意義與關係，才是學習

的本質所在（鍾啟泉（譯），2004）。  

佐藤學用「量體裁衣」和「交響樂演奏」來描述教師的工作，追求「交響樂

般的共同體」是教師課堂實踐的考驗。以學生的「學」為中心的教學，教學活動

就像「服裝裁剪」那樣，為學生量身訂做；也要像「交響樂團」，讓每個學生的

想法和頭腦中的表像都相互碰撞，就像音色、音階不同的樂器發揮其差異，和諧

的發出音響，呈現相互輝映的「交響樂」，這是教學的最大妙趣所在（李季湄（譯），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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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構同儕性 

為了建立和公開授課班級之間師生較為親近的學習關係，我在公開授課前入

班和教師協同上了近 10 節課。在這段一起共學的歷程中，我和共備的老師間在

心靈上有更多的對話。 

共備的小文老師描述我們一起共備的感受： 

「因為公開課，因此我們的交集變多了，我們討論要怎麼佈題，要怎麼引導，

學生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他們要怎麼學等，開啟了我教學生涯中的共同備

課。在這段的共同備課中，校長給我的感覺並不是一個上司對下屬的關係，

去跟下屬說要怎樣做，而是我們在平等的位置上，共同想辦法討論學生要怎

麼學。以前備課是我和惠惠老師的對話，如果網路上找不到我們想要的答案，

那我們就繼續這樣教，有時候我們的對話都沒有激起任何火花。可是這次，

因為跟校長和阿威老師共同備課，對話很多，就給我們滿多啟發。校長他每

次上完課，會就他每次上課過程和進度，跟我們討論。他都會有他自己的省

思和我們分享。我們就發現：校長一直在調整自己的上課方式。在此共備的

過程中，也讓我體驗到原來有人一起共備的感覺很好，雖然以前也會跟惠惠

討論課程，討論學生學習情形，但是跟所謂的共備還是不一樣的，共備是與

夥伴更深入的，更有系統去了解學生並規劃課程，以前跟惠惠比較像是分享

式的。在這段時間我體驗了共備，我看到了孩子們的不一樣，讓我自己想要

去調整教學，翻轉課堂。這跟學校或上級政策直接叫我調整教學、翻轉課堂

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小文議課）  

和我共學夥伴教師所經歷的對話，對校長在共備中的角色有了新的詮釋，也

在參與中拉回對照到教師自我的角色，從而思考自己的教學。在公開授課歷程中

所建構出的教師真實的同儕性發展，讓參與教師從中體會反思教學實踐的歷程，

過程中所創造和經歷的夥伴協作經驗和相互支持共學的關係，能讓老師增權賦能，

減輕教師對參與或辦理公開授課的壓力。在同儕相互支持和反思中的課堂，校長

不一定要是優秀教學示範者，但創造出和同儕教師間專業成長的真誠對話，讓公

開授課成為了教師專業發展的路徑。 

透過觀察校長的課堂，我看見了「放手」，放手讓學生去探究，去嘗試解決，

甚至是挑戰，這是我在以往的課堂中看不見的，以往自己為了避免學生犯錯、

失敗，想讓他們不繞路，因此總是提醒、規範他們要怎麼做，但是這樣的方

式其實是在抹滅學生探索、探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校長的課堂中，我看

見了學生為了要解決問題努力的那道眼神與光芒，與我上課時那死氣沉沉的

眼神有很大的不同，這樣的感觸讓我開始調整自己的教學。（惠惠觀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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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面對陌生的變革總是充滿不安和恐懼，如果能夠陪伴教師在改革浪潮中，

親身體驗和看見課堂真實的不同畫像，這能讓老師們安心；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讓

老師從現在回顧過去，看見一條朝向未來可能的願景和行動。校長公開授課除了

是另類課堂呈現外，更重要的它是一種和教師「協作」的體現，和老師一起面對

改變，一起學習。校長進到班上成為一位教學者，和教師共同備課，從備課中和

同儕對話，從對話中展開學習，在課堂中建構的真實師生互學風景，可建構伙伴

的支持系統，可以溫暖每位在封閉課堂裡個別教師孤獨的靈魂。 

參、校長公開授課敘事的意義 

一、敘事中特殊性和普同性意義的追求 

Bruner（宋文里（譯），2001）說：人若用講故事來弄懂世界---也就是用敘

事模式來理解現實，那他究竟會得到什麼？而又會失去什麼？我藉由一堂公開授

課的敘事探究，敘說我/校長/教師三個角色的體驗，就如Riessman（范信賢，2013）
指出每個人都是透過說故事來重新捕捉和再詮釋自己的生活，並建構出關於自己

的認同。我對公開授課的自我述說，重新詮釋了我的課堂，也創造了屬於我自己

的課堂傳記的文本，這樣的公開授課文本敘說創造了課堂的原創性。 

故事化的敘說形式保存了行動在其時間序列內相互關係的複雜性、動機、偶

然機遇、變動性以及脈絡性（Polkinghorne, 1995）。在敘事中，教學者關於課堂

的行動、決策與詮釋；觀/議課者對於事件的描述、詮釋與理解；學生的學習樣

態等，莫不藏著他們背後的信念。敘事的理解說明了發生在特定場合中的個別事

件，形塑它們所創造的現實，但在這些特殊性中仍有「普同」之物（宋文里（譯），

2001），校長公開授課的價值就在敘事探究中發現這些特殊性和可能的普同性意

義，這些意義的精煉，成為了實踐者課堂實踐的框架/理論。 

二、課堂事件鑑賞力的發展 

敘事探究選擇地再現課堂中的事件，讓我們生動活潑地探究課堂教學活動，

發現事實的含意與關聯，這種選擇性的再現課堂事件，本質上是一種感知，是一

種教育的鑑賞力。Eisner（郭禎祥、陳碧珠（譯），2008）說如果在課堂上只是著

重辨識，那麼不論課程研究者待上多少年，也無助於培養教育鑑賞（educational 
connoisseurship）。鑑賞不僅是要看到教育生活上的細節，更要能看出這些細節如

何構成教室的整體結構。培養教育鑑賞力，首先是要專注、敏銳、自覺的深入觀

察教育生活；其次是討論這些觀察所得，磨練自身的感知能力。 

課堂中的敘事探究再現課堂事件，讓我們在事件/故事中看到整體課堂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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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在敘事的描述與探究中，尤其是教師間關於課堂的各種不同視點描述與交流，

可以重新發現事實內隱的含義，和教師相關未定型的無意識之教育經驗。佐藤學

說：「課程研究者必須重新回歸師生經驗世界，探討改變這種經驗的可能性。」

（鍾啟泉（譯），2003）注重理解在特定教室中所發生的個別經驗或事件意義，

追求尊重主觀的「敘事性」（narrative）認知（認識故事），目標在於構成教師的

實踐見識，及重新建構教室中經驗的意義與關係（黃郁倫（譯），2014）。 

在筆者敘說的這個課例探究中，讓我鑑賞性的感知課堂上無意識的「教師中

心」引導策略、教材本位的過快教學節奏、課堂學困生的倫理性境遇等，敘事探

究讓我有機會鑑賞我課堂上事件的發展，探究這些經驗內隱的意義。  

三、教學的本真性學習 

佐藤學（鐘啟泉（譯），2003）認為在課堂中維護每一個人的「原創性」，探

究「本真性」的實踐，才能形成課堂中多樣個性共存與民主型的實踐。其認為「本

真性」和「原創性」都是表現認識與表達自我歸屬的概念，是意味著表現自己內

部的真實意義上的自我實現，也意味著進行自我探究；意味著不受一切權威與預

見的左右，根據內部的真實進行思考和行動。 

就此而言，從敘事觀點探究校長公開授課的意義，就是一趟「本真性」學習

的旅程，其獨特的價值在讓校長公開授課，不僅是一堂棲身於權威結構下的行事，

而是身為校長的主體，嘗試透過敘事的方式，探究公開授課歷程中對自身、對伙

伴、對學生關係的倫理性探究，是學習經驗意義和其間關係的探究；而這種探究

是在追尋這一公開課的校長存在經驗的獨特意義，是校長身為學校課程領導者，

透過公開授課經驗的自我對話，進行主體性解構再建構的自我認同的整合過程。 

肆、代結語：公開授課制度的治理性 

我們站在 12 年國教實施脈絡的當下，面對公開授課這個新規定，只是被動

去適應？還是以轉化之姿積極地去面對？學校公開授課制度的建構屬於課程治

理的一環。所以公開授課的推動牽涉兩個層面：一是傳統、壓制性的權力觀，即

從學校行政的權力觀點，如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頒布學校辦理公開授課的強制性規範，這個行政命令提供學校行政要求

教師需參與公開授課的基礎；但另一層面則是教師經由自己創造的知識，規訓自

己，心悅誠服的接受學校治理，在這個層面，才是學校公開授課有可能驅動教師

的能動性，透過參與公開授課過程中所習得知識，參與自我管理的實踐，從而在

專業上發展，轉化課堂上學習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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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校長公開授課在整體學校公開授課中成為一種權力結構上的必然時，

若從敘事探究看校長公開授課的意義，可以建構出一套實踐論述，透過本真性、

原創性的學習，創造公開授課獨具的敘事文本，讓教師有機會進行信念的覺察、

解構和重構，進而轉變課堂學習的方式，讓教師在其中體認公開授課的價值，讓

教師的能動性（teacher agency）驅使其選擇行動、採取行動、產生改變等歷程（黃

嘉莉，桑國元 & 葉碧欣，2020），那才能創造每個學校公開授課推動專屬的文

化紋理，這才是學校公開授課實踐的核心啊！ 

再者，校長的一堂公開授課，置於學校整體公開授課制度的一環來說，不僅

具有象徵意義，從敘事觀點所建構的公開授課，建構了公開授課的論述基礎；在

時間流動的歷史中，校長示範公開授課就可以成為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的「支點」。

校長的公開授課，創造了校長和教師間人際關係互動的活動，從中展現了學習的

協同性，培養了校長和教師間的同儕性。這種人際關係的建構，在備課、公開課

/觀課、議課的行為及其過程中展現的影響力，就是校長領導影響力的具體展現，

讓學習領導有了新的意涵。 

我們需要領略公開授課這當中的哲學典範轉移，打開教室大門，打開老師彼

此的心，透過教師間的對話，從各種不同的觀點思考，看見不同的問題，猶如作

者/畫家/教師，在角色間游移，面對 12 年國教課綱的實施，我們需要這種新視野，

重新去觀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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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壓力介入研究之文獻分析 
鄭渝錦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碩士生 
 
 
 

 
中文摘要  

考試壓力在國內向來是重要的議題，學者亦指出輔導學生考試壓力有其必要

性，然而國內卻缺乏考試壓力介入之相關研究，儘管已有學者針對考試壓力的介

入取向進行分類及說明，但是在過去相關研究多以介紹性為主，且缺乏整理與分

析之情況下，教育工作者在介入方法的選擇上仍感到困難，故本研究旨在針對國

內考試壓力介入之相關研究進行文獻分析，針對國內不同時期考試壓力相關研究

所採行的介入方法進行統整及歸納，並進一步簡要分析之，以提供未來欲進行考

試壓力介入輔導之教育工作者在使用介入方法上一參考依據。本研究發現國內考

試壓力介入之研究，在介入方法的使用上分為三個階段，前期以認知行為治療及

肌肉鬆弛法為主；中期開始嘗試融入其他介入方法；後期則因應社會趨勢，以正

念為主要之介入方法。 

關鍵詞：考試壓力、介入研究、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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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Analysis of the Examination Stress  
Intervention Research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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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mination stres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Taiwan. Scholars also 
point out the necessity to counsel student’s stress for examination. . However, there is 
no relevant research on examination stress intervention in Taiwan. Although scholars 
have classified and explained the intervention orientation of examination stress, related 
researches were mostly on introductory level Thus, in the absence of sorting and 
analysis, educators still have difficulties in choo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document analysis of related research on examination stress 
intervention in Taiwan. In order to provide future educators who want to conduct 
examination stress intervention counseling, this thesis aims to provide them with  
intervention method as a reference basi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study of examination 
stress intervention in Taiwan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use of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early stage is mainly based 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nd muscle 
relaxation. The middle stage tries to integrate other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later 
stage follows social trends and uses Mindfulness as a main intervention method. 

Keywords：examination stress, interventional research, docu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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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長久以來，臺灣社會受升學主義影響，在過度重視成績的狀況下，不僅使學

生對於學習感到排斥，學生也由於強烈的升學及考試壓力，在身心理上有了變化。

有鑑於此，教育部於民國 99 年推動擴大免試入學方案，更於民國 103 年實施教育

會考，以期降低國三學生的考試壓力（國中教育會考網站）。而在 103 年起推行的

十二年國教，亦將「有效舒緩過度升學壓力」一項列為其總目標之一（教育部，

2017）。由此可知，目前國內教育及考試制度變革，主要目的皆在紓緩學生的考試

壓力（趙子揚、宋曜廷、郭蕙寧、張瑩瑩，2018）。然而，從天下雜誌（2013）針

對十二年國教國中現場進行的分析，有 43.1%的學生感到高度壓力，而這些壓力

源中考試壓力佔了 40.2%，其次分別為父母期待、自我要求、同學競爭及老師要

求。再根據兒童福利聯盟（2017）針對臺灣學童學習狀況的調查顯示，學童的學

習疲勞程度與十二年國教尚未開辦前相比不減反增，學童不僅對課業提不起勁，

身心狀況也連帶出現問題。由此可知，學生所面臨的考試壓力及課業壓力並未隨

著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有所減輕。 

筆者擔任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教師，過去一學年所任教之年級為國三，

於上學期初以調查方式，請授課的五個班級學生簡單將目前所感知到的壓力寫下，

再以此分析學生的壓力源，發現有三分之二的學生，認為目前最大的壓力源來自

課業壓力及考試壓力，學生普遍認為以會考為最終目標的前提下，國三課業壓力

隨之加重，段考、模擬考及平時小考等大大小小考試頻繁，學生除了明顯感到時

間被壓縮，亦擔憂成績無法達到家人、老師及自身的預期。當學生長期面對因為

考試所帶來壓力，產生諸如緊張等情緒與流汗、心跳加快等生理狀態，稱之為「考

試焦慮」（袁以雯，1982）。Wine（1971）在其所發展之「認知干擾模式」（cognitive 
interference model）中指出，考試焦慮會使學生產生過多的擔憂，並影響學生在考

試時的認知能力，進而影響其考試表現。又由於後續國內外許多相關研究指出考

試焦慮帶來的影響涵蓋認知、情緒及行為等層面，故有學者認為相較「考試焦慮」

一詞，改以「考試壓力」（examination stress）稱之較為適切（徐盈真，1990；宋

曜廷等人，2013；Schwarzer & Buchwald,2003）。趙子揚（2018）分析考試壓力對

學生產生的負面影響，發現包含「影響學業表現」、「衝擊心理健康」、「損害生理

健康」及「危害性命」四個方面。由此可知，考試壓力所帶來的影響廣泛，除影

響學生之生、心理狀態，更會間接影響其學業表現，甚至失去生命。據此，國內

外對學生之考試壓力議題及可能降低學生考試壓力之方式給予持續的關注（趙子

揚等人，2018）。然而在家長、教師及學校受到傳統升學主義及以成績為主的傳統

觀念影響下，學生仍然只能以考試成績決定未來升學（王若雯，2016）。趙子揚等

人（2018）則認為，在教育政策及入學制度改革需要經過長時間驗證，且整體社

會氛圍難改變的情況下，若由學校輔導人員對學生進行直接的考試壓力輔導，將

有助於學生考試壓力的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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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過去許多學者已針對輔導考試焦慮陸續提出不同的介入方法，然而

國內考試焦慮之相關研究多以介紹性為主，且在眾多介入方法缺乏分析及評估下，

使得教育工作者往往在使用上無從取捨（陳智修，2018）。趙子揚等人（2018）亦

指出國內在考試壓力介入方面之研究稀少，並認為此相關研究的增加除可增進對

理論的貢獻，對於學生更是有極大的幫助。綜上所述，學生之考試壓力長久以來

都是需要被關注之議題，藉由介入方式協助學生考試壓力之紓緩有其重要性。本

研究旨在針對國內考試壓力介入相關研究進行文獻分析，以期為未來欲進行考試

壓力輔導之教育工作者提供介入方法之使用方向。 

貳、文獻分析 

一、考試壓力之定義及內涵 

隨著考試焦慮相關研究的增加，不同學者對於考試焦慮的定義有所差異，如

Sarason（1984）針對考試焦慮中的擔憂進一步做細分，將其分成「與考試無關的

想法」及「擔心」。Spielberger & Vagg（1995）認為考試焦慮為個體由於擔心或害

怕學習，所產生的情緒反應。Zeidner（1998）指出考試焦慮為個體在評價的情境

中，由於擔心等負面想法的影響，產生包含認知、行為、生理及情感四種成分的

影響。由此可知，考試焦慮的定義不再單指情緒性及擔憂兩部分，除了擔憂此一

成分可能結合眾多概念之外，考試焦慮亦包含了對個體認知、情緒、行為與生理

反應上之影響。據此，在考試焦慮的廣泛性定義下，有學者皆將考試焦慮視為考

試壓力的反應之一，其中徐盈真（1990）並指出若以考試壓力進行探討，其將不

只侷限於情緒反應，而是更加廣泛的包含除了焦慮之外的其他反應，及其對個體

各方面之影響（Schwarzer & Buchwald, 2003；徐盈真，1990）。Sung, Chao & Tseng
（2016）則指出認為考試壓力是個體在面對考試或受評價的情境下所產生的壓力

反應，而對於長期面對考試的臺灣青少年而言，以「考試壓力」一詞來形容，相

對更加適切（Sung et al., 2016）。 

在「壓力」的探討上，Lazarus & Folkman（1984）說明壓力是一種在個人與

環境中被評估為具心理負擔，並危害個人健康與福祉的概念，其將壓力的定義歸

納出刺激取向、反應取向與互動取向三種類型進行探討。刺激取向視壓力為外界

所帶來之刺激，此取向強調壓力源之重要性；反應取向將壓力視為個體在面臨刺

激時所產生之心理及生理層面反應，然而由於前兩種取向各自強調壓力源及壓力

反應，而使得其他層面受到忽視，故在後續探討壓力的相關研究中，多以互動取

向作為依據，該取向結合刺激取向及反應取向，並關注個體從壓力刺激到反應的

認知評估過程，因此在針對壓力進行探討時，需同時將壓力源、壓力反應及個人

對壓力的認知評估加以考慮。據此，在「考試焦慮」無法涵蓋其後續衍生之廣泛

定義，而以「考試壓力」稱之更為符合我國學生所面臨之情況下，宋曜廷等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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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動取向之壓力觀為基礎，發展「中學生考試壓力架構」（examination stress 
framework，簡稱 ESF），該架構將考試壓力源分為「情境性壓力」與「社會性壓

力」兩種類型，前者指一般考試情境、考試事件，後者指整個社會關於考試的氛

圍，包括考試作為社會文化、制度，及其帶來的社會期待及比較；並將壓力反應

分為「生理焦慮反應」、「認知與行為反應」及「社會期待及社會比較」三向度，「生

理焦慮反應」指考試壓力所引起的生理激發；「認知與行為反應」中的「認知」指

個體產生關於考試的負面想法、評價與視為威脅的程度，「行為反應」指個體因為

考試壓力所產生的特定行為反應；「社會期待及社會比較知覺」中的「社會期待」

指個體感知到的家長、教師及社會體制對其考試表現之期望，「社會比較」為個體

對於其所身處學習環境中與他人學習表現進行比較的感知。 

由上述可知，此「中學生考試壓力架構」（ESF）針對考試壓力的概念及意涵

有一詳細的說明，除了涵蓋考試焦慮之概念外，亦將考試壓力反應做進一步的分

類，此外，其更對於考試於社會文化及制度面所產生之影響加以考慮，故此架構

可謂為考試壓力形成一完整之概念，故本研究引用宋曜廷等人（2013）對考試壓

力之概念，將考試壓力定義為：「個體受考試與社會情境影響下，所產生包含生理

焦慮、認知行為及社會期待與比較之壓力反應」。 

二、考試壓力介入研究之文獻分析 

國內學者陳智修（2018）分析國外相關研究與專書，並依據 Zeidner 的分類

方法，將考試焦慮的介入方法分為情緒（亦常稱為行為）、認知、技巧與綜合等四

大取向。另一方面，趙子揚等人（2018）亦針對國內外之考試壓力介入方式進行

分析，認為大致可將其分為行為取向、認知取向及非單一取向。本研究綜合陳智

修（2018）與趙子揚等人（2018）之分析，將考試壓力之介入取向分為行為取向、

認知取向、技巧取向與綜合（亦稱為非單一）取向，其中各介入取向包含不同之

介入方法，如行為取向之介入方法包括系統減敏感法、放鬆訓練、引導式心像法

等；認知取向之介入方法包括理情治療法、注意力訓練、認知矯治法；技巧取向

之介入方法有讀書技巧訓練、應試技巧訓練；綜合取向又稱非單一取向，其介入

方法包括眼動減敏法、情緒釋放技巧、認知行為治療等。 

本研究旨在針對國內考試壓力介入之相關研究進行文獻分析，然而國內目前

以「考試壓力」為主題之研究稀少，且多集中於探討關聯性之研究，故本研究在

探討介入之相關研究上仍主要以「考試焦慮」為主題之相關研究進行分析，並歸

納國內考試壓力介入之相關研究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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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國內考試壓力介入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 考試壓力介入方法 

徐若萍、鄭心雄（1974） 肌肉鬆弛法、系統減敏感法 
鄭心雄（1975） 肌肉鬆弛法、系統減敏感法 
袁以雯（1982） 認知行為矯治法 
王天興（1983） 放鬆訓練 
吳麗娟（1985） 認知行為策略 
林燦南（1990） 肌肉放鬆訓練 
董力華（1991） 學習技巧訓練、認知行為治療法 
莊智芳（1993） 認知行為治療法 
李麗真（1995） 音樂聆聽 
張育瑗（2007） 音樂聆聽、漸進式肌肉放鬆練習 
王孟羚（2010） 引導式想像 
賴亭如（2010） 音樂欣賞 
謝偉宏（2012） 理情行為治療法 
蔡享諭（2016） 規律運動 
吳佳玲（2016） 正念治療 

趙子揚、宋曜廷、 
郭蕙寧、張瑩瑩（2018） 

認知改變、正念放鬆、 
表達性藝術 

張涵茹（2019） 正念訓練 
資料來源 ：筆者自行整理 

註 ：本文章所分析之相關研究係來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考試焦慮」及「考試壓力」

為搜尋關鍵字，並以「本國」、「方法介入」為條件搜尋 2019 年以前之相關研究。 

根據上表所示，可看出國內考試壓力介入之相關研究其介入方法使用趨勢，

本研究並據此分析出以下三個階段： 

(一) 前期以肌肉放鬆訓練及認知行為治療為主要介入方法 

認知行為治療為考試壓力之綜合（非單一）介入取向之方法，其綜合認知方

面及行為方面之介入方法，在認知方面常使用理情治療法、壓力免疫訓練、自我

教導法、認知治療法；在行為方面則常使用肌肉放鬆訓練及系統減敏感法，而起

初會使用這些方法的原因來自於過去學者將考試焦慮分為「情緒性」及「擔憂」

兩成分，面對因考試焦慮所引起的生理反應，許多研究指出系統減敏感法確實能

夠將其消除，然而相關研究亦顯示，對於因考試所引發的心理焦慮無法因此減輕，

故有學者主張透過認知來改變行為，其中最著名為 Meichenbaum 博士，其認為個

體負面的「內在語言」是影響其產生考試焦慮的原因，故主張藉由改變這些內在

語言來減低考試焦慮。據此，考試壓力介入之研究從早期的行為取向漸漸融合認

知取向的介入，許多研究以綜合取向之認知行為治療為主要之介入方法，從張寶

珠（1994）探討過去國外運用認知行為治療於考試焦慮之相關研究，亦發現國外

許多相關研究對於此方法用於治療考試焦慮皆持正面之結果，而這些研究皆為

1990 年以前，將此發展狀況推演至國內，可發現國內大約於此時期亦有學者（陳

月文，1981；吳英璋，1981；張寶珠，1994；程玲玲，1981；陳淑芳，1996）針

對考試壓力的介入方法進行探討，這些學者皆指出考試壓力的輔導包含認知及行

為層面，並皆介紹到認知行為治療為考試壓力的有效輔導方法，其中吳英璋（198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Mz2u3/search?q=auc=%22%E5%BC%B5%E8%82%B2%E7%91%9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Mz2u3/search?q=auc=%22%E8%B3%B4%E4%BA%AD%E5%A6%82%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Mz2u3/search?q=auc=%22%E8%94%A1%E4%BA%AB%E8%AB%AD%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gEe6R/search?q=auc=%22%E5%90%B3%E4%BD%B3%E7%8E%B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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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認知行為治療之效用，並說明認知矯治法偏重認知方面，若能因應學生不同

的考試壓力反應，輔以肌肉放鬆訓練或系統減敏感法等不同行為輔導技術，將能

有效舒緩學生的考試壓力。 

國內考試壓力介入之研究，起初以肌肉鬆弛法、系統減敏感法為主，鄭心雄

（1975）指出，其方法的出現主要受行為主義理論開始被應用在輔導原理上而來。

隨著國外對於「認知影響行為」此觀點的重視，國內亦開始有學者將認知行為治

療應用於治療考試壓力。若將「認知」及「行為」所使用的方法各自分析，可以

發現「認知」部分多會將重點放在學生內在語言的矯治上，並且會使用理情治療

法，引導學生針對自己對考試所產生的非理性信念進行了解，並透過訓練加以駁

斥及重建。而在「行為」部分，鄭心雄（1975）指出當時行為輔導在國內尚未被

重視，故藉其研究以期引起國內對行為輔導研究的重視，在他的研究中，更針對

行為療法中的電擊療法、肌肉鬆弛法的實行成效進行比較，儘管發現兩種方法皆

能使學生之考試焦慮顯著降低，但是結果卻無顯著差異。在採取認知行為治療的

介入研究中，不論是研究對象或是治療的時間與週期上皆無特定要求，研究亦會

根據研究對象需求輔以其他相關的考試焦慮治療方法，如林燦南（1990）及莊智

芳（1992）在以減低學生考試焦慮的課程中，除了認知行為治療外，亦輔以教科

書閱讀、應考技巧等方法，期望課程亦能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然而，儘管兩者

結果皆顯示接受課程的學生其考試焦慮顯著降低，但是學業成績則未提升。吳麗

娟（1985）及謝偉宏（2012）皆在研究中採取理情治療法，然而可能因為研究對

象的差異，使得實驗方法有所差異，謝偉宏（2012）的研究對象則以班級為單位，

每次的實驗僅十至十五分鐘；吳麗娟（1985）的研究對象則為一個案，在研究過

程中與個案接觸頻繁，幾乎每天聯繫，實驗結束後，研究對象正向想法增加，且

變得較樂觀。綜上所述，在採取認知行為治療上，會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而做實

施上的調整；此外，若輔以其他學習技巧的相關策略，並無法有效提升學生的學

業成績。 

(二) 中期開始嘗試融入其他介入方法 

國內考試壓力介入之研究大約於 1990 年之後，開始使用除前述之認知行為治

療及肌肉鬆弛法兩種主要介入方法，如蔡享諭（2016）以運動作為介入之變項，

發現學生在經過規律運動後之考試壓力減輕；王孟羚（2010）則以引導式想像在

國外廣泛被運用在治療不同研究對象，且能有效改變研究對象之認知扭曲及焦慮

的背景下，將其作為治療考試焦慮的介入方法，此方法主要在協助研究對象以想

像的方式在心中建立舒適、放鬆的情境，藉此與自身的身心理做連結，達到治療

目的。另一方面，在音樂治療上，國內使用音樂介入考試焦慮的研究除了一部份

來自研究者自身專業影響之外，李麗真（1995）、賴亭如（2010）皆認為音樂聆聽

是最能讓學生體會、最常被使用的一種介入方式。在本文中，以音樂作為介入方

法的研究共三篇，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音樂」皆經過挑選，主要以柔和舒緩的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Mz2u3/search?q=auc=%22%E8%94%A1%E4%BA%AB%E8%AB%A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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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介入，讓學生在聆聽到音樂後情緒獲得舒緩，並間接促進其肌肉鬆弛。特別

的是，由於音樂的多元性，不同研究所使用的音樂有所差異，如李麗真（1995）
使用國樂及西樂；張育瑗（2007）讓學生挑選自己喜歡的音樂，這些音樂以西洋

音樂為主；賴亭如（2010）則是選擇專業音樂治療師建議的曲目作為應用。其中，

李麗真（1995）除了將兩組實驗組分為聆聽國樂及聆聽西樂進行實驗之外，更進

一步分析實驗組學生對其所聆聽音樂的偏好差異在經過實驗後是否影響其焦慮程

度，結果顯示聆聽國樂與西樂在降低學生的情境焦慮上沒有顯著差異，而喜歡所

屬組別音樂類型的學生在情境焦慮量上與對音樂類型沒有特殊偏好的學生相比無

顯著差異。此外，這些研究的實驗時間需特別注意，如李麗真（1995）即在進行

研究前，從學生的反應中測得聆聽音樂的適當時間約為二十分鐘，時間太長或太

短，皆可能使研究無法有效進行；張育瑗（2007）每次進行音樂聆聽的時間亦控

制在四首曲目，二十分鐘的時間。上述三篇音樂介入的相關研究，其研究結果皆

顯示學生在接受音樂聆聽的實驗後，其考試焦慮獲得舒緩，由此可知，在音樂介

入的研究上，並沒有限定曲目種類，只要能讓學生感到柔和舒緩的音樂，其考試

焦慮皆會有所舒緩。 

除了上述這些研究之外，此時期的其他研究仍不乏以認知取向、行為取向及

綜合取向之介入方法為主之考試壓力介入研究，其中董力華（1991）在其研究中

以學習技巧訓練介入，並將實驗組學生分為四組，分別為「學習技巧訓練組」、「考

試焦慮矯治組」、「學習技巧訓練＋考試焦慮矯治組」及「控制組」，儘管研究結果

發現三組實驗組在考試焦慮的變化上皆與控制組無顯著差異，但是在學業成就的

比較上卻存在差異。本研究所指之考試壓力介入取向除了常見之認知、行為及綜

合三種取向外，亦包含技術取向，然而從表 1 中可發現國內相關研究缺乏以技術

取向為主軸之介入研究，唯董力華（1991）一篇，其他如林燦南（1990）及莊智

芳（1992）雖然在其所設計之課程中除主要之認知行為治療外，亦輔以學習技巧

之訓練，但是對於提升學生之學業成績皆未達效果。事實上，國內外皆有學者指

出學習技巧訓練為輔導考試壓力之介入方法之一，如國內學者陳淑芳（1996）指

出教師可以藉由教導學生規劃讀書時間、應試技巧等方法來輔導學生考試壓力；

吳英璋（1981）則認為，若考試壓力的輔導只停留在認知層次或自我放鬆上的努

力，當學生處在考試的情境下，仍無法從容的面對考試，因此教導學生「如何考

試」的能力、讀書方法等具體策略是重要且迫切的。然而，不論國內外，以技術

取向介入之考試壓力相關的實徵研究並不多，其中國外學者 Mitchell 與 Kim 研究

發現，結合系統減敏感法、讀書方法訓練等不同方面的輔導方法，不僅能降低學

生之考試焦慮，更能有助學生學業成績之提升（引自程玲玲，1981）。而從國內董

力華（1991）之研究亦發現，使用此介入取向於研究中，對學生之學業成績具有

正面之影響。由此可知，選擇以技術取向介入之研究可能考慮以學生學業成績之

提升做為其預見之研究成效之一，而在過去國內考試壓力之相關研究中，其研究

重點皆為學生考試壓力反應之減輕，因此對於技巧取向之介入方法未加以考慮與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Mz2u3/search?q=auc=%22%E5%BC%B5%E8%82%B2%E7%91%9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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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之。 

(三) 後期逐漸以正念為主要之介入方法 

2000 年以後，許多西方學者開始提倡兒童與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於是開

始將「正念」帶進學校中，此方法主張個人藉由專注能力與覺察能力的培養，影

響個人的行動（楊靜怡，2017）。近年來隨著正念治療在臺灣興起，許多學者開始

嘗試將正念應用於研究中，觀察國內相關研究，多將正念用於壓力、焦慮及憂鬱

的矯治上，其結果大多顯示正念治療有其效用，如盧映伃（2012）將正念融入團

體治療中，以研究其對大學生焦慮情緒之影響，結果發現正念治療對於學生之焦

慮情緒具有輔導效果。據此，在正念治療被廣泛運用於相關研究中，且具有正向

效益的情況下，開始有學者將其介入考試壓力之相關研究，如吳佳玲（2016）以

所設計之正念團體方案應用於國中學生正念、課室專注力及考試壓力之研究，研

究結果顯示正念對學生之考試壓力具有正向預測力，且其對學生考試壓力中的「社

會期待及社會比較知覺」向度具有顯著影響；張涵茹（2019）的研究則發現正念

訓練能降低學生之考試壓力感受，且接受長時間正念訓練的學生，其考試壓力感

受明顯比接受時間較短的學生低。除了上述兩篇相關研究外，趙子揚等人（2018）
亦設計一考試壓力團體方案，在介入方法的使用上，其考慮到考試壓力的多向度

概念，因此在團體方案中融入包含正念放鬆、認知改變及表達性藝術等不同介入

方法，以達到不同層面的考試壓力輔導，其研究結果亦顯示學生在考試壓力量表

中的三向度分數明顯下降，學生之考試壓力獲得減輕。由此可知，正念為近年國

內考試壓力介入之相關研究上的介入方法趨勢，在其過去大量用於關於焦慮、壓

力之相關研究的背景下，應用於考試壓力之介入亦獲得正面之成效。 

參、結語 

本研究旨在針對國內之考試壓力介入方法進行文獻分析，經分析發現國內考

試壓力介入方法的使用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前期介入方法的使用主要以考

試壓力對學生之影響為考慮因素，許多學者認同考試壓力對學生認知及生理反應

上之影響，故使用方法以綜合取向之認知行為治療及行為取向之肌肉鬆弛法與系

統減敏法為主要介入方法；中期之研究雖然仍存在上述兩取向之介入方法的使

用，但是已有研究者開始嘗試將自身的專業融入，並針對所關注的學生壓力反應

使用特定之介入方法；後期則以社會趨勢為介入方法之使用考量，將正念療法融

入考試壓力之介入研究中。儘管本研究所區分的三個階段中的介入方法有所差

異，但是可以發現不同研究往往不會只使用單一方法，不只是認知行為治療法中

就包含不同方法可以介入，不同取向的方法也會出現在同一研究中，以有效治療

學生的考試焦慮。然而，從這些研究中亦可發現，在不同方法的介入上雖然時間

長短不一，每次介入實驗短至十至十五分鐘，長至一小時，其共通點則在持續、

不間斷的每天或是每周進行，故此，筆者認為不論何種方法，關鍵皆在於持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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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與進行，而從另一角度來看，教師所要做的不只是協助學生舒緩實驗當下所

面臨的考試所帶來的焦慮與壓力，而是讓學生有機會習得不同的技巧，在未來沒

有教師協助下，自己能操作，儘管在實驗結束後，欲長期追蹤學生的考試焦慮情

況是有困難的，但如此才是研究真正的目的，即協助學生為了將來可能會遭遇的

其他考試而做準備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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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學生配偶所面臨的困境 
蔡協亨 

國立清華大學載物書院導師 
 
 
 
 

中文摘要  

美國的全球學生流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特別是很多國際學生選擇在美

國高等教育學習。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接受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學位

課程，而不僅僅是短時間遊學。由於逗留時間較長，許多國際學生在國外期間讀

書期間，會帶著他們的配偶和家人來陪伴他們。「國際學生的配偶以及簽證身份

如何影響他們在美國的生活」是高等教育實踐中出現的一個新問題。儘管缺乏關

於這個問題的文獻，但很多美國高等教育學校已經做了足夠的工作來了解他們的

需求，以及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這個獨特的人口。這篇文獻綜述重點討論了當前

可用文獻中涉及的五個主要觀點：入抵達前的注意事項、國際學生配偶面臨的障

礙、上述障礙的處理結果、應對機制、改進建議。 

關鍵詞：國際學生配偶，學生簽證，涵化，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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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more global student mobility occurring than ever before in American, 
especially whil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oose studying in American’s high 
education.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enrolling the degree program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ot just coming by themselves for short periods of time 
anymore. Because of the longer length of stay,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bringing their spouses and families with them during their time abroad. The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how their visa status affects their lives while in the 
American is an emerging problem of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spite of the lack 
of literature available on the subject, enough has been done to gain a picture of their 
needs and what higher education can do to help this unique demographic. This 
literature review focuses on five major points covered throughout the current available 
literature: pre-arrival considerations, barriers faced by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sults of said barriers, coping mechanism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Keywords ：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student visas, acculturation, higher 
education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2），頁 184-203 

 

專論文章 

 

第 186 頁 

Research on migration has generally focused on permanent relocation even 
though the majority of migrants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more temporary stay 
(Dreher & Pourvaara, 2011).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ordoloi, 2015; 
Bilas, 2020). Whil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nefit greatly during their time abroad, not 
much has been understood about how this time affects their spouses (Bordoloi, 
2015；Bilas, 2020).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periences 
but little has been done for their spouses such as thei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ultural adjustment (De Verthelyi, 1995).  

While many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offer programs to help with cultural 
experiences, marital statu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classified personal privacy and less has been researched abou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ir spouses’ experiences (De Verthelyi, 1995). This literature review will first 
examine pre-arrival considerations, then barriers faced by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ese barriers, coping mechanisms used by spouses when 
dealing with barriers,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Pre-Arrival Considerations 

There were two main topics coming out of the literature in regards to pre-arrival 
considerations.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lack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visa 
restrictions are major issues dealt with by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fore 
they even leave to go abroad with their partner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Dreher and Poutvaara’s (2001) research found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d 
been influenced by friends who had studied abroa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led to a 
link between foreign students and immigration flow. Once the partner decided they 
wanted to move abroad, they then had to convince their spouses to move with them or 
at least be accepting of their decision. De Verthelyi (1995) found two reasons why the 
majority of the wives agreed to move. This included the social prestige of obtaining a 
degree abroad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belief of wives following their husbands’ 
career interests regardless of where it took them. In addition, her research found many 
wives believed their presence would help their spouse feel more secure in the new 
culture and be more academically successful. It was also found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keep their family together (Kim, 2006; 
Sakamoto, 2006).  When it came to deciding to move abroad, it was primari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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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that made the decision to move abroad for the family (De Verthelyi, 1995). 
Spouses rarely had major influenc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moving.  

There were differences when it came to spouses’ experience of how long they 
had to prepare in regards to when the decision to move abroad was made and when it 
actually happened. De Verthelyi (1995) reported that some wives had time to discuss 
and prepare for the move while others found out with little time to adjust and prepare 
to a cultural shift. Sakamoto’s (2006) research show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oals 
were negotiated along with the goals of their spouses. This could include the amount 
of time abroad, the location of study, and when they would join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ngth of the time abroad was considered a major factor when it came to 
making the decision to move abroad (De Verthelyi, 1995). De Verthelyi (1995) 
reported some spouses knew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would b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 country after this partner completed their studies while others had no set 
timeframe in which they would stay in America or return their countries. Based on the 
length of stay, spouses could decide how much of an effect this time abroad would 
have on their career aspects as well as social needs. However, Kim (2015) found 
marri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nded to stay a longer time in America than 
unmarried students. This could be due to married students putting less priority on their 
family back in their home country (Kim, 2015). 

Lack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Visa Restrictions 

When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akes the decision to enroll at an American 
University, they did not always pass alo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heir spouses. De 
Verthelyi (1995) found there was variations between the spouses when it came to how 
much prior knowledge about what it would be like mov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arriving. Some researched information from consulates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 
spouses received their information from general knowledge, descriptions from 
previous travelers, as well as mass media presentations from television shows and 
movies (De Verthelyi, 1995). 

Bordoloi (2015) found there was a wide disparity between the spouses when it 
came to their knowledge of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While some wives knew ahead 
of time,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work due to visa restrictions, others thought they 
would be able to work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while some believed they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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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out the process after they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ordoloi, 2015). 
Bordoloi (2015) argued many of the spouses might have decided against mov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y had been made aware,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work once 
they arrived. This might be due to the fact, as Bista and Foster’s (2011) research 
showed,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ated they were not given much information in 
regards to visa restrictions among other things in advance of them arriving on campus. 

Bordoloi (2015) found many of the spouses were removed from the entire visa 
process which affected their knowledge on the subject including the restrictions 
placed on them, and any information they received was filtered through their partners.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uld not apply for the dependent visa themselves, 
their partner had to request one for them (Bordoloi, 2015). Even if the spouse tried to 
find out information on visa restrictions themselves, accessing proper information was 
found to be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organized in a confusing manner (Bordoloi, 2015). 
Bordoloi’s (2015) research showed that in Chennai of Indiain the Embassy of US was 
the sole website clearly stating the limitation spouses would face with their visa 
status. Because of the complex regulatory system, many spouses found it easy to 
unknowingly be in violation if they attempted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Bordoloi, 2015). 

Conclusi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lack of information regarding visa restrictions 
are major pre-arriv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ouses 
must decide when and if they will travel abroad with their partners and being provided 
with accurate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While many spouses might not want to go 
abroad and leave their careers, they ultimately do so in order to stay with their 
partners. Once they decide they will travel, obtaining a visa is the next important step. 
Spouses should not rely on their partners to provide them with correct information on 
how to obtain a visa as well as the restrictions put on them due to their status upon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could prevent frustrations for the spouses as they 
gain a better picture of what their life abroad will be like. 

Barriers Faced by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lobal mobility has made acculturative stress at the forefront to global health 
and is being considered a new challenge (Bin et al., 2014). It is well known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ace barriers upon arrival. Their spouses face these same 
barriers along with additional on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mselve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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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such as language barriers, cultural shock, financial issues, and lack of friends 
and social support (Sherry, Thomas, & Chui, 2010). Myers-Walls et al. (2011) found 
six unique stressors ((a) adjustment to living in two cultures, (b) feeling overwhelmed, 
(c) language difficulty, (d) feelings of isolation, (e) financial stress, and (f) marital 
stress) experienced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 families while Cho, Lee, and Jezewski 
(2006) found eight barriers (lack of support, economic hardship, parenting burden, 
language barriers, lack of transportati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culturation, 
limitation of self-achievement) from their own research. The most common ones 
found throughout the literature were cultural barriers, visa restrictions, shift in 
relationship balance, language barriers, and domestic violence. 

Cultural Barriers  

Spouses, especially those from childless families, experienced shock when 
transitioning into a new role which was majority of the time not as clear cut as they 
would like (De Verthelyi, 1995). Some spouses had idealized their view of what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like for their families (Kim, 2006). Having a family 
tradition of pursuing education,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ly based education, was found 
to help ease cultural adjustments (De Verthelyi, 1995). However, if there was a lack of 
such tradition, it made it harder for spouses to adjust to their new surroundings and 
oftentimes led to separation anxiety (De Verthelyi, 1995). Yu et al.’s (2014) research 
also showed differences in the amount of stress felt mov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ended on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originally came from. For 
instance, people from East Asia were found to have a higher level of acculturation 
stress and culture shock than those from other areas (Yu et al., 2014). 

Feeling of homesickness depended on how often spouses were able to return to 
visit their family (De Verthelyi, 1995). Spouses who could not afford to return home 
as often due to financial or visa restrictions experienced more homesickness than the 
ones who were ab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De Verthelyi, 1995). The spouses 
in De Verthelyi’s (1995) research had very little experience in regards to adjusting not 
only to a new culture but to new living conditions as well. For many of them, their 
travel experience had been limited due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as well as 
visa policies. This led to many of them having strong feelings of culture shock and 
wanting to return home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move abroad. Even if spouses made 
friends with others from their home country, there was often a level of distrust and 
fear as they did not want them to gossip about their families (Myers-Walls et al., 
2011). Many spouses found themselves lonely as they were stuck at home mos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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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while their partner was on campus (Myers-Walls et al., 2011). 

Visa Restrictions 

Bordoloi (2015) equated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being labeled 
second class citizens with no cap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American society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put upon them due to their visa status. Visa restrictions did not allow the 
spouses opportunity to obtain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which was required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Bordoloi, 2015). The restrictions were in place to make sure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dependent upon the status of their partner’s 
academic plans (Bordoloi, 2015). This meant the spouses could only stay in the 
country as long as their partners were enrolled in full-time academic programs. 

Spouses experienced multiple barriers when it came to accessing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opportunities upon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how these restrictions would affect their career goals (Bordoloi, 2015). Because 
the spouses were viewed as legal dependents to their academic partners, their options 
were limited, forcing them to focus more on house and family care which created 
professional problems if they decid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to work 
(Bordoloi, 2015). 

The visa restrictions put financial hardship onto the families as well. There was 
also stress in the fact many of the spouses could not maintain the same lifestyle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back in their home country (Myers-Walls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1) found that spouses were unhappy and became concerned with having no 
way to make their own income. De Verthelyi (1995) found when it comes to financial 
issues, it was not simply a case of having less to spend but was more culturally 
complex. For instance, some spouses were resentful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because they w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off if they had stayed in their home 
country. 

Shift in Relationship Balance in Marriage 

Gender roles became more pronounced upon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visa restrictions (Bordoloi, 2015; Sakamoto, 2006). In addition, the current system 
was found to assign gender roles such as husbands being in the public academic 
sphere while their spouses were delegated to the private sphere of homemaking 
(Bordoloi, 2015). Tennant, Saqr, and Stringer (2014) found that traditional values and 
expectations in regards to the role of women at home still mattered and also impa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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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usal behavior upon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Tennant, Saqr, and 
Stringer (2014) argued from som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men were expected to have 
an education and career while women were expected to get married. For instance, 
some spouses felt pressure to conform to specific cultural gender norms which 
sometimes left them feeling inadequate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y were not doing 
what was best for their husband (Sakamoto, 2006).  

De Verthelyi (1995) 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pouses in regards to their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wives arrived with their student spouses while 
others came later. For the spouses that arrived together, this allowed for joint-decision 
making and formed the foundation for mutual emotional support in the transition (De 
Verthelyi, 1995). For the wives that arrived after their spouse had b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found their husbands already had acclimated and behaved more like a 
guide and translator and did not go through acculturation at the same time (De 
Verthelyi, 1995). 

Myers-Walls et al. (2011) found that marital conflict occurred because the 
couples were so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to meet many needs due to the new 
dynamic. It was found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relied heavily upon their 
husbands for providing them information about gatherings and existing programs on 
campus and oftentimes only found out about it from another international spouse (De 
Verthelyi, 1995). This was a drastic change from the spouses’ lives in their home 
country where they had more independence and did not rely on their partner. Feelings 
of frustration, as Jiang and Hussain (2020) found, were not focused on their student 
husbands, but directs the immigration laws to limit the family member who would be 
confined at home. 

Language Barriers 

Language barriers were a critical obstacl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Myers-Walls et al., 2011). Chavajay and Skowronek’s (2008) study found 
language skills we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successful acculturation while Poyrazli 
and Kavanaugh’s (2006) study found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predicted how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ould be academically.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considered being able to speak English as an indispensable skill as it was needed to do 
daily functions from grocery shopping, communic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and 
dealing with utility companies (Kim, 2006). Lei et al (2015) reported finding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were related to spouses’ life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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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pouses determined how each spouse dealt 
with the language barrier (De Verthelyi, 1995). Language concerns were increased 
even more when children were involved as now the spouse had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eachers and other administrators (Myers-Walls et al., 2011). 
Universities do not have any language requirement for the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 the spouses must, in a way, evaluate themselves and decide whether they 
need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De Verthelyi, 1995). In addition, few 
spouses thought the language barrier would have a big effect on day to day life (De 
Verthelyi, 1995).   

English language was the main barrier preventing spouses from accessing 
important services potentially provided by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not knowing what 
services were actually provided (Lei et al., 2015). Limited vocabulary prevented 
spouses from communicating clearly and would limit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others from their home country (De Verthelyi, 1995). It was common 
for spouses to not attend orientation sessions with their partners as they believed most 
information being provided would be relevant to the university. The spouses did not 
believe universities thought not adapting to a new culture as a whole in addition to 
language barriers was important to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en it came to 
receiving the information (De Verthelyi, 1995). 

Domestic Violence 

People categorize family violence as a worldwide human rights, social, and 
health issue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ir 
spouses are not immune to becoming victims or assailants. However, both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barriers can come between victims receiving the help and 
support they need when it comes to the campus community. Directors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realized more needed to be done to educ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what 
was acceptable behavior according to United States standards when it came to 
domestic abuse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found little contact was made by international 
program offices in regards to domestic abuse cases. There was a belief among office 
directors interviewed by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that there were not many 
cases of domestic violence because it was either infrequent or simply not disclosed to 
the university. Domestic violence was not considered a priority for them as the 
primary focus of the department was immigration and visa related issues,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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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001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International Offices tended to only hear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when 
they were approached by police or by victims seeking assistance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Joshi, Thomas, and Sorenson’s (2013) research found directors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offices believed many assailants of domestic abuse did not see 
anything wrong with their behavior, labeling it a misunderstanding. This was in line 
with Adinkrah’s (2011) research in which abuse such as marital rape, often stemmed 
from culturally traditional male/female stereotypes such as men being aggressive and 
females being passive and seductive.  

Only two out of the six international programs offices included information on 
domestic abuse in their orientations and most of them did not offer domestic violence 
programs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Joshi, 
Thomas, and Sorenson (2013) reported many offices do not use the term “domestic 
violence” due to the belief many students –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 would 
not attend a program labeled in that case. Some directors would not use the term as 
they believed it was an issue primary concerned with marriages and therefore not 
campus related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This could be why Joshi, Thomas, 
and Sorenson (2013) found policies on many universities’ websites in regards to either 
sexual assault or sexual harassment but none on domestic violence. This was because 
sexual assault and sexual harassment are seen as more relevant to campuses than 
domestic violence (Joshi, Thomas, & Sorenson, 2013). 

Conclusion 

The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ncounter many barriers when they move 
to the American. The most common barriers that come up in the literature are cultural 
barriers, visa restrictions, shifts in relationship status, language barriers, and 
potentially domestic abuse. It appears that visa restrictions as well as language 
barriers are the two biggest issues spouses face.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not allowed to work or attend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credit under the visa 
requirements. This was a big issue for modern spouses as many of them gave up 
lucrative careers in their home country to move abroad with their partners. They were 
not used to being homemakers in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oftentimes depended more on 
their partners for support than what they did before. Language barriers isolated 
spouses even more as it made it harder for them to integrate into their new 
surroundings. This barrier also prevented them from taking part in man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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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time abroad. 

Results of Said Barriers 

Individual personal variables played a large part in how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handle their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De Verthelyi, 1995). Self-esteem was 
found to be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martial satisfaction when it came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Zhang et al., 2011). Teshome and Osei-Kofi’s (2012) 
research found four common themes among the spouses they interviewed. Kim’s 
(2012) research came up with three common themes related to acculturation. Research 
showed shift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need for deeper relationship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s of these barriers (Lin, H F, 2018). 

Shift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Yakaboski et al.’s (2014) research found that many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looked to advance their education abroad as a way to improve future 
opportunities. This was not true in regards to their spouses. Bordoloi (2015) found 
spouses believed the visa restrictions in regards to working meant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 aspirations were in jeopardy regardless if they planned to stay in America or 
come back to their country. Deciding to leave their career to move abroad was not an 
easy decision but all wanted to stay with their partners and made it clear they were 
putting a hold on their personal career goals for only a specific amount of time (Chen 
2009). This led to many spouses who struggled when it came to redefining their new 
ro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Zhang et al., 2011). 

Kim’s (2006) research showed that spouses did not actively seek out to be 
homemakers when they arrived but resorted to it due to not having other alternatives. 
Since most of the spouses had full-time jobs before they arrived, many had very 
limited experiences being a housewife and called it an “undesirable compromise” 
(Kim, 2006, p. 172). Chen (2009) found spouses in her study sometimes did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housewives, even though they were, because what was required 
of them did not constitute as “work” as there was no economic return. Some spouses 
took on a corporate-like negative view of being a housewife as being one would not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Kim, 2006). Some even felt it was impossible for 
women with a good education to stay at home to be housewives and they needed to 
get a job (Zhang et al., 2011). 

Many of the spouses taking part in De Verthelyi’s (1995) research were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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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time back in their home country before they left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their visa status required them to change their role from active professional to a 
traditional female role of homemaker. The spouses described this period of adjustment 
as painful which lead to feelings of low self-esteem as well as depression (De 
Verthelyi, 1995). The majority of Bordoloi’s (2015) subjects in their study worked 
full-time before going abroad and found themselves struggling with the los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upon arrival. Bordoloi’s (2015) participants also remarked how 
not being able to work or study significantly impacted both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goals, and the visa restrictions did not leave them with any choice in how they could 
grow professionally. One of the wives in Sakamoto’s (2006) study went as far to say 
the only reason she wanted to return to Japan was because she could not get a job 
under her current visa status. 

Need for Deeper Relationships and Support 

Boredom was a common theme from the spouses in Chen’s (2009) study as their 
new life contrasted greatly with life back home while many in Bordoloi’s (2015) 
study expressed a desire for a public life outside of being a homemaker. 
Mamiseishvili’s (2012) study fou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evoted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ime and energy to their studies which left little time to family. Rice et al 
(2009) found many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advising relationships which could led to frustrations that could be taken out on their 
families. This related to Myers-Walls et al.’s (2011) findings in which spouses needed 
to perform their new role as housewives alone without any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Some spouses were surprised by how much they longed for close friendships 
(De Verthelyi, 1995). Park, Song, and Lee’s (2014) research found communication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from one’s home country and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ssociated negatively with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is fits in perfectly with 
Myers-Walls et al.’s (2011) study that found it was not automatic that people from the 
same country will feel supported and comfortable around each other. 

Conclusion 

As a result of many barriers the spouses face,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shows they 
experienced shift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developed a need for deeper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forms of support. Before moving to the American, many 
spouses had developed a strong career path and were well respected in the working 
world. Due to visa restrictions,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work which was a stark 
contrast to their previous life in their home country. This led to many spouses n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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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r relationships and support systems in addition to their partners who oftentimes 
were not around as much as the spouse would like due to academic commitments. 

Coping Mechanisms 

When student spouses face to live pressure in the oversea, there are two main 
strategies that would be to know their private ability and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activities helpful for them (Kim, 2012). Cho, Lee, and Jezewski’s (2006) research 
show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ouses had eight phases (pre confronting, confronting, 
discovering, undergoing crisis, seeking, reorienting, reflecting, and reconfronting) of 
adjusting to American life. Sakamoto (2006) found that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d four goals ((1) To gain knowledge and skills (2) To obtain employment (3) To 
meet the expectation of the home institutions in country (4) To gain more status or to 
improve their qualifications) when it came to earning their degree. Positive thinking 
was another coping mechanism spouse used to help adjust to their new life (Chen, 
2009). The two mechanisms brought up the most in literature were focusing on 
personal projects and relying on marriage and family for support. 

Focusing on Personal Projects  

Mamiseihvilli (2012) noted in their study how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determined to complete their goal of earning a degree in spite of any challenges in 
their way. Unlike their partners, De Verthelyi’s (1995) research fou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were not expected to achieve any personal goals 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created personal projects to do while 
living abroad were found to be a powerful coping mechanism when it came to dealing 
with issues of resentment and career stagnation according to De Verthelyi’s (1995) 
research. The two most common projects chosen by spouses were related to culture, 
such as traveling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meeting new people,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ir family’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De Verthelyi, 1995). 

Relying on Marriage and Family for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that took part in Zhang et al.’s (2011) research 
stressed support they received from their husbands contributed to bringing their 
marriage closer and helped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yrazli 
and Kavanaugh (2006) found that marri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d not find the need 
to expand their social circle as they used their spouses as a buffer for support. This 
seemed to be in agreement with Sakamoto’s (2006) research in which famil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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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to have the capability to function as a buffer in regards to cultural adaptation. 

Sakamoto (2006)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pousal relationship upon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Emotional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were major 
factors in graduate student success and many relied on this type of support from their 
spouses (Lynch, 2008). Some couples were found to have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since ar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the fact they could only depend on 
themselves since family and friends were far away in their home country while on the 
other side, some stated the relationship worsened if the husband neglected the family 
for his studies (Sakamoto, 2006). However, spouses who did not receive support from 
their partners had a harder time adjusting to their new life (Zhang et al., 2011). 

Conclusion 

How spouses coped with the stress and barriers of moving to a new country had 
a major effect on their well-being during their stay. Many spouses in the literature 
focused on personal projects such as traveling,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meeting new people. They also relied on both their partners and family for 
emotion support. They relied on their partners more especially if the spouse arrived in 
the conclusion. 

As a result of many barriers the spouses face,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shows they 
experienced shifts i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developed a need for deeper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forms of support. Before moving to the American, many 
spouses had developed a strong career path and were well respected in the working 
world. Due to visa restrictions,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work which was a stark 
contrast to their previous life in their home country. This led to many spouses needing 
deeper relationships and support systems in addition to their partners who oftentimes 
were not around as much as the spouse would like due to academic commitments. 
after their partners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d more time to adjust to the new 
cultur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Reducing loneliness could improve the spouses’ day-to-day experience 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Lei et al., 2015). Zhang et al. (2011) found university faculty and 
administrators should learn more about what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erience so they would be better able to help with the adjustment process. 
Information on English language classes, local transportation, and health car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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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would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Lei et al., 2015). Spouses in Lei et al.’s (2015) study also requested more 
information on social events occurring on campu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Support groups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were common threads in all the available literature. 

Support Groups 

Establishing networks to support spouses was found to be vital to their 
well-being (Cho, Lee, & Jezewski, 2006). Transitioning into a new culture often came 
with fear, homesickness, and stress which were all major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ailing out of or withdrawing from their academic program 
(Kwon, 2009). De Verthelyi (1995) stressed that assis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required accounting for intercultural and intracultural diversity as well as 
being aware of the adjustment stages they go through during their time abroad. 

The idea of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 support group was well liked by the 
wives in De Verthelyi’s (1995) study, but many were afraid that language barriers 
would get in the way. Providing detailed pre-departure information directed towards 
spouses, scheduling pre-arrival interviews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ould go a long 
way in helping them (De Verthelyi, 1995).  This includes clarify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such as visa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health care coverage), creating 
support groups specifically for spouses, creation of peer group activities, and offering 
multicultural training workshops for faculty, staff,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hat might 
interact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De Verthelyi, 1995). Martens and Grant’s 
(2008) research showed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d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programs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growth. In addition, the wives in Kim’s (2006) study 
mentioned they took up cooking traditional Korean meals and began sharing recipes 
between themselves. This was a great way for the spouses to bond together in a casual 
way and did not require them to attend academic events on campu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Community 

Williams and Johnson’s (2011) research showed that only 43% of the American 
students interviewed reported having one or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iendships 
with 57% stating they had no such friendship. American students that had frequent 
contact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iends found themselves to be more 
open-minded (Williams & Johnson, 2011). It also appeared that female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iend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Willia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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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2011). Williams and Johnson (2011) reported finding domestic students who 
had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iends had lower levels of apprehension when it came to 
intercultural settings and felt less anxiety than those who did not have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iends. These students also found they attended more cultural events, spent 
more time abroad, and participated in study abroad programs at a higher rate than 
students without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iends (Williams & Johnson, 2011). 

Williams and Johnson’s (2011) research shows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the local 
academic community to have interac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population 
which includes their spouses.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an 
benefit from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more they do, the more likely each will 
feel comfortable attending various events and the more comfortabl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ight feel to allow the spouses to be able to create their own programs to 
design and run. 

Conclusion 

Support group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were two suggestions 
brought up in the literature that would be helpful for those oversea student spouses 
revise to suit the local environment when they stay here. Support groups are important 
for the spouses as they help them realize they are not alone in how they feel in their 
new surroundings. Interactions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also had been shown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for these spouses. Both the support groups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would help ease the adjustment into a new culture. After reading, I 
think that Support group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are both 
important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merican. It is a new way to support American 
oversea students. 

Sum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become a major revenue stream for universities 
(Kwon, 2009) and the world has become more global, including academia, in the past 
decade (Sakamoto, 2006). With this means taking a look at the spouses whom 
accompany students on their relo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literature shows 
that globalization has increased the need for countries to analyze current immigration 
processes as well as the need for universities to take more of an interest in helping out 
the spouses of thei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y can do so by making su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regards to visa restrictions, support groups, and campus life is provided 
and actually reaches the spouses, not just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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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ff of the available research, it is clear there is much to do in terms of 
legal barriers these spouses face. It might even be time to revise these restrictions to 
allow them to work or at the very least be able to take classes towards certificate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goals. This can boost the morale of the spouses 
whom the literature shows oftentimes feel they are putting their careers on hold so 
their partners can earn their degrees abroa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can then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with no resume gap in addition to 
adding important skill sets and give them a sense of purpose during their tim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with a very limited amount of articles that men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spouses, there is a clear gender bias in regards to the subjects used as they only focus 
on males being the student and their wives being the non-academic spouse (De 
Verthelyi, 1995). It is important for future research to look into this gender bias more 
closely to see if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in how male spouses deal with the stresses of 
moving abroad compared to female spouses. 

The spous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by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American. If higher education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financial and cultural benefits of th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y have to make 
sure their spouses are cared for as well. After all, I had two years of studying oversea 
with my family. I believe that it is much truth to the old saying “happy wife, happ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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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評論學會 黃政傑」。 

(二)匯款可採金融機構臨櫃、存提款機，或網路等方式匯

款。 

(三)請於投稿時一併檢附匯款單據或匯款資訊之影像（註

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檔，以電子郵件方

式寄送本會信箱 E-mail：ateroffice@gmail.com。本會將於

確認無需退費時開立以匯款人為抬頭之收據，如需以投稿

人服務單位為抬頭及列明統一編號時需一併註明。 

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

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234 臺北

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

育評論學會】收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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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

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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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卷第一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前瞻高教變革」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卷第一期將於 2021 年 1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0 年 11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近一二十年來，高等教育在一流大學、教學卓越、高教深耕等計畫引導下，

關注大學定位與分類、大學課程改革、教師評鑑、大學評鑑、產學合作、社會服

務、機構研究等議題，許多大學為了爭取經費，常在過程中專注技術性工作卻迷

失辦學方向，而主管機構也常䧟入維護既定政策氛圍，缺乏對高教整體宏觀發展

的規劃和改革。一些關鍵性的高教大問題，都缺少檢討，更不可能構建未來藍圖。

比如說，大學面對少子化趨於小型化該如何經營和合作、大學如何維持甚至擴展

師資和研究人力的能量、大學招收境外生如何有助於大學發展及學生學習和社會

進步、大學學生入學條件及畢業水準如何提升、大學如何促進教育品質以接軌國

際水準、大學爭世界排名及國內排名的心態如何矯正、大學學費如何調整以支撐

精緻辦學、大學靠競爭性補助生存的危機如何解決、大學與產業在教育上的角色

如何定位、大學在科技爆發時代如何運用新科技辦學，大學在疫情時代如何因應

轉型等等。國內高等教育面臨轉型發展的十字路口，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各種挑

戰，何去何從，亟須深入分析和討論，提供建言。本次主題評論期望作者更聚焦

於高教發展的整體性和前瞻性加以探討。 

 

                                              第十卷第一期 輪值主編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終身榮譽教授 

成群豪 
前華梵大學總務長、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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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卷第二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國際教育推動現況與問題」（含中小學及高教技職）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卷第二期將於 2021 年 2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0 年 12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面對全球化與國際化的急遽發展，培育具有多元文化視野、國際素養的專業

人才已是刻不容緩之事。透過諸多大學國際化相關的計畫，國際教育在高等教育

階段早已推行多年。在中小學階段，奠基現行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教

育部進一步於今年發布「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 版」並提出三個目標，即「培

育全球公民」、「促進教育國際化」和「拓展全球交流」，期待透過國際教育的落

實、師生對國際教育的重視，以培養具備國際移動力、國際理解、多元文化素養

的全球公民。但如何永續發展我國的國際教育並提升實施的品質，當前教育現場

推動的狀況及面臨的問題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此議題可從諸多層面來探討，

例如：政策與計畫的推動、行政體系的配合、國內外學校之間的連結、課程的設

計與教學、教師的專業發展、相關資源的獲得等。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國

際教育的實施狀況（含中小學及高教技職）進行探討，瞭解並分析實行過程中面

臨的困境或影響成效的因素，進而提出相對應的策略，以作為未來改善方向之參

考。 

                                              第十卷第二期 輪值主編 

        王振輝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洪川茹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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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各期主題 
 

第九卷第一期：中小學課綱研修與審議 

出版日期：2020 年 01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 

出版日期：2020 年 02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三期：新課綱的教材編製與使用 

出版日期：2020 年 03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四期：校長遴用 

出版日期：2020 年 04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五期：中小學師資培育品質 

出版日期：2020 年 05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六期：國家資歷架構 

出版日期：2020 年 06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七期：新住民語文教學與師資 

 出版日期：2020 年 07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九期：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 

 出版日期：2020 年 08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九期：大學生英外語能力 

 出版日期：2020 年 09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期：雙語教育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一期：美感素養的培育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二期：大學校外實習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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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2)2311-6264 (請註

明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21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

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

期別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

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交流與回應  □學術動態報導  □專論文章 

＊刊登說明：審查通過之稿件，依期程修改完畢且格式正確者，「主題評論」

依投稿期別刊登；其餘類別由編輯部排定刊登期別。 

字數 （各類文章含參考文獻字數，專論以 20,000 字為限，其餘類別勿超過 4,500 字） 

題目  

作  者  資  料 

第一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二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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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用於篇名

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號與標題在表「上

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APA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見下文說明）。

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字以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艾偉，2005，頁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a、b、c等符號標明，例

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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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者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出第一作者，六

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1.(1)、2.(1)和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八)實例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1.(2)，和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八) 

     實例3.(2)和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實例4、5、6、7、 

      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25-35。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5(20), 158-177. 

Lehman, I. J., & Phillips, S. E. (1987). A survey of state teacher-competency examination program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7(1), 14-18. 

4.編輯的書籍 

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 

    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頁1-19）。高雄市：復文。 

Kahn, J. V. (1984). Cognitive trai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of profoundly retarded  

     children. In J. M. Berg (Ed.),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 in mental retardation (pp. 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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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翻譯的書籍 

黃光雄編譯（1989）。教育評鑑的模式（D. L. Stufflebeam和A. J. Shinkfield原著，1985年出版）。 

    臺北：師大書苑。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7.學位論文 

（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 

    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078NTNU2331019）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 

    士論文）。取自  

    http://163.21.239.2.autorpa.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3）中文學位論文格式（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4）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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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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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清江（無日期）。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規劃專案報告。取自http://www.mihjh.cyc.edu.tw/ww

wsearch/%E4%B9%9D%E5%B9%B4%E4%B8%80%E8%B2%AB/9cla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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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ww.ltsn-01.ac.uk/docs/pbl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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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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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

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收 

2. 傳真：（02）2311-6264（請註明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黃政傑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2311-6264 

會址：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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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 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黃政傑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編輯室收 

(2)  傳真：(02) 2311-6264 (請註明王芳婷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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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進步，不僅人們使用的資訊科技設備日新月異，在教學實務與學習方法上也有了與以往不同的改變，舉凡是使用電子白板或數位講桌，甚至是線上遠距教學及人手一台平板電腦進行授課。課程教學上要如何誘發學生學習興趣或增加學習動機使學習更加有成效，是現階段很多教師們苦惱之事。英語學習是一些臺灣學生從小至大的夢魘，這些學生視英語科目為畏途而早早放棄學習。部分起因於傳統上以教學者為主體的語言教學方式常常是照本宣科地講解，或教學活動設計也只是紙本形式之單字文法習題演練，如此之教學法便難以誘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本系統的研究運用遊戲式學習的學習理論作為出發點，近幾年也有許多與遊戲式學習導入教學的相關研究，黃國豪與郭庭歡（2015）研究出遊戲式輔導證照系統能夠提升學習動機、Shi與Shih（2015）研究出遊戲式學習模式與遊戲元素能夠吸引學習者、Hwang等人（2017）研究出問題導向遊戲式學習與學習焦慮於英文聽力表現和進步狀況有相互影響。許多遊戲化語言學習系統之運作原則均著重重複遊戲、反覆練習，及闖關升級。其核心精神即是把原本是一件困難、無趣的情事，透過趣味化的規則、挑戰和獎勵過程將學習遊戲化。它可以是使...

	二、 遊戲式學習
	遊戲式學習（Game-based Learning），將遊戲結合於教學概念（Annetta，2008； Prensky，2001；Robertson & Howells，2008），比起傳統教學強調知識傳遞與複製，遊戲式學習更注重於學習的過程與學習結果（Slavin，1995），而學生也能從遊戲中的嘗試進行思考分析，進而做出有意義的決策（Coller & Scott，2009），這樣的學習方式目的不只是在訓練學習者，更是增加學習的多樣性，強化對於學習內容的理解（Kirk & Belovics，20...
	遊戲式學習的應用皆會搭配電腦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當作媒介輔佐，因此目前大多數的研究都將遊戲式學習稱作數位遊戲式學習（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DGBL）（李昊，2018）。程毓明、郭勝煌（2011）表示數位遊戲式學習被認為是具有高投入與高學習的活動，並具有十二項特性，包含：娛樂性、遊戲性、規則性、目標性、人機互動、適性化、結果與回饋、勝利感、競爭與挑戰、問題解決、社會互動、圖像與情節性（Prensky，2001）。
	遊戲式學習的優點，不僅是因為遊戲有趣及好玩，而是能使學習者處於一個輕鬆且學習動機較強的有效學習環境（Hsiao，2007），還能促進學習者腦力激盪，提升批判性思維來發展創新的方式以增進問題解決能力（Hong. et al.，2009）。相較於傳統學習模式，學生更容易接受遊戲式學習（洪文榮、蔡俊彥、施文玲、林郁為、林芳白，2014）。Green & Bavelier（2006）、Feng, Spence, & Pratt（2007）、Chuang & Chen（2009）與詹明峰（2011）比較遊戲...
	三、 專業英文詞彙遊戲式語言學習應用程式
	四、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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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博物館所體現的公共性對於美學素養
	Habermas（2001）曾說「任何人都有權利對公開展出的畫作、公開發行的書籍與舞台戲劇給予評價及意見，博物館像音樂廳和劇院一樣，使關於藝術的業餘判斷機制化，人們可以通過討論去接近甚至掌握藝術。就藝術而言，它也擺脫了皇家、貴族的生活裝飾、權威展示、社交表現等功能」。從而得知博物館在公共性的立場上，不只是營造一個供大眾使用的公共空間，還需著重對空間內部典藏品的詩學秩序等進行疏理，只有讓藝術品對大眾而言是可觀看並且可理解的情形下，才能進一步的突顯其教育性特質。
	博物館雖作為一個提供審美活動的公共機構，但其中亦包含著複雜的話語權力關係，如策劃展覽、空間規劃等流程皆由策展人與專家委員會所進行，此建構過程對於大眾來說是不可知的。Stuart Hall（2013）在其著作《表征》中描述「博物館的詩學機制與政治學權力時常被相互提及，博物館的意識形態其實是蘊含在展覽的詩學機制之中的」。從而理解博物館展示中，或許有著難以避免的隱性權力運作，這也是博物館公共性理念的矛盾，然而，若相關人員對此積極地面對並加以利用，在展出中建構起科學的藝術史敘事，如英國國家美術館常...
	三、 博物館之文化認同建構對於美學素養
	國際博物館協會在1974年修訂博物館定義，提出「博物館應該成為其所處在的社會整合中的一部份，是服務於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的機構」。現今，基於大眾美學素養教育的實行，公私立博物館及藝文活動持續成長，對於進行中或已結束的獨特民族文化軌跡，博物館提供了一個可保存，並且能展示給大眾感知的公共領域空間，但博物館如何呈現國家中的不同種族文化，且能夠檢視展示是否能有效反映當代多元認同與並存的觀點，成為不可忽略的部分。在公共博物館學裡，涉及了不同社會文化對公眾議題的理解與詮釋方式，透過不同的主體，能建構出不...
	十九世紀時，博物館多為國家而服務，然而，在新博物館學出現後，亦開始了博物館如何能肩負更大的社會責任，這反映了當代博物館，已逐漸從展示收藏的以物為主，轉變為大眾學習以人為主的實踐模式，化身為以建構社會史為主的一個場域，因此更能反映更多不同的聲音，在呈現不同歷史觀點與文化時，促進了大眾對於學習與包容多元文化的機會，博物館能在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能將歷史的不同表述帶到公領域，與大眾一起發掘甚至創造出新的公眾歷史。
	四、 博物館的文化商品價值對於美學素養
	在博物館文化商品成為中央政府重要施政目標之一的現在，博物館已從開  發博物館販售的商品，轉變為如何運用商品來傳播博物館文化。McLean（1995）指出「博物館的行銷應該把握住其與生俱來的特殊文化情感，博物館既無固定的產品，也無一定的顧客型態或與之溝通的固定方式，因此，須了解自身特色，傳達給顧客，才能達到一定的行銷品質」。當中「與生俱來的特殊文化情感」，即大眾與博物館所建構出的博物館自身文化互動後，所產生的獨特感受，然而，傳達出博物館的文化特色商品，產品設計的設計師極為重要，其需充分且深入...
	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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